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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認識您的 HP iPAQ

首先恭喜您購買 HP iPAQ rx3000系列行動媒體助手。此指
南將告訴您如何設定 HP iPAQ，並幫助您熟悉它的操作。

下列提及的軟體程式均已預先安裝在您的 HP iPAQ上。即使
您的 HP iPAQ斷電，這些預先安裝的程式也不會被刪除。

您可以在 HP iPAQ上的說明檔案中，取得有關如何使用這些
程式的詳細資訊。若要存取這些說明檔案，請從「開始」

功能表中，點選「說明」並選擇程式。

此外，Microsoft Pocket PC Basics 還提供關於操作 HP iPAQ
的指示。若要尋找「Pocket PC基本操作」，點選「開

始」 > 「說明」。

額外贈送的軟體 裝置上的資訊 功能

DockWare 點選「開始」 >「說
明」 >「DockWare」。

使 HP iPAQ成為一個桌
上型時鐘、月曆，以及

個人數位相框。

iPAQ Backup 點選「開始」 > 「程式
集」 > 「iPAQ備份
(iPAQ Backup)」 >
「選項」 > 「關於」。

備份您的資料，以避免因

電池電力不足、意外刪除

或硬體故障等而造成資料

的遺失。

體驗 HP iPAQ 點選「程式集」 > 「體
驗 HP iPAQ (Experience 
HP iPAQ)」。

暸解您可以使用的所有

HP iPAQ功能。
使用指南 1–1



認識您的 HP iPAQ
Flash Player 點選「開始」 > 
「程式集」 > 「Flash 
Player」 > 「說明」。

在您的 HP iPAQ上播
放 Macromedia Flash
檔案。

iPAQ行動媒體 點選「開始」 >「說
明」 > 「iPAQ行動媒體
(iPAQ Mobile Media)」。

透過無線網路在家中任何

角落瀏覽並播放您的音

樂、相片，及視訊檔案。

Nevo居家控制 點選「開始」 > 
「說明」 > 「Nevo」。

使用 HP iPAQ控制您的
家庭娛樂裝置。

iPAQs的 HP Image 
Zone（影像特區）

點選「開始」 > 
「說明」 > 「HP 
Image Zone」。

從您的 HP iPAQ檢視、
編輯、加註、分享及列

印相片。直接從您的 HP 
iPAQ列印、傳送或檢視
投影片放映。建立相片

投影片以及播放影片以

和親友分享。

HP Photosmart 點選「開始」 > 「說
明」 >「Photosmart」。

快照相片、攝影並修改

HP iPAQ上的數位相機
設定。

自我測試 點選「開始」 > 
「設定」 >「系統」 
標籤 >「自我測試
(Self Test)」。

在裝置上執行基本診斷

測試。

資源檢視器
(Asset Viewer)

點選「開始」 >「設
定」 >「系統」 標籤 >
「hp 資源檢視器
(hp Asset Viewer)」。

列出關於您的系統及其

組態的詳細資訊。

Bluetooth管理員 點選「開始」 > 「說
明」 > 「Bluetooth」。

啟用短距的無線通訊

技術在遠達 30英呎
（10公尺）的距離之
下交換資訊。

 （續）

額外贈送的軟體 裝置上的資訊 功能
使用指南 1–2



認識您的 HP iPAQ
HP行動列印中心 點選「開始」 > 
「說明」 > 「HP Image 
Zone」。

啟用 HP Image Zone
（影像特區）的相片

列印。

iPAQ無線通訊 從「啟動 (Launch)」
頁面，「iPAQ無線通訊

(iPAQ Wireless)」主要

功能表上依序點選  
和 。

開啟 / 關閉Wi-Fi及 / 或

Bluetooth。

iTask 點選「開始」 > 
「說明」 >「iTask」。

快速存取 HP iPAQ上
最常使用的功能。

Microsoft Pocket PC
軟體 功能

ActiveSync 同步 HP iPAQ和電腦之間的資訊，以便同時在
兩個位置上保有最新的資訊。在將桌面底座和

HP iPAQ連接至電腦之前，請先確定在電腦上
安裝了 ActiveSync。

小算盤 進行計算與貨幣的轉換。

行事曆 排定約會、會議和其他活動，並且設定鬧鐘，

以提醒您約會的時間。今天的約會均顯示在

「Today」畫面中。

連絡人 記錄親朋好友和同事的最新電子郵件地址以及

電話號碼。

檔案總管 管理您的資料（程式檔案、文件資料夾、音樂、

視訊和相片檔案）。

尋找 尋找 HP iPAQ上的資訊。點選「開始」 > 「說
明」 >「尋找」。輸入您的搜尋文字，或者點選
下拉箭頭以存取資料。

遊戲 (Solitaire、
Jawbreaker)

播放 HP iPAQ上預先安裝的電子遊戲。

 （續）

額外贈送的軟體 裝置上的資訊 功能
使用指南 1–3



認識您的 HP iPAQ
電池省電秘訣： 您可以編寫程式使一個「應用程式按鈕」
在播放MP3時關閉螢幕，以節省用於螢幕的電池電力。
點選「開始」 > 「Windows Media」 > 「工具」 >
「設定」 > 「按鈕」。從「選擇功能」下拉式清單中，
點選「螢幕切換」。在 HP iPAQ的正面面板上，按下
其中一個可程式化按鈕，再點選「確定」。

MSN Messenger 設定一個 MSN Messenger (Passport)帳戶以便
與您的家人和朋友即時交換訊息。

電報 (Messaging) 若已安裝 ActiveSync，即可透過 HP iPAQ或電
腦收發網際網路電子郵件訊息。您必須具備由網

際網路服務供應商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SP)或雇主所提供的電子郵件地址，才能傳送
和接收電子郵件。

記事 建立手寫或鍵入的記事、繪圖以及錄音。

Pocket Excel 建立和編輯活頁簿，或檢視和編輯在您的電腦上

建立的 Excel活頁簿。

Pocket Internet Explorer 透過同步或網際網路連線，瀏覽網際網路並下載

網頁。

Pocket Word 建立新文件或檢視並編輯您在電腦上所建立的

Word文件。

Pocket MSN 註冊以取得 HP iPAQ上的 MSN服務，如 MSN 
Hotmail和 MSN Messenger。

設定 快速存取背光照明、時鐘、記憶體、電源、區域

設定、「啟動 (Launch)」頁面或「Today」畫
面、密碼、聲音及提醒等設定。

工作 記錄您的待辦事項清單。

Windows Media Player 9
系列

在您的裝置上播放Windows Media或 MP3格式
的數位音訊和視訊檔案。

 （續）

Microsoft Pocket PC
軟體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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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您的 HP iPAQ
使用手寫筆

您的 HP iPAQ附有一支手寫筆，可用於螢幕上點選或書寫。

Ä注意事項：若要預防刮傷 HP iPAQ螢幕，切勿使用非 HP iPAQ隨附的
手寫筆，或未經驗證的替代裝置在螢幕上點選或書寫。如果您遺失或

折斷了手寫筆，可以在 www.hp.com/go/ipaqaccessories訂購新的手
寫筆。

手寫筆可以讓您執行三項基本動作：

Tap ─ 輕輕觸碰螢幕，以選擇或開啟項目。點選項目之後，
請提起手寫筆。點選的動作與在電腦上按一下滑鼠左鍵有相
同的作用。

Drag ─ 將手寫筆的筆尖放在螢幕上、不要提起手寫筆，然
後在螢幕中持續拖曳項目，直到選擇的動作完成為止。拖曳
的動作與在電腦上按住滑鼠左鍵後拖曳有相同的作用。

Tap and hold ─ 將手寫筆的筆尖停在某個項目上短暫按住，
直到功能表顯示為止。點選並按住的動作與在電腦上按一下
滑鼠右鍵有相同的作用。當您點選並按住時，手寫筆的周圍
會出現紅點的圓圈，以表示即將會有功能表彈出。

設定日期與時間

第一次開啟 HP iPAQ時，系統會要求您選擇您的時區。時區
設定之後，您還需要為它設定時間與日期。這三項設定均在
「時鐘設定」畫面中，且可以同時進行設定。

附註：依據預設，每當您使用 ActiveSync與個人電腦連線
時，HP iPAQ的時間就會與個人電腦的時間同步化。
使用指南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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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您的 HP iPAQ
設定居住地和到訪地的時間

從「開始」功能表，點選「設定」 >「系統」標籤 >
「時鐘」圖示。

1. 點選「居住地」或「到訪地」。

2. 點選時區向下箭號，然後選擇適用的時區。

3. 點選時、分或秒，然後使用向上箭號和向下箭號調整
時間。

捷徑：您也可以透過手寫筆移動時鐘指針來調整時間。

4. 點選「上午」或「下午」。

5. 點選「確定」。

6. 點選「是」以儲存時間。

設定日期

1. 從「開始」功能表，點選「設定」 >「系統」標籤 >
「時鐘」圖示。

2. 點選日期旁的向下箭頭。

3. 點選向左或向右箭號，以選擇月份和年份。

4. 點選日期。

5. 點選「確定」。

6. 點選「是」 以儲存日期設定。

有下列情形時，您就需要重設時區、時間以及日期：

■ 地點的時間（居住地或到訪地）需要變更。

■ HP iPAQ的所有電源都耗盡，而使所有已儲存的設定
遺失。

■ 您執行完全重設 HP iP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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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您的 HP iPAQ
輸入我的資訊

您可以藉由輸入「我的資訊」，將您的 HP iPAQ個人化。
若要輸入「我的資訊」：

1. 從「啟動 (Launch)」畫面，點選「開始」 > 「設定」 > 
「我的資訊」。

2. 點選「姓名」欄位。畫面下方就會出現鍵盤。點選字元
以輸入您的姓名。

附註：您可依喜好使用注音、Microsoft手寫板或全螢幕手寫
輸入資訊。請參閱第 4章「瞭解輸入法」以取得詳細資訊。

3. 點選鍵盤上的 Tab鍵，將游標移動到下一個欄位中。

4. 繼續輸入您要設定的相關資訊。

5. 若要在啟動時顯示「我的資訊」，請點選「當裝置的電
源開啟時顯示資訊 (Show information when device is 
turned on)」核取方塊。

6. 點選「附註」標籤，以輸入相關附註。

7. 點選「確定」以儲存資訊並返回「啟動 (Launch)」
頁面。

重設裝置

執行一般重設

執行軟重設並不會清除任何程式或已儲存的資料。執行軟重
設前，請確認已儲存所有未儲存資料，因為任何未儲存的資
料將會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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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您的 HP iPAQ
在下列情況下可以執行軟重設：

■ 想要停止所有執行中的應用程式。

■ 安裝新的應用程式之後。

■ 如果 HP iPAQ出現「當機」情形。

請依照下列步驟儲存資料並重設 HP iPAQ：

1. 按下「iTask」 按鈕。

2. 點選並按住清單中的任何應用程式。

3. 點選關閉所有工作。

4. 找出 HP iPAQ底部凹入的「重設」按鈕。

5. 使用手寫筆輕輕按下「重設」按鈕。HP iPAQ就會重新
啟動並顯示「啟動 (Launch)」頁面或傳統的「Today」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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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您的 HP iPAQ
執行完全重設

在下列情況下可以執行硬重設：

■ 希望從主要記憶體清除所有程式和資料（載入資料和程
式的儲存位置）。

■ 想要還原預設設定。

■ HP iPAQ發生的問題在軟重設後仍然無法解決。

在 HP iPAQ上執行硬重設不會清除 HP iPAQ所附的程式，
但已輸入 HP iPAQ的資訊會被清除。此項資訊（或資料）
包括Word、相片、音樂檔案和其他設定。

有關更多儲存資料檔案的資訊，請參閱本文件中的〈如何
備份及還原資料〉。

如果 HP iPAQ所裝的電池已經完全沒電，重新充電時 HP 
iPAQ的運作會和執行過硬重設後一樣。其他資訊請參閱本
文件中的〈如何檢查電池等級？〉。

Ä注意事項：如果您執行硬重設，您的 HP iPAQ會恢復為預設設定值，並
遺失所有主要記憶體中記錄的資訊（檔案、設定等等）。iPAQ File Store
中儲存的資訊不會遺失。如需有關使用 iPAQ File Store 的更多資訊，請
參閱《使用指南》的〈基本入門〉。您也需要重新建立合作關係。有關

重建合作關係的更多資訊，請參閱附贈光碟上《使用說明指南》裡的

〈如何同步化 HP iPAQ和 PC間的行事曆、電子郵件、連絡人資料及其
他（安裝Microsoft ActiveSync並建立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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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您的 HP iPAQ
若要執行硬重設：

1. 按下並按住 HP iPAQ上的「iPAQ行動媒體」 ( )
與「iTask」 ( )按鈕。

2. 按住「iPAQ行動媒體」和「iTask」按鈕時，以手寫筆
輕輕按下 HP iPAQ底端上的「重設」按鈕約三秒鐘，或
直到畫面漸漸消失為止。

3. iPAQ畫面開始漸漸消失時，請放開「iPAQ行動媒體」
與「iTasks」按鈕，然後從「重設」按鈕移除手寫筆。
HP iPAQ會重設並開機。

如果 HP iPAQ在重設後沒有開機，請嘗試下列步驟：

■ 檢查電池護蓋是否鎖緊。如果沒有，請將外殼上的
凸出部位對準 HP iPAQ上的插孔，將其卡入定位以
裝回護蓋。這個動作會將電池護蓋鎖緊。如果電池
護蓋沒有鎖緊，HP iPAQ不會開機。如需更多資訊，
請參閱此文件中的〈管理電池〉。

在 HP iPAQ上執行軟重設。請參閱附贈光碟上《使用說明
指南》裡〈如何在 HP iPAQ當機或執行速度緩慢時，讓它
恢復功能（執行「正常」的軟重置）？〉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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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您的 HP iPAQ
校準螢幕

第一次開啟 HP iPAQ時，系統會引導您進行螢幕調整的流
程。如果發生下列情況，就必須重新調整螢幕：

■ HP iPAQ無法正確回應您的點選動作。

■ 您執行完全重設 HP iPAQ。

若要重新校準 HP iPAQ螢幕：

1. 從「開始」功能表，點選「設定」 >「系統」標籤 >
「螢幕」 圖示。

2. 點選「校準螢幕」按鈕。

3. 點選每一個位置的十字型游標物件。點選十字型游標物
件時，請仔細對準。

4. 點選「確定」。

例行維護

請參考下列方法，保護 HP iPAQ的螢幕和相機鏡頭不受損
傷。

■ 以手提包、口袋或公事包攜帶 HP iPAQ 時，請不要讓它
受到擠壓、折彎、掉落或撞擊，或在他人坐下時不慎被
壓到。

■ 使用完畢後請將 HP iPAQ妥善收藏在保護套中。您可以
從 www.hp.com/go/ipaqaccessories上各種不同的選購性
保護套中選取。

■ 請不要將任何物品壓在 HP iPAQ上。

■ 請避免讓 HP iPAQ碰撞堅硬物體。
使用指南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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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您的 HP iPAQ
■ 除了HP iPAQ所附的手寫筆和通過測試的替代裝置以外，
請不要使用任何裝置在 HP iPAQ的螢幕上點選或書寫。
如果您遺失或折斷了手寫筆，可以在
www.hp.com/go/ipaqaccessories訂購新的手寫筆。

■ 清理 HP iPAQ時，請使用柔軟、不要太濕（只沾一點點
水）的布擦拭螢幕、相機鏡頭和外殼。

Ä注意事項：為了減低損壞內部元件的危險，請勿直接在螢幕上噴灑液

體，或讓液體滲入 HP iPAQ裡。在螢幕上使用肥皂或其他清潔產品，
可能會導致掉漆並使螢幕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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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入門

使用「啟動頁面」或典型的「Today」畫面
第一次開啟 HP iPAQ時，會顯示「啟動」頁面。您也可以
點選「開始」 > 「Today」來顯示它。

點選即可檢視
程式集功能表 點選即可改變音量或全部靜音

點選以檢視連線

點選以啟動 HP Photosmart

點選以開啟 iPAQ Mobile

點選即可建立新項目

點選以檢視並設定Wi-Fi
以及 / 或 Bluetooth設定

相機

Media

點選以啟動 HP Image Zone

點選以開啟 Nevo Universal
Rem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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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入門
您可以從「啟動」頁面切換以檢視典型的「Today」畫面。
若要開始切換，請在 HP iPAQ上進行下列步驟：

1. 點選「開始」 >「設定」 >「Today」。

2. 在「設定」中，點選「項目」標籤並取消選取「iPAQ  
娛樂 (iPAQ Entertainment)」方塊，以關閉「啟動」
頁面。

3. 在「項目」標籤下，選擇您在「Today」畫面上想要看
到的選項。

4. 按一下「確定」以接受選擇。此時將顯示典型的
「Today」畫面。

點選即可檢視
程式集功能表 點選即可改變音量或全部靜音

點選即可檢視連線

點選即可變更日期和時間

點選即可排定行程或檢視
現有的約會

點選即可閱讀電子郵件

點選即可建立新項目

點選以檢視並設定Wi-Fi
 及 Bluetooth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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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入門
「啟動」頁面 典型的「Today」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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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入門
導覽列與命令列

導覽列位於螢幕的頂端。將顯示目前時間、聲音與連線狀
態，並允許您開啟新程式。請使用「開始」功能表來選擇
程式。

在每一個程式之中，都可以使用螢幕底端的命令列來執行工
作。點選「新增」即可在目前的程式中建立新項目。

 點選以檢視並設定Wi-Fi 和

 

Bluetooth設定點選以檢視線上說明

點選以選擇程式

點選以選擇您
最近使用的程式

點選以自訂設定
點選以檢視其他程式

新增按鈕 輸入面板按鈕

功能表 按鈕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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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入門
狀態圖示

您可以在導覽列或命令列上看到下列狀態圖示。點選螢幕上
的圖示，即可檢視該項目的其他相關資訊。

與電腦或無線網路的連線作用中。

與電腦或無線網路的連線不在作用中。

Microsoft ActiveSync正在同步化。

喇叭已開啟。

喇叭已關閉。

HP iPAQ與桌上型底座已連接。僅有作用中的連線時才會出
現圖示。

Wireless圖示。當 Bluetooth或Wi-Fi為開啟時，無線 LED
指示燈顯示為藍色。

Wireless圖示。當 Bluetooth或Wi-F 為關閉時，無線 LED
指示燈為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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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入門
快顯功能表

快顯功能表可讓您快速地執行動作。使用快顯功能表，您可
以執行剪下、複製、重新命名以及刪除項目的動作，也可以
傳送電子郵件或檔案到其他裝置。

若要存取快顯功能表，用手寫筆點選並將筆按在您要執行
動作的項目上。功能表出現後，點選要執行的動作，或點
選功能表以外的任何位置，即可在不執行任何動作之下關
閉功能表。

點選並按住以顯示
快顯功能表。

點選您要執行的動作。

點選功能表以外的位置，
即可關閉功能表，而不
執行任何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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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入門
建立資訊

從「啟動」頁面或「Today」畫面，您可以建立新的資訊，
包括：

■ 行程

■ 連絡人

■ 訊息

■ Excel活頁簿

■ 記事

■ 工作

■ Word文件

1. 點選 ，或從「開始」功能表，點選「Today」 >
「新增」。

2. 點選選項以建立新項目。

3. 建立好新項目之後，請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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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入門
自訂 「Today」畫面

您可以：

■ 加上圖片作為背景。

■ 選擇出現在典型的「Today」畫面上的資訊。

■ 設定資訊的順序。

■ 設定何時顯示典型的「Today」畫面。

1. 點選 ，或從「開始」功能表，點選「設定」 >
「Today」。

2. 選擇「使用此圖片作為背景」核取方塊。

3. 點選「瀏覽」按鈕以從「檔案總管」選擇圖片。

4. 點選「項目」標籤，以選擇或重新排列「Today」畫面
上的資訊。

5. 點選項目，加以反白。

6. 點選「上移」或「下移」，以變更「Today」畫面上的
項目順序。

7. 點選與「裝置閒置 ...小時後顯示 [Today]畫面」核取方
塊有關的向下箭號，以決定顯示「Today」畫面之前必
須經過多少小時。

附註：您無法變更「Today」畫面上的「日期」位置。

8. 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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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入門
使用應用程式

使用 iTask 啟動程式

使用 iTask可讓您初始化常用的工作。iTask可快速啟動、切
換並關閉您的應用程式。

您可以以兩種方式存取 iTask：

■ 按下 HP iPAQ上的「iTask」按鈕  。螢幕會顯示
「iTask」功能表。選擇您的工作。

■ 點選「開始」 > 「程式集」 > 「iTask」。螢幕會顯示
「iTask」功能表。選擇您的工作。

圖示 預設按鈕 功能

Today 顯示「啟動」頁面或「Today」
畫面。

連絡人 顯示連絡人。

行事曆 啟動行事曆並顯示約會。

關閉螢幕 關閉螢幕。

靜音 / 解除靜音 開啟與關閉音效。

背光功能關閉 關閉背光功能。

iTask Menu 啟動 iTask menu。

縱向 / 橫向 於「縱向」與「橫向」畫面方

向間切換。

IPAQWireless 啟動Wireless Manager應用
程式。
使用指南 2–9



基本入門
啟動應用程式

從「開始」功能表開啟任何 HP iPAQ的任何應用程式。

附註：您也可以指定應用程式至某一應用程式按鈕，以透過
該按鈕開啟應用程式。若要指派「應用程式」按鈕，請從
「啟動」頁面或 「Today」畫面，點選「開始」 > 「設
定」 > 按鈕。

若要開啟應用程式：

1. 點選「開始」 > 「程式集」。

2. 點選想要的應用程式標題或標誌。

Pocket Internet Explorer
若要啟動 Pocket Internet Explorer：

1. 點選「開始」 > Internet Explorer。螢幕將顯示
Internet Explorer應用程式。

2. 從首頁中選擇您要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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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入門
於 「縱向」與 「橫向」畫面方向間切換

若要變更 HP iPAQ上的顯示設定：

1. 點選「開始」 > 「設定」。

2. 點選「設定」畫面底端的「系統」標籤。

3. 點選「畫面」圖示。螢幕會顯示「畫面方向 (Screen 
Orientation)」選項。

4. 進行選擇並按下「確定」按鈕。您的顯示畫面現在是新
的方向。

附註： 有些應用程式只能以「橫向」模式顯示，當您啟動應
用程式時可自動切換方向。

圖示 按鈕 功能

上一步 帶您回到上一頁。

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目前頁面。

首頁 帶您回到 Internet Explorer首頁。

星形 帶您到「我的最愛」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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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入門
最小化應用程式

若要將開啟的應用程式最小化，請點選螢幕右上角的 x。

關閉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會根據可用的記憶體狀況，適時自動關閉應用程
式。不過，如果您的 HP iPAQ執行速度緩慢，您可以使用
iTask或設定功能表關閉應用程式。

使用 iTask 關閉

1. 按下「iTask」 按鈕

2. 點選並按住要關閉的程式。

3. 在快顯功能表中，點選「結束目前程式」。

手動關閉

1. 從「開始」功能表，點選「設定」 > 「系統」標籤 > 
「記憶體」 > 「執行程式」標籤。

2. 點選「全部停止」 ，或選擇特定應用程式，然後點選 
「停止」。

附註：若要將目前正在執行的程式帶到前景，請點選
「啟用」。

安裝應用程式

要安裝應用程式到 HP iPAQ上，可以透過下列方法：

■ 使用Microsoft ActiveSync從您的電腦來進行安裝。

■ 如果應用程式檔案有 .cab副檔名，即可直接在 HP iPAQ
上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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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入門
■  複製有 .exe 或 .cef副檔名的應用程式檔案，即可從
HP iPAQ或您的電腦安裝。

安裝應用程式時，尋找 HP iPAQ的正確版本。

■ 從電腦安裝應用程式時，請遵循應用程式，再遵循安裝
精靈的指示進行。

■ 點選 HP iPAQ上「檔案總管」中的應用程式檔案。然後
依照「安裝設定精靈 (Installation Setup Wizard)」的指示
將應用程式安裝在您的 HP iPAQ上。

備份資訊

使用 iPAQ Backup或 Microsoft ActiveSync Backup，即可備
份與復原 HP iPAQ上的資訊。

附註：iPAQ Backup已經安裝在 HP iPAQ。您必須在電腦上
安裝 ActiveSync，才能使用 ActiveSync Backup。

您應該定期將資訊備份到電腦，以避免可能的資訊遺失。

使用 iPAQ Backup 進行備份 / 復原

iPAQ Backup會將您的資料儲存到備份檔案中。您可以指定
該檔案的名稱以及儲存位置。iPAQ Backup可以備份到記憶
卡、主記憶體或 iPAQ File Store資料夾。備份或還原資訊之
前，請先關閉 HP iPAQ上的所有程式。

Ä注意事項：復原資訊會以您備份中儲存的資訊，取代 HP iPAQ 目前的

資訊。

若要使用 iPAQ Backup進行備份 / 復原：

1. 點選 ，或從「開始」功能表，點選「程式集」 > 
「iPAQ Backup」。

2. 點選「備份」標籤，或點選「復原」標籤。

3. 選擇要備份或復原的檔案和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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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入門
4. 選擇備份資料的檔案位置。

5. 設定備份或復原選項。

6. 按下「備份」或「還原」 按鈕，然後在下一個畫面中，
按下「開始」按鈕。

使用 ActiveSync 進行備份 / 還原

備份或還原資訊之前，請先關閉 HP iPAQ上的所有程式。

Ä注意事項：復原資訊會以您備份中儲存的資訊，取代 HP iPAQ 目前的

資訊。

若要使用 ActiveSync進行備份 / 還原：

1. 確定您的 HP iPAQ已連接到電腦上。

2. 從您的電腦開啟Microsoft ActiveSync。從「開始」功能
表，按一下「程式集」 >「Microsoft ActiveSync」。

3. 從「工具」功能表，按一下「備份 / 復原」。

4. 按一下「備份」或「還原」標籤，然後選擇您要的
選項。

5. 按一下「立即備份」或「立即還原」。

使用 iPAQ File Store 資料夾

您可以在 iPAQ File Store資料夾中安裝程式以及儲存檔案，
此資料夾可以由 HP iPAQ上的「檔案總管」存取。（本功能
並不適用於所有機型與或所有國家 / 地區）。

儲存在 iPAQ File Store中的程式與檔案是位於安全的記憶體
中，即使您完全重設 HP iPAQ或電池完全沒電，資料也不會
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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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 iPAQ File Store中儲存檔案：

1. 如果您要瀏覽 HP iPAQ中的程式和檔案，請點選「開
始」 >「程式集」 >「檔案總管」。

2. 複製要儲存的程式或檔案：

❏ 若要複製選取的檔案，點選並按住以反白此檔案。

❏ 若要複製選取的數個檔案，點選並拖曳以反白檔案；
然後點選並按住這些檔案。

3. 在快顯功能表中，點選「複製」。

4. 以點選「開始」 > 「程式集」 > 「檔案總管」 > 「我的
文件」 > 「我的裝置」 >「iPAQ File Store」來開啟
iPAQ File Store。

5. 在畫面底部點選「編輯」 >「貼上」。

若要檢視 iPAQ File Store中可用的記憶體：

1. 請點選「開始」 >「設定」 >「系統」標籤 >「記憶
體」 >「儲存卡」標籤。

2. 從下拉式清單選擇「iPAQ File Store」。

附註：在您儲存檔案到 iPAQ File Store資料夾之前，最好先
看看這個資料夾還有多少可使用的記憶體空間。若要檢查記
憶體數量，從「開始」 功能表中點選「設定」 > 「系統」
標籤 > 「記憶體」 > 「儲存卡」 標籤，然後從下拉式功能
表中選擇「iPAQ File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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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電腦同步

使用Microsoft ActiveSync
Microsoft ActiveSync是安裝在桌上型或膝上型電腦上，將資
料來回傳輸的程式。透過此方式，您只需在您的電腦或 HP 
iPAQ上輸入一次資料即可。使用 ActiveSync與同步纜線，
您可以將 HP iPAQ連線到電腦：

■ 在 HP iPAQ最多兩部電腦主機之間複製檔案（資料、音
訊或視訊），使您在所有地點都能始終有最新的資料。

■ 在裝置上安裝程式。

■ 備份與還原檔案。

■ 同步網路連結。

■ 傳送與接收電子郵件訊息。

■ 要求會議。

安裝 ActiveSync
這些指示假設電池已事先完成充電。

Ä注意事項：第一次同步時，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和 2 （在您的電腦上安

裝 Microsoft ActiveSync）。接著，依照提示連接 HP iPAQ 電腦上。

若要在您的電腦上安裝Microsoft ActiveSync：

1. 將「附贈光碟」放入電腦的光碟機托盤或插槽中。

2. 顯示簡介後，按一下「從這裡開始」。依照「安裝精
靈」畫面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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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電腦同步
收到提示時，使用提供的纜線以下列方式連接 HP iPAQ和您
的個人電腦：

若要在 HP iPAQ和個人電腦之間建立 ActiveSync合作關係：

3. 在接到提示時，請依照下列步驟，使用桌上型充電座或
同步纜線將 HP iPAQ連接到個人電腦：

❏ 如果您使用 rx3700系列，請將USB連接器連接到電腦
的 USB連接埠。將 HP iPAQ插回桌上型充電座上。
將 AC變壓器接到桌上型充電座充電。

❏ 如果您使用 rx3700系列，請將同步纜線連接到電腦的
USB連接埠，另一端連接到 HP iPAQ。將 AC變壓
器接到同步纜線上充電

附註：HP iPAQ支援序列連線。不過，若要透過序列連線同
步，您必須使用序列同步纜線（分別銷售）。

4.「安裝精靈」在您的電腦上偵測程式，並逐步指引您在
電腦上安裝 ActiveSync，並在裝置上安裝其他選擇性的
程式。一旦完成「安裝精靈」後，您即可中斷 HP iPAQ
與電腦之間的連線。

與電腦同步

在電腦上安裝 ActiveSync後，您可以：

■ 與另一部電腦建立合作關係，以同步資訊。

■ 變更資料類型（「聯絡人」、「行事曆」、「訊息」、「工
作」、「我的最愛」、「檔案」、「記事」或 AvantGo）以
進行同步化。

附註：若要同步化檔案，在電腦中選擇檔案，然後拖曳檔案
到裝置上的同步化資料夾中。當您建立合作關係時，如果您
將 HP iPAQ命名為「PC1」，則同步化資料夾會命名為
「PC1」。同步化時，檔案自動移動自 / 至 PC1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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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電腦同步
變更同步設定

您可以修改同步設定：

■ 設定進行同步化處理的時間。

■ 變更連線類型。

■ 選擇要同步化的檔案類型。

■ 選擇您不要同步的檔案和資訊（如：電子郵件附件）。

■ 決定在 HP iPAQ與電腦之間的資訊有衝突時，要如何
處理。

若要修改同步化設定：

1. 在電腦上，按一下「開始」 > 「程式集」 > 「Microsoft 
ActiveSync」以開啟 ActiveSync。

2. 在 ActiveSync中，按一下「工具」 > 「選項」。

a. 在「同步選項」頁面上，選擇要同步的「行動」
選擇項目。

b. 按一下「排程」標籤以設定同步化處理的時間。

c. 按一下「規則」標籤，決定在 HP iPAQ與電腦之間
的資訊有衝突時，要如何處理。

3. 點選「確定」。

4. 在「檔案」功能表按一下「連線設定 ...」。選擇 HP 
iPAQ和電腦之間使用的連線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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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序列紅外線 (IR) 連線

您的 HP iPAQ有紅外線埠。如果您的電腦上已經有紅外線埠
或紅外線 USB連接器，您可以使用紅外線連線而非同步纜
線來進行 HP iPAQ與電腦的同步處理。只有安裝了
Microsoft Windows 98SE、Me、2000 或 XP 作業系統的電腦
上，才能使用紅外線連線選項。

若要設定與電腦進行紅外線連線：

1. 依照電腦製造商的指示來設定紅外線埠。

2. 將 HP iPAQ紅外線埠與電腦的紅外線埠排成一直線，
使它們之間彼此無阻礙地相距在 12英吋（30公分）
以內。

3. 在 HP iPAQ上，點選「開始」 > 「ActiveSync」 > 「工
具」 > 「使用紅外線連線 ...」。同步化處理自動開始。

4. 若要中斷連線，請將 HP iPAQ和電腦從彼此間移開，或
點選裝置螢幕右上方的「X」。

與支援 Bluetooth 的電腦建立 ActiveSync 合作關係

您的 HP iPAQ啟用 Bluetooth，所以您可以建立 Bluetooth 
ActiveSync連線。建立 Bluetooth ActiveSync連線後，您無須
使用同步纜線即可同步電腦和 HP iPAQ。

若要設定與電腦進行 Bluetooth ActiveSync連線：

1. 若需要，從桌上型充電座上移除 HP iPAQ。

2. 點選「開始」 > 「程式集」 > 「ActiveSync」。

3. 在 ActiveSync 中，點選「工具」 > 「選項」。

4. 從「PC同步化處理」功能表，點選「選項」按鈕。

5. 從下拉式清單選取「藍芽 ActiveSync」。

6. 點選「確定」。

7. 然後再次點選「確定」。現在您可以使用 Bluetooth而非
同步纜線同步您的 HP iPAQ和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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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電腦同步
手動複製或移除檔案

您可以使用 ActiveSync和Windows「檔案總管」中的
「瀏覽」複製或與電腦之間移動檔案。

若要複製檔案：

1. 請使用桌上型充電座或同步纜線連接 HP iPAQ與電腦。

2. 在電腦上，以滑鼠右鍵按一下「開始」功能表。

3. 在快顯功能表，按一下「瀏覽」。這樣可開啟電腦中的
檔案層次。

4. 瀏覽資料夾和子資料夾，找到要複製到或移到 HP iPAQ
的檔案。

5. 找到檔案後，保持視窗開啟。

附註：您無法複製預先安裝的檔案或系統檔案。

6. 在電腦上，按一下「開始」 >「程式集」 >
「Microsoft ActiveSync」以開啟 ActiveSync。

7. 在 ActiveSyn中，按一下「瀏覽」。這樣可開啟 HP iPA 
中的檔案層次（在資料夾「行動裝置」）。

8. 前往「我的 Pocket PC (My Pocket PC)」 > 「My 
Documents」並保持視窗開啟。

9. 在您的電腦和 HP iPAQ之間拖放檔案。如果您收到提
示，要求轉換檔案以便於 HP iPAQ中使用該檔案的權
限，請回答是。

10. 若要檢視您所做的變更，在 HP iPAQ上，開啟「檔案總
管」。點選「我的裝置」。檢視您剛複製或移動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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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電腦同步
安裝程式

若要使用 ActiveSync在您的電腦上安裝一個程式：

1. 使用同步纜線連接 HP iPAQ到您的電腦。

2. 依照電腦畫面上有關安裝該特定程式的指示進行。

3. 檢查 HP iPAQ的畫面是否有下個必要步驟，要完成
安裝。

備份與還原檔案

您應該定期將資訊備份到電腦中，以避免資訊遺失。如需使
用Microsoft ActiveSync進行備份與還原資訊的詳細資訊，
請參閱第 2章〈基本入門〉。

同步連結

您可以將電腦上「我的最愛」清單的網站連結同步，以便
使用 Pocket Internet Explore離線檢視網站內容。

1. 在電腦上，開啟「Internet Explorer」。

2. 按一下「我的最愛」以檢視您最愛網站的連結清單。

3. 若要將網站連結儲存在「行動最愛」，請開啟網站後按
一下「建立行動最愛」。

■ 如果您選取了「我的最愛」作為要同步的資訊類型，

ActiveSync便會在下次同步時，將您的「行動最愛」
複製到 HP iPAQ。

■ 如果您未選取「我的最愛」作為要同步的資訊類型，

ActiveSync便不會在下次同步時，將您的行動最愛複製
到 HP iPAQ。若要手動同步您的最愛連結，請依照本章
說明的指示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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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電腦同步
傳送與接收電子郵件訊息

您可以使用 ActiveSync將 HP iPAQ與電腦同步化，藉以傳
送與接收電子郵件訊息。傳送與接收電子郵件訊息時，目
前資料夾的名稱會顯示在畫面底部。

如需使用 ActiveSync來傳送與接收電子郵件訊息的詳細資
訊，請檢視訊息說明，至「開始」 > 「說明」 > 「訊息」。

傳送會議要求

您可以透過 ActiveSync安排會議和傳送會議要求。您可以在
「訊息」中建立會議資訊，下次與電腦同步時，將傳送該會
議要求。

附註：您邀請的人士電腦上必須使用 Outlook或 Pocket 
Outlook。

若需其他資訊，請從「開始」 > 「說明」 >「檢視」 >
「所有安裝的說明」 >「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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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瞭解輸入法

使用輸入軟體

Ä注意事項：請務必使用手寫筆，以避免損壞 HP iPAQ螢幕。在螢幕上
「絕對不能」 使用原子筆或任何類型的金屬指標工具。

若要輸入資訊到 HP iPAQ，您可以點選螢幕小鍵盤，或於任
何應用程式中使用注音、Microsoft手寫板、全螢幕手寫等
方式來寫字。在「記事」應用程式中或「行事曆」、「連絡
人」和「工作」等應用程式的「記事」標籤中，您可以使
用手寫筆在螢幕上繪圖及寫字。

附註： 如需瞭解您 Pocket PC上可用的輸入法，也請點選
「開始」 >「說明」 >「基本操作」 >「使用輸入面板」，
以參閱 Pocket PC上的「說明」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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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輸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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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螢幕小鍵盤

使用手寫筆在螢幕小鍵盤上點選字母、數字和符號，即可在
螢幕上直接輸入鍵入的文字。

1. 從任何應用程式，點選「輸入面板」圖示旁的向上
箭號。

2. 點選「鍵盤」，螢幕上就會出現小鍵盤。

附註： 若要查看符號，請點選 123或 SHIFT鍵。

3. 點選字母、符號或數字來輸入資訊。

4. 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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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輸入法
以手寫筆及注音寫字

使用手寫筆及注音在螢幕上寫字母、數字和符號。如此處
所指示，書寫大寫 (ABC)、小寫 (abc)和符號 (123)來建立
單字和句子。

若要使用手寫筆與注音書寫：

1. 從任何應用程式，點選「輸入面板」圖示旁的向上箭
號。

2. 點選「字母辨識」。

3. 在虛線和基線之間寫字母或符號。

a. 在標有 ABC的影線記號 (Hatch Mark)之間，即可寫
出大寫字母。

b. 在標有 abc的影線記號 (Hatch Mark)之間，即可寫
出小寫字母。

c. 在標有 123的影線記號 (Hatch Mark)之間，可以寫
一個數字或畫一個符號。

您寫的字會轉換為鍵入文字。

附註： 在程式內的問號代表「說明」檔案。

附註： 為了讓注音能夠有效運作，請將字寫在虛線和基線
之間。

■ 如果要寫字母「p」，請將上面部份寫在虛線與基線之
間，下面部份則寫在基線之下。

■ 如果要寫字母「b」，請將下面部份寫在虛線與基線之
間，上面部份則寫在虛線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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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輸入法
以手寫筆與 Microsoft 手寫板寫字

使用手寫筆與Microsoft手寫板，可以在螢幕上的任何地方
書寫單字、字母、數字及符號。

1. 從任何應用程式，點選「輸入面板」圖示旁的向上
箭號。

2. 點選「手寫板」 ，即可顯示手寫板簡介 (Transcriber 
Intro)畫面。

3. 點選「確定」。

4. 點選螢幕底端的「新增」。

5. 開始在螢幕上寫字。您寫的字會轉換為鍵入文字。

附註： 若要使手寫板「學習」您的書寫樣式，請點選螢幕底
端的 a圖示，顯示「字母形狀」畫面，並依照指示操作。

在螢幕上繪圖及寫字

在「記事」應用程式中或從「行事曆」、「聯絡人」、或
「工作」的「記事」標籤中，把手寫筆當成一支筆在螢幕
上繪圖及寫字。

1. 從「開始」功能表，點選「記事」 > 「新增」。

2. 在螢幕上繪圖及寫字。

3. 點選「筆」圖示。

4. 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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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輸入法
將手寫轉換成文字

當您在「記事」應用程式中或從下列應用程式的「記事」
標籤中，使用手寫筆寫字時，即可將手寫字轉換為鍵入
文字：

■ 行事曆

■ 連絡人

■ 工作

若要將手寫字轉換為鍵入文字：

1. 從「開始」功能表中，點選「記事」或者點選在「行
事曆」、「聯絡人」、或「工作」中的「記事」標籤。

2. 點選記事以開啟它。

3. 點選「工具」。

4. 點選「辨識」。

附註： 若要轉換特定文字或片語，在點選「辨識」之前，
先將其反白。如果無法辨識文字，該文字就不會被轉換。

5. 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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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相機

HP iPAQ rx3000系列行動媒體助手附有數位相機，可讓您將
HP iPAQ化身為行動數位影像中心。您可透過電子郵件或網
路與人分享影像，無線列印相片，或將檔案傳送到 HP iPAQ
儲存。

您的 HP iPAQ或附贈光碟中已含有下列所述軟體程式。

軟體 功能 

HP Photosmart數位相機 快照相片、攝影以及修改 HP iPAQ
上的數位相機設定。

iPAQs的 HP Image Zone
（影像特區）

從您的 HP iPAQ檢視、編輯、加
註、分享及列印相片。直接從您

的 HP iPAQ列印、傳送或檢視投
影片放映。建立相片投影片以及

播放影片以和親友分享。

PC的 HP Image Zone
（影像特區）

從您的 HP iPAQ管理靜態相片和
短片。編輯相片、將相片應用到

印刷品以及多媒體光碟、傳送相

片給親友。

HP 影像傳輸 在您使用 ActiveSync同步化時，
自動將相片傳輸到您的個人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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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您的數位相機助手

「影像擷取 (Image Capture)」按鈕 1位於左邊。鏡窗 2和相
機鏡頭 3位於 HP iPAQ的背面。

按下「影像擷取 (Image Capture)」按鈕可讓您啟動 HP 
Photosmart數位相機軟體，以便拍照及錄影。

拍攝

使用您的 HP Photosmart數位相機將所有美好回憶拍攝成照
片及影片。本節將討論拍攝照片及影片，了解並使用即時檢
閱，以及如何變更 HP Photosmart數位相機的設定。

HP Photosmart 數位相機

在您啟動 HP Photosmart數位相機應用程式時，畫面上會顯
示下列相機圖示。
使用指南 5–2



使用您的 HP Photosmart 數位相機
圖示 定義

點選以關閉 HP Photosmart數位相機應用程式。

點選「說明」。

點選以存取「設定 (Settings)」功能表。

點選以檢視 HP Image Zone（影像特區）的相片及影片。

點選圖示或在「導覽觸控 (Navigation Touch)」板，
按「向下」加以放大。

點選圖示或在「導覽觸控 (Navigation Touch)」板，
按「向上」以縮小。

/ 點選以在影片和相機兩種模式之間切換。

點選以拍照、開始或停止錄影。

目前選擇的解析度。

目前選擇的壓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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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照

若要使用您的 HP Photosmart數位相機拍照：

1. 從「開始」功能表，點選「程式集」 > 「HP 
Photosmart」，或從「啟動 (launch)」頁面，點選
「Photosmart 數位相機 (Photosmart camera)」。

2. 請找到在 HP iPAQ背面的相機鏡頭，並將要拍攝的對象
納入畫面。

3. 點選  將拍攝對象縮小，或點選  加以放大。

附註：您也可按下「導覽觸控 (Navigation Touch)」板的
「向上」以縮小或「向下」以放大。

4. 若要確保相片清晰，請確定您和要拍攝的對象穩住
不動。

5. 請按下在 HP iPAQ側面的「影像擷取 (Image Capture)」

按鈕或  在畫面上點選以拍攝照片。

附註：一旦您拍下相片，本裝置需花幾秒鐘處理及儲存影
像。在處理影像時，等待的游標會出現在畫面上。

依據特定檔案位置的記憶體空間所保留的相片數目。

指示計時器已開啟。

指示應穩定握持相機以確保相片清晰。

圖示 定義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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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離開 HP Photosmart數位相機應用程式，請點選畫面上
的「關閉」按鈕 。

附註：您也可以自拍，只要將 HP iPAQ背面的小鏡窗對準您
自己。

拍攝影片

您可使用 HP iPAQ的 HP Photosmart數位相機錄影並儲存
影片。

若要錄影：

1. 從「開始」功能表，點選「程式集」 > 「HP 
Photosmart」，或從「啟動 (launch)」頁面，點選
「Photosmart 數位相機 (Photosmart camera)」。

2. 點選數位相機應用程式的「影片 (Video)」圖示  
以切換到影片模式。

3. 點選「快門 (Shutter)」圖示 以開始錄影。您若要停
止錄影，請再一次點選「快門 (Shutter)」圖示。

4. 點選「檢閱」圖示 ，HP Image Zone（影像特區）
的「影片檢閱 (Video Review)」畫面即會顯示。

5. 點選「播放」圖示 以播放您剛剛錄下的影片。

若要檢視影片：

1. 從「開始」功能表，點選「程式集」 > 「HP Image 
Zone」。

2. 點選您要檢視的影片縮圖，然後再點選影片預覽影像。

3. 點選「播放」圖示 以檢視影片。

4. 點選「確定」以關閉 HP Image Zone（影像特區）的
「影片檢閱 (Video Review)」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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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即時檢閱

「即時檢閱 (Instant Review)」讓您檢閱您剛剛拍攝的相片。
這項設定讓您可刪除、儲存或傳送相片。

您拍攝相片時可聽見 HP iPAQ發出快門的聲音（如果您未
調成靜音）。依照相片的大小、品質和複雜性，處理及儲存
相片可能會耗時幾秒鐘。

拍照後「即時檢閱 (Instant Review)」立刻會自動顯示三個圖
示，以便您能決定是否要放棄、傳送或保留相片。

您可點選這三個圖示之一以執行下列功能：

❏ 「垃圾筒」圖示  ─ 用來刪除現有的相片

❏ 「電子郵件」圖示  ─ 用來將相片附加到電子郵
件訊息

❏ 「確定」圖示  ─ 在您結束檢閱而要保留相片時，

用來關閉「即時檢閱 (Instant Review)」

附註：「即時檢閱 (Instant Review)」在六秒鐘之後愈時。如
需要變更「即時檢閱 (Instant Review)」設定的資訊，請參
閱本章稍後討論的〈修改即時檢閱設定〉一節。

調整數位相機設定

您的 HP iPAQ rx3000系列行動媒體助手，包括簡單的對準
即拍的拍照功能以及其他功能：

■ 白平衡

■ 色彩

■ 壓縮

■ 解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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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測光 (AE, Auto Exposure)方式

■ 相機音效

■ 即時檢閱 (Instant Review)

■ 自拍訂時模式

■ 檔案

■ 錄影

若要變更數位相機的設定：

1. 從「開始」功能表，點選「程式集」 > 「HP 
Photosmart」，或從「啟動 (launch)」頁面，點選
「Photosmart 數位相機 (Photosmart camera)」。

2. 點選  > 「設定 (Settings)」或「設定 (Setup)」標籤。

3. 點選您要變更的類別，然後點選「變更」按鈕。

4. 選擇想要的設定再點選「確定」。

5. 再一次點選「確定」以離開「擷取 (Capture)」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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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白平衡

您可視照明狀況而調整相片的色彩平衡（紅、綠、藍三色
之間）。您可選擇「自動 (Auto)」，數位相機就會自動將相
片的色彩調整到最佳狀態，或者您可選擇某個特定類型。

若要變更白平衡：

1. 從「開始」功能表，點選「程式集」 > 「HP 
Photosmart」，或從「啟動 (launch)」頁面，點選
「Photosmart 數位相機 (Photosmart camera)」。

2. 點選  > 「設定 (Settings)」標籤 > 「白平衡

(White Balance)」 > 「變更」按鈕。

3. 選擇您要的選項並點選「確定」。

可供選擇的白平衡設定有：

■ 自動（預設） ─ 自動為相片選擇最佳的白平衡。

■ 晴天 ─ 最適合有自然照明的戶外拍攝（晴天或陰天等
情況）。

■ 鎢絲燈 ─ 最適合使用黃色強光照明的室內拍攝。

■ 日光燈 ─ 最適合使用白色日光燈照明的拍攝。

修改色彩

您可使用您的 HP iPAQ拍攝不同色彩特效的相片，例如深
褐色（褐色和白色）復古照片或黑白照片。

若要變更色彩設定：

1. 從「開始」功能表，點選「程式集」 > 「HP 
Photosmart」，或從「啟動 (launch)」頁面，點選
「Photosmart 數位相機 (Photosmart camera)」。

2. 點選  > 「設定 (Settings)」標籤 > 「色彩 (Color)」 > 
「變更」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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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擇您要的色彩影像類型並點選「確定」。

可供選擇的色彩影像類型有：

■ 全彩色（預設） ─ 標準色彩輸出

■ 黑白 ─ 灰階相片

■ 深褐色 ─ 褐色和白色復古相片

■ 底片 ─ 產生彩色相片的底片

■ 冷色 ─ 藍白照片

使用壓縮

壓縮設定可在儲存檔案時決定相片檔案壓縮後的大小。您可
選擇三種壓縮類型之一來壓縮相片檔案。

若要變更壓縮設定：

1. 從「開始」功能表，點選「程式集」 > 「HP 
Photosmart」，或從「啟動 (launch)」頁面，點選
「Photosmart 數位相機 (Photosmart camera)」。

2. 點選  > 「設定 (Settings)」標籤 > 「壓縮

(Compression)」 > 「變更」按鈕。

3. 選擇您要的壓縮類型並點選「確定」。

可供選擇的壓縮類型有：

■ 佳 ─ 最小的檔案大小與最低的品質

■ 較佳（預設） ─ 中等的檔案大小與中等的品質

■ 最佳 ─ 最大的檔案大小和最佳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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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表格列出可供選擇的不同解析度，其檔案的大概大小：

選擇解析度

您可從四個解析度（或大小），選擇 HP iPAQ拍攝的相片
（寬乘高像素）的解析度。使用四個解析度之一即可選擇您
相片的品質。品質較高（高解析度）的相片在視覺上及列
印時都有較好的效果，尤其在放大相片時。不過，品質較高
的相片的檔案較大且需要更多的儲存空間。品質較低的相片
需要的儲存空間則較小，使用電子郵件或紅外線下載傳送時
也較不費時。

Photosmart數位相機會在畫面右上角顯示，在目前解析度及
壓縮設定下的預估影像數目。如需參考範例，請參閱本章稍
早討論的「使用壓縮」一節。

可供選擇的四個解析度有：

■ 1280 × 960（預設）

■ 640 × 480像素

■ 320 × 240像素

■ 160 × 120像素

壓縮 1280×960
（24 位元彩色）

640×480
（24 位元彩色）

320×240
（24 位元彩色）

160×120
（24 位元彩色）

佳 148 kB 44 kB 17 kB 6 kB

較佳 305 kB 85 kB 35 kB 11 kB

最佳 501 kB 127 kB 56 kB 17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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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自動測光方式

設定自動測光方式可讓您指定數位相機要使用相片的哪個部
分來測定曝光。

若要變更自動測光方式的類型：

1. 從「開始」功能表，點選「程式集」 > 「HP 
Photosmart」，或從「啟動 (launch)」頁面，點選
「Photosmart數位相機 (Photosmart camera)」。

2. 點選 > 「設定 (Settings)」標籤 > 「自動測光方式
(AE Metering)」 > 「變更」按鈕。

3. 選擇您要的曝光類型並點選「確定」。

下列表格定義 HP iPAQ提供的自動測光方式的類型。
l

設定 說明

一般 本數位相機使用相片的全部區域來

測定曝光。您若要同等採用相片中

的每樣東西來測定曝光，請使用這

項設定，例如您要拍攝山景時。

中央重點
(Center-weighted)
（預設設定）

本數位相機使用相片中央的一個大

區域來測定曝光。當拍攝對象在框

裡的中央時，請使用這項設定，如

此曝光會以此拍攝對象為重點而非

四週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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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或關閉相機音效

您可使用這項設定來開啟或關閉所有 HP iPAQ製造的相機
音效。

若要變更相機音效設定：

1. 從「開始」功能表，點選「程式集」 > 「HP 
Photosmart」，或從「啟動 (launch)」頁面，點選
「Photosmart數位相機 (Photosmart camera)」。

2. 點選  > 「設定 (Setup)」標籤 > 「相機音效
(Camera Sounds)」 > 「變更」按鈕。

3. 點選「關閉」以關閉音效或點選「開啟」以開啟音效。

4. 點選「確定」以離開「擷取 (Capture)」功能表。

修改「即時檢閱 (Instant Review)」設定
若要設定或變更「即時檢閱 (Instant Review)」設定選項：

1. 從「開始」功能表，點選「程式集」 > 「HP 
Photosmart」，或從「啟動 (launch)」頁面，點選
「Photosmart數位相機 (Photosmart 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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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  > 「設定 (Setup)」標籤 > 「即時檢閱
(Instant Review)」 > 「變更」按鈕。

3. 選擇您要即時檢閱的相片在畫面上停留的時間：

4. 點選四項設定選項之一，以執行下列功能：

❏ 「關閉」 ─ 停用「即時檢閱 (Instant Review)」

❏ 「2秒鐘」 ─ 檢閱 2秒鐘

❏ 「4秒鐘」 ─ 檢閱 4秒鐘

❏ 「6秒鐘」（預設） ─ 檢閱 6秒鐘

5. 點選「確定」以離開「即時檢閱 (Instant Review)」
功能表。

使用自拍訂時模式

自拍訂時模式讓您可設定拍照前的短暫延遲。當您想將自己
拍攝到相片中時，可使用這項功能。

若要設定訂時器：

1. 從「開始」功能表，點選「程式集」 > 「HP 
Photosmart」，或從「啟動 (launch)」頁面，點選
「Photosmart數位相機 (Photosmart camera)」。

2. 點選  > 「設定 (Setup)」標籤 > 「自拍訂時模式
(Self-Timer)」 > 「變更」按鈕。

3. 選擇 2秒、10秒或無延遲。選擇延遲時，在按下「快門
(Shutter)」按鈕 2秒或 10秒之後相片才會拍攝。

4. 點選「確定」以離開「自拍訂時模式 (Self-Timer)」功
能表。

附註：開啟訂時器時，相機畫面會顯示  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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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檔案設定

「檔案設定」功能表讓您可指定如何命名相片和影片以及如
何將它們儲存在 HP iPAQ。您可使用「檔案」標籤變更您拍
攝的相片及影片檔名的前置詞，以及調整影像計數器。這兩
者的結合（檔名前置詞及計數器的數值）便是您相片或影
片的實際檔名。您也可指定儲存相片和影片的 HP iPAQ資料
夾。

若要存取「檔案設定」功能表：

1. 從「開始」功能表，點選「程式集」 > 「HP 
Photosmart」，或從「啟動 (launch)」頁面，點選
「Photosmart數位相機 (Photosmart camera)」。

2. 點選  > 「檔案」標籤。

3. 變更檔案設定。

4. 點選「確定」以離開「檔案」功能表。

若要建立、重新命名和刪除資料夾：

1. 點選「檔案」功能表中的「開啟資料夾 (Open Folder)」
按鈕。

2. 點選一個資料夾。

3. 再一次點選該資料夾以編輯資料夾名稱。

4. 使用畫面下方的圖示以建立、刪除或重新整理資料夾。

5. 點選「確定」以離開「檔案」功能表。

附註：只有空資料夾才可刪除，因此，您在刪除一個資料夾
之前必須移走當中所有檔案和子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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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影片設定

您可使用 HP iPAQ內建的數位相機拍攝有聲的影片。您可使
用MotionJPEG格式或 H.263格式（只有 rx3700系列產品
備有此格式）來錄影。以MJPEG拍攝的影片解析度較高，
但是影片的每一分鐘需要較大的記憶體空間。以 H.263格式
拍攝則必須使用較低的解析度，但是可拍攝的短片較長，儲
存所需的記憶體空間也較小。您使用 HP iPAQ拍攝的影片數
量多寡只受限於您 HP iPAQ或 SD/MMC記憶卡的記憶體空
間大小。

若要存取「影片設定 (Video Settings)」功能表：

1. 從「開始」功能表，點選「程式集」 > 「HP 
Photosmart」，或從「啟動 (launch)」頁面，點選
「Photosmart數位相機 (Photosmart camera)」。

2. 點選  > 「影片 (Video)」標籤。

3. 選擇影片格式（MJPEG或 H.263）。

4. 選擇您要的影片大小：

❏ MJPEG

◆ 320 × 240

◆ 176 × 144

◆ 160 × 120

❏ H.263

◆ 176 × 144

◆ 128 × 96

5. 點選「錄音 (Record audio)」核取方塊以啟用影片的
收音。

6. 點選「確定」以離開「影片 (Video)」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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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閱及播放

使用 HP Image Zone （影像特區）檢視並編輯儲存在 HP 
iPAQ或 SD卡中的相片和影片。

HP Image Zone

附註：依預設，HP Image Zone （影像特區）會顯示儲存在
HP iPAQ的「我的文件 / 我的圖片」檔案夾中的相片。

您可使用 HP Image Zone（影像特區）：

■ 檢視儲存在 HP iPAQ或 SD卡中的相片

■ 錄下並播放相片所附的影音檔連結

■ 使用「HP即時分享」電子郵件、紅外線或個人電子郵件
附加檔案來傳送相片

■ 組織資料夾（建立、重新命名和刪除）

■ 使用「HP行動列印」或「HP即時分享」列印

■ 檢視投影片

■ 在 JPEG相片上加註文字意見

■ 啟動 HP Photosmart數位相機應用程式

■ 在相片上繪圖、調整相片品質、在相片上加註文字，
並嘗試有創意的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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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啟動 HP Image Zone（影像特區）時，畫面下方會顯示下
列圖示。

圖示 定義

點選以在影片及相機模式之間切換。

點選以全螢幕檢視相片。

點選以啟動投影片放映模式。

點選以變更資料夾。

點選以刪除相片或影片。

點選以錄下並附加音效短片到相片上。

點選以使用您喜歡的方法傳送相片或影片。

點選以使用您喜歡的方式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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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縮圖相片

若要檢視相片：

1. 從「開始」功能表，點選「程式集」 > 「HP Image 
Zone」，或從「啟動 (Launch)」頁面，點選「相片
(Photos)」。

附註：依預設，檢視器會以「瀏覽 (Browse)」模式開啟。
「瀏覽 (Browse)」模式會顯示目前資料夾中的相片縮圖。

2. 點選一個縮圖（即較大影像的小型代表圖示）以選擇相
片。相片以及其相關資訊的預覽即會出現。

若要檢視不同資料夾中的相片：

1. 點選在命令列中的「檔案」，然後點選「開啟」。

2. 選擇您要的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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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選「確定」。HP Image Zone（影像特區）即會顯示您
選擇的新檔案資料夾中的相片。

附註：若要檢視 HP Image Zone（影像特區）的相片，請一
定要將捲動軸捲到最左邊。否則，您無法查看其他相片的
縮圖。

檢視全螢幕相片

若要檢視全螢幕、縮小或放大的相片：

1. 從「開始」功能表，點選「程式集」 > 「HP Image 
Zone」，或從「啟動 (Launch)」頁面，點選「相片
(Photos)」。

2. 點選相片縮圖以選擇相片。

3. 點選「工具」 > 「檢視」 「影像 (Image)」或點選預
覽視窗。

4. 使用工具列按鈕縮小或放大。如果相片太大，無法完
全顯示在螢幕上，您可用手寫筆在螢幕上拖曳來顯示
相片的其他部分。您也可使用「導覽」按鈕調整相片
的大小。

5. 點選「確定」以關閉「檢視影像」畫面。

檢視投影片

您可檢視特定資料夾中相片的投影片放映。

1. 從「開始」功能表，點選「程式集」 > 「HP Image 
Zone」，或從「啟動 (Launch)」頁面，點選「相片
(Photos)」。

2. 點選「工具」 >「檢視投影片放映 (View Slideshow)」。

3. 在螢幕上任何地方點選即可顯示螢幕控制鈕。然後您可
使用螢幕控制鈕，向前或向後瀏覽投影片或結束投影片
放映。

「導覽」按鈕也可用來向前或向後瀏覽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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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控制的顯示選項，例如：

■ 順序 ─ 相片顯示的順序

■ 延遲 ─ 每張相片在投影片放映下一張相片之前所顯示的
時間

■ 旋轉 ─ 投影片放映可以自動旋轉相片，以便相片以全螢
幕顯示

■ 切換效果 ─ 相片離開、和進入投影片放映時的使用方法

若要變更投影片放映設定：

1. 從「開始」功能表，點選「程式集」 > 「HP Image 
Zone」，或從「啟動 (Launch)」頁面，點選「相片
(Photos)」。

2. 點選「工具」 > 「設定」 > 「投影片放映 (Slideshow)」
標籤。

3. 選取您的投影片放映設定與效果。

4. 點選「確定」以離開功能表。

離開 HP Image Zone （影像特區）

若要離開 HP Image Zone（影像特區），請從命令列點選
「檔案」 > 「離開」。您也可點選畫面右上角的  以關閉
此應用程式。

DockWare 螢幕保護裝置應用程式

您的 HP iPAQ已預先安裝一個 DockWare的螢幕保護裝置應
用程式。Ilium DockWare軟體會將您的 HP iPAQ轉變為桌面
時間、月曆和個人數位相框。

當您將 HP iPAQ放在充電座時，DockWare應用程式會在閒
置五分鐘後自動啟動。目前的行事曆以及日期和時間的大型
顯示即會顯示。另外，也會顯示圖片的投影片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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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 DockWare
當您未使用 HP iPAQ（閒置五分鐘之後）而仍然開啟，或放
在充電座中時，DockWare就會自動啟動。您也可點選「開
始」 > 「程式集」 > 「DockWare」圖示來啟動 DockWare。

若要變更 DockWare設定，請使用您的手寫筆點選並按住螢
幕上任何一處。

停止 DockWare
此應用程式會在您觸碰螢幕或按下 HP iPAQ上的任何按鈕時
停止，只有在上下捲動檢視圖片時例外。同時，如果出現任
何警告或快顯視窗，DockWare也會停止。

注意下列事項：

■ 如果您的 HP iPAQ靠電池電力在執行，DockWare就不
會自動啟動。

■ 如果 DockWare正在執行而您將 HP iPAQ從充電座取
出，DockWare就會靠電池電力繼續執行，除非您停止
該程式。

若要停用 DockWare，請點選並按住螢幕上任一處，然後在
快顯功能表上取消核取「自動啟動 (Starts 
Automatically)」。這個功能表項目如同一個開關，能夠啟
動或停止 DockWare軟體程式。因此，如果您想再次啟動
DockWare，便必須重新選取這個選項。

如需其他使用 DockWare應用程式的秘訣和提示，請參閱
「開始」 >「說明」 >「Dock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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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您可在 HP Image Zone（影像特區）使用幾種方式編輯
相片：

■ 使用各種畫筆類型和顏色在相片上繪圖

■ 在相片上加註文字

■ 裁剪、旋轉、重新調整相片

■ 調整相片的品質

■ 在相片上應用有創意的篩選和特效

編輯相片

若要編輯相片：

1. 從「開始」功能表，點選「程式集」 > 「HP Image 
Zone」，或從「啟動 (Launch)」頁面，點選「相片
(Photos)」。

2. 點選相片縮圖以選擇您要編輯的相片。

3. 點選位於畫面下方命令列的「工具」。

4. 點選「編輯」，這個動作會啟動「HP Image Zone編輯
器 (HP Image Zone Editor)」，讓您執行各種不同的編輯
功能。

若需 HP Image Zone編輯器及其功能的更多資訊，請參考
「開始」 >「說明」 >「HP Image Zone」。
使用指南 5–22



使用您的 HP Photosmart 數位相機
錄製音訊檔案

您可為每一張相片錄製音訊（聲音）檔案。當您顯示一張
附有聲音檔案的相片時，HP Image Zone（影像特區）即會
同時顯示這張相片並播放相關聯的聲音檔案。

附註：如果您停用「預覽時自動播放相關聯的聲音檔案

(Auto-play associated sound files during preview)」選項，就
不會播放聲音檔案。若要再次啟用這個選項，請從「開始」
功能表，點選「程式集」 > 「HP Image Zone」，或從「啟
動 (Launch)」頁面，點選「相片 (Photos)」。接下來點選
「工具」 >「設定」 >「一般」標籤 >「預覽時自動播放相
關聯的聲音檔案 (Auto-play associated sound files during 
preview)」核取方塊。

附加聲音檔案到相片上

若要新增聲音到相片上：

1. 從「開始」功能表，點選「程式集」 > 「HP Image 
Zone」，或從「啟動 (Launch)」頁面，點選「相片
(Photos)」。

2. 點選相片縮圖以選擇您要附加聲音檔案的相片。

3. 點選位在畫面下方命令列的「卡帶 (Cassette)」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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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點選在「聲音 (Sound)」工作列上的「記錄
(Record)」按鈕。

5. 對著麥克風說話或錄下您想要與相片相關聯的聲音。

6. 點選在「聲音 (Sound)」工具列的「停止 (Stop)」
按鈕。

所有附有相關聯的聲音檔案的相片，其縮圖會有喇叭圖示。

若要變更音訊選項：

1. 從「開始」功能表，點選「程式集」 > 「HP Image 
Zone」，或從「啟動 (Launch)」頁面，點選「相片
(Photos)」。

2. 點選位於畫面下方命令列的「工具」。

3. 點選「設定」 > 「音訊 (Audio)」標籤。

圖示 名稱 功能

「錄音

(Record)」
開始錄下聲音。

「停止

(Stop)」
停止目前的錄音。

「播放

(Play)」
播放已錄下與所選相片相關聯的聲音。

刪除 刪除已錄下與所選相片相關聯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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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取音訊選項。

❏ Codec設定：PCM或 GSM 6.10.

◆ GSM 6.10提供良好的錄音品質，並且較脈衝編碼
調變 (PCM, Pulse Code Modulation)使用較少的空
間。

◆ PCM 提供較佳的音質，但是儲存空間比 GSM 
6.10 的錄音格式多出 86 倍。

❏ 格式：選擇音質。
較佳的音質錄音需要較多的儲存空間。

5. 點選「確定」以離開功能表。

PC的 HP Image Zone（影像特區）
PC應用程式的 HP Image Zone（影像特區）可以讓您檢視、
列印和編輯使用 HP iPAQ拍照的照片。此應用程式是在 HP 
iPAQ所附帶的 HP Image Zone（影像特區）光碟中。

您可使用 PC的 HP Image Zone（影像特區）：

■ 管理靜態相片和短片

■ 編輯您的相片

■ 建立多媒體光碟

■ 在列印使用 HP「即時分享」的專案時，使用您的相片

■ 使用「HP即時分享」，將相片傳送給親友

■ 檢視 HP iPAQ的MotionJPEG影片

若要成功地將 HP Image Zone for PCs安裝到個人電腦，則需
要下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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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系統

❏ Microsoft Windows 98

❏ Microsoft 2000 專業版

❏ Microsoft Millennium Edition

❏ Microsoft XP並附有 SP1或更新的版本

■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5.0或更新版本

■ 光碟機

■ 256色或以上的 VGA圖形卡或相容的視訊圖形驅動程式

■ 鍵盤

■ Microsoft滑鼠或相容的輸入裝置

■ 需要 500MB的硬碟空間

■ 600 MHz Pentium III、K6或 AMD Athlon處理器或更
佳者

■ 需要 115MB RAM

若要安裝 HP Image Zone for PCs，請插入適當的光碟到電腦
的光碟機。HP Image Zone光碟會自動啟動。

如果 HP Image Zone光碟沒有自動開始（自動執行），請按
一下「開始」 > 「執行」。鍵入 D:\（D是您光碟機的位
置）到「開啟：」文字方塊。選取 setup.exe，然後連按兩
下「確定」以執行設定程式。

附註： 可能需要其他軟體，以檢視個人電腦上由 HP iPAQ
錄製的 H.263/MPEG4視訊檔案。

在您安裝供 PC使用之 HP Image Zone後，請參閱線上說明
以取得有關檔案格式及使用此軟體的詳細資料。若要存取說
明主題，按一下「說明」 >「程式集」 > 「HP Image 
Zone」，或連按兩下桌面上的「HP Image Zone」圖示。
從 HP Image Zone for PCs的主功能表，連按兩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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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影像傳輸
使用 HP影像傳輸軟體與Microsoft ActiveSync 3.7.1，您可以
自動地將相片與影片從 HP iPAQ傳輸到個人電腦，來進行列
印以及與親友分享。使用 HP影像傳輸，您可以：

■ 將相片與影片從 HP iPAQ傳輸到 PC

■ 從 SD或MMC卡傳輸到 PC

■ 修改影像傳輸設定

附註： 若要傳輸影像，您首先必須安裝Microsoft ActiveSync 
3.7.1，以在您的 HP iPAQ和桌上型電腦之間建立標準的合作
關係。

若要安裝 HP影像傳輸：

1. 從附贈光碟，選取「軟體和週邊配件」 >「桌上型軟
體」，然後再選取 HP影像傳輸旁的「安裝這個」核取
方塊。

2. 選取位在「安裝桌上型軟體」畫面頂端的「即時安
裝」，並且遵循畫面上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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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完成了 HP影像傳輸的安裝，而且 ActiveSync也能認知
它，ActiveSync視窗就會顯示「影像」核取方塊。

若要啟用與修改 HP影像傳輸設定：

1. 如果個人電腦的 ActiveSync尚未開啟時，請開啟它。

2. 連按兩下「詳細資料」視窗下的「影像」或從
ActiveSync功能表選取「選項」。

3. 選取「同步化選項」標籤的「選項」，然後選取「設
定」按鈕。

附註：一旦啟用了影像傳輸，您所設定的 ActiveSync同步化
排程與規則也能適用於影像傳輸。只有在連線時或手動連線
後，依照您的組態設定，裝置連線後影像才可繼續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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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iPAQ影像傳輸可以讓您以下列方法傳輸、列印與分享
影像：

■ 行動裝置設定會顯示您想從 HP iPAQ傳輸的影像位置。
此外，如果您想將影像傳輸到儲存卡，請勾選「包含儲
存卡的相機影像」核取方塊。

■ 此電腦設定讓您可以在桌上型電腦內建立子資料夾，這
些子資料夾可以儲存影像。例如，您可以使用與 HP 
iPAQ資料夾相同的子資料夾名稱，來設定要傳輸到子資
料夾的影像。如果您是從擁有多個子資料夾的資料夾來
傳輸影像時，所有的子資料夾都會自動建立在您所指定
「儲存至：」的資料夾中。您也可以指定要傳輸到子資
料夾的影像，使用「所選月份」或「今天日期」當作
資料夾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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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想傳輸哪些影像？」讓您可以自行選擇傳輸的類型：

❏ 傳輸從您上一次傳輸之後所選的影像

❏ 傳輸所有影像

❏ 傳輸的影像在傳輸後，請從 HP iPAQ刪除它們

附註：一些 HP iPAQ影像傳輸畫面的設定只能在 HP iPAQ連
接到桌上型電腦時進行變更。如果您的 HP iPAQ未連線時，
系統將會通知您一些設定無法變更，以及一些設定無法進行
存取。

列印中

您可使用「HP行動列印」和「HP即時分享列印」以列印
相片並分享影片。

使用 HP 行動列印

HP行動列印程式，讓您從 HP iPAQ連線到各種不同的印表
機列印。

若要從 HP Image Zone（影像特區）列印：

附註：安裝在 HP iPAQ的 HP Image Zone（影像特區）軟
體，支援相片的列印。如果您要列印電子郵件訊息、Word
文件及其他內容，請從附贈光碟安裝完整版的「Pocket PC
的 HP行動列印」軟體到 HP iPAQ。

1. 從「開始」功能表，點選「程式集」 > 「HP Image 
Zone」，或從「啟動 (Launch)」頁面，點選「相片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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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要列印的相片。

附註：如果您要列印好幾張相片，請點選「工具」 >「選
擇」 >「範圍 (Range)」。點選所要的範圍中第一張與最後
一張相片。一旦選好要列印的相片，每張相片便會顯示綠
旗。

3. 點選「檔案」 > 「列印」。

4. 選擇「HP行動列印」。

5. 點選「下一步」按鈕。

6. 選擇「設定 (Configure)」，再點選「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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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選擇所要的印表機類型並點選「下一步」。

8. 依照畫面上的指示，為印表機完成設定程序 （您會收到
輸入印表機詳細資訊的提示。如需更多關於設定印表機
的資訊，請參閱 HP Image Zone（影像特區）畫面上的
說明）。

附註：您只需要為每個您要使用的印表機執行一次上列的步
驟。新增印表機到清單時不需要安裝驅動程式。

附註：若要使用撥號與無線網際網路、電子郵件、公司網
路，以及其他無線通訊（例如可用的 Bluetooth裝置），除
了需要標準的Wi-Fi基礎架構和另行購買的服務合約之外，
可能還需要購買其他硬體和相容的設備。請洽詢在您當地的
服務供應商以取得服務內容與涵蓋範圍。並非所有的網站內
容皆可使用。某些網站的格式可能不適合行動裝置的螢幕，
可能需要安裝其他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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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印表機

「印表機選擇 (Printer Selection)」畫面讓您選擇印表機、選
擇設定印表機或選擇變更列印選項。如果這個清單中沒有印
表機或是未列出您要使用的印表機，請點選「設定 ...
(Configure ...)」按鈕以新增印表機。如果某個印表機變成灰
色，這是因為目前 HP行動列印不支援您所選的文件類型。

附註：透過 HP行動列印，可能有其他軟體應用程式能啟用
列印這一文件類型。

若要選擇印表機：

1. 從清單中選擇印表機。

2. 點選「列印」按鈕。在列印之前若要變更您的列印選
項，請參閱本章稍後討論的「列印選項」。

點選「列印」按鈕之後就會列印您的文件。若要檢視文件
的狀態或取消列印，請到「列印管理員 (Print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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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至紅外線 (IR)印表機
請確定裝置的紅外線 (IR)埠直接對齊印表機的紅外線
(IR)埠。

列印至 Bluetooth印表機
請確定所選的 Bluetooth印表機在您的裝置的範圍之內，
並且您裝置的 Bluetooth無線電是開啟的。

透過 802.11使用網路印表機列印
請確定網路連線在使用中，以及所選的印表機已經連線到相
同的網路上。

列印選項

若要變更列印選項：

1. 從「印表機選擇 (Printer Selection)」畫面選擇印表機

2. 點選「列印選項 (Print Options)」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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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選項 (Print Options)」可讓您變更下列選項：

完成列印選項的設定之後，您可核取「儲存設定 (Save 
Settings)」方塊來儲存設定的印表機選項。日後您使用這個
印表機列印的所有文件將會使用這些設定。

3. 點選「列印 (Print)」按鈕以列印文件。

組態 (Configuration)
「組態 (Configuration)」畫面讓使用者新增或移除印表機、
修改印表機設定或變更系統設定。

若要存取「組態 (Configuration)」畫面：

1. 進入「列印管理員 (Print Manager)」或點選「印表機
選擇 (Printer Selection)」畫面的「設定 ... (Configure ...)」
按鈕。

份數 要列印的份數。

品質 要使用的列印品質。附註：某些可以感應到下載

媒體類型的印表機會覆蓋這項設定。

紙張大小 紙張的大小。附註：如果您裝載的紙張大小不是

您指定的大小，您並不會收到錯誤訊息。文件仍

會按照您指定的紙張大小的格式列印。

色彩設定 請從下拉式功能表選擇「彩色」或「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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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印表機

若要新增印表機，請點選「組態 (Configuration)」畫面的
「新增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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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連線到印表機

選擇印表機之前，HP行動列印需要知道如何連線到印表
機。目前 HP行動列印支援紅外線 (IR)、Bluetooth、網路
及服務等連線方式。雖然印表機有多種連線方式，但是一
次只可設定一種連線方法。舉例來說，HP DeskJet 995c支
援紅外線 (IR)和 Bluetooth兩種連線方式，因此紅外線 (IR)
和 Bluetooth兩者都是連線到這個印表機的有效選項。使用
者可先設定透過 Bluetooth的列印連線，稍後再設定紅外線
(IR)連線到相同的印表機。

依您印表機支援的連線方式選擇連線方法。若要判斷印表
機是否有紅外線或 Bluetooth功能，請尋找位於印表機外殼
的紅外線 (IR)埠和 Bluetooth無線電。如果都看不到這兩
者，您就可試試透過網路或列印服務來連線到印表機。

■ Bluetooth連線 ─ 比紅外線 (IR)快，但是 Bluetooth連線
依裝置不同而有不同設定。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新
增 Bluetooth印表機」。

■ 紅外線 (IR)連線 ─ 紅外線 (IR)連線最慢，但是最容易
使用。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新增紅外線 (IR)印表
機」。

■ 網路連線 ─ 網路連線設定比紅外線 (IR)和Bluetooth連線
複雜，但優點是速度最快。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新
增網路印表機」。

一旦您決定要使用哪一種連線，請從「選擇印表機種類

(Choose Kind of Printer)」清單選擇連線方法，並點選「下
一步」按鈕。如前所述，下一個顯示的畫面依所選擇的連線
方式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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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Bluetooth印表機

Bluetooth的連線設定依裝置的不同而異。另外，Bluetooth
可能內建於裝置中，或是一項可選購的附件產品。連線之
前，您可能想要了解您 HP iPAQ中可用的 Bluetooth選項及
Bluetooth印表機。

有關 Bluetooth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9章〈使用
Bluetooth〉。

若要搜尋「Bluetooth印表機」：

1. 一旦點選「下一步」按鈕，「指定 Bluetooth印表機
(Specify Bluetooth Printer)」畫面會讓使用者選擇「搜尋
靠近我的 Bluetooth印表機 (Search for a Bluetooth 
printer near me)」或「新增 Bluetooth印表機 (Add 
a Bluetooth printer)」。

「搜尋靠近我的 Bluetooth印表機 (Search for a Bluetooth 
printer near me)」選項可搜尋靠近您的 Bluetooth印表機並
自動設定連線。「新增 Bluetooth印表機 (Add a Bluetooth 
printer)」選項則要求您使用「Bluetooth管理員」設定
Bluetooth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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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搜尋 Bluetooth印表機

一旦點選「下一步」按鈕，「搜尋裝置 ...」訊息將指出 HP
行動列印正在搜尋的內容，並將列出 Bluetooth印表機所找
到的內容清單。

點選「停止 (Stop)」按鈕將會取消搜尋，並讓您選擇已經
搜尋到的任何印表機。完成搜尋之後，請選擇要新增的印
表機，然後點選「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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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空白訊息欄填入以指定「Bluetooth印表機」。

「Mfg」 :從下拉式清單選擇您要使用的印表機的製造商。

「機型」：從「機型」下拉式清單選擇最能代表印表機的機
型系列產品名稱。印表機名稱和機型通常會顯示在印表機的
某個地方。（如果印表機的系列名稱不在清單中，請選擇最
接近的符合者並試印看看。如果不行，請嘗試不同的印表機
系列產品，直到找到可行的印表機為止。）

「印表機位址」：  這個欄位將會自動用「BT」來移植，即
表示 Bluetooth。

「我的印表機名稱 (My Printer Name)」：請輸入一個代表這
個印表機的特別名稱。最好選擇一個能描述這個印表機類型
以及使用的連線方法。一個好名稱的例子是「Joe's DJ 995c 
over Bluetooth」。

「啟用原始檔案類型 (Enable Raw File Types)」：這是個大
部分使用者可以略過的進階選項。這個選項啟用某個檔案
類型，直接以原始格式傳送到印表機。原始的 PCL、JPG
和 PS檔案便是可以直接傳送到印表機的檔案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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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為預設值 (Set As Default)」：您若核取這個方塊，即表
示您要以此印表機為預設印表機。

「列印測試頁 (Print Test Page)」：這個按鈕讓您列印測試
頁，以確定您可以使用選擇的設定及印表機列印。

4. 點選「完成」按鈕以新增印表機。

新增紅外線 (IR)印表機
若要新增紅外線印表機：

1. 選擇一個紅外線 (IR)印表機並點選「下一步」按鈕。
「紅外線印表機識別 (IR Printer Identification)」畫面即
會顯示，要求使用者將印表機的紅外線埠 (IR)對齊 HP 
iPAQ的紅外線埠 (IR)。

2. 對齊紅外線 (IR)埠並點選「確定」按鈕。「指定紅外線
印表機 (Specify IR Printer)」畫面即會出現。如果已經識
別印表機，「Mfg」和「機型」欄位就不會空白。

3. 在空白資訊欄位填入以指定「紅外線印表機 (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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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g」：從下拉式功能表選擇「Hewlett-Packard」。HP行
動列印目前只支援 Hewlett-Packard印表機。

「機型」：從「機型」下拉式功能表選擇最能代表目標印表
機的機型系列產品。印表機名稱和機型通常會顯示在印表機
的某個地方，應該很容易建立。（如果目標印表機的系列產
品不在清單中，請選擇最接近的符合者並試印看看。如果列
印測試失敗，請嘗試不同的印表機系列產品，直到找到列印
品質良好的印表機為止。）

「位址」： 這個欄位將會自動用「IR.」來移植。

「我的印表機名稱 (My Printer Name)」：請輸入一個代表這
個印表機的特別名稱。最好選擇一個能描述這個印表機類型
以及使用的連線方法的名稱。一個獨特名稱的例子是「Joe's 
DJ 995c over IR.」。

「啟用原始檔案類型 (Enable Raw File Types)」：這是個大部
分使用者可以略過的進階選項。這個選項啟用某個檔案類
型，直接以原始格式傳送到印表機。原始的 PCL、JPG和
PS檔案便是可以直接傳送到印表機的檔案類型。

「設為預設值 (Set As Default)」：這個核取方塊表示您選擇
以此印表機為預設印表機。

「列印測試頁 (Print Test Page)」：這個按鈕讓您列印測試
頁，以確定您可以使用選擇的設定及印表機列印。

4. 點選「完成」按鈕以新增印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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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網路印表機

1. 選擇「網路」印表機並點選「下一步」按鈕。「指定網
路印表機 (Specify Network Printer)」畫面即會出現。

2. 在空白資訊欄位填入以指定「網路印表機」。

「Mfg」：從下拉式功能表選擇「Hewlett-Packard」。HP行
動列印目前只支援 Hewlett-Packard印表機。

「機型」：從「機型」下拉式功能表選擇最能代表目標印表
機的機型系列產品。印表機名稱和機型通常會顯示在印表機
的某個地方，應該很容易建立。（如果目標印表機的系列產
品不在清單中，請選擇最接近的符合者並試印看看。如果列
印測試失敗，請嘗試不同的印表機系列產品，直到找到列印
品質良好的印表機為止。）

「位址」：輸入印表機的網路位址網路位址的形式通常
如下：

\\server\printer_share_name

附註：Windows CE裝置放於充電座時，無法連線到使用
UNC路徑的印表機。在這種情況下，請每次都使用 IP
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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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印表機名稱 (My Printer's Name)」：請輸入一個代表
這個印表機的特別名稱。最好選擇一個能描述這個印表機類
型以及使用的連線方法的名稱。

「啟用原始檔案類型 (Enable Raw File Types)」：這是個大
部分使用者可以略過的進階選項。這個選項啟用某個檔案
類型，直接以原始格式傳送到印表機。原始的 PCL、JPG
和 PS檔案便是可以直接傳送到印表機的檔案類型。

「設為預設值 (Set As Default)」：這個核取方塊表示您選擇
以此印表機為預設印表機。

「列印測試頁 (Print Test Page)」：這個按鈕讓您列印測試
頁，以確定您可以使用選擇的設定及印表機列印。

3. 點選「完成」按鈕以新增印表機。

附註：若要使用撥號與無線網際網路、電子郵件、公司網
路，以及其他無線通訊（例如可用的 Bluetooth裝置），除
了需要標準的Wi-Fi基礎架構和另行購買的服務合約之外，
可能還需要購買其他硬體和相容的設備。請洽詢在您當地的
服務供應商以取得服務內容與涵蓋範圍。並非所有的網站內
容皆可使用。某些網站的格式可能不適合行動裝置的螢幕，
可能需要安裝其他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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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印表機選擇清單 (Printer Selection List)」中
移除印表機

若要從「印表機選擇清單 (Printer Selection List)」中移除印
表機，請在「設置 (Configuration)」畫面將您要移除的印表
機反白，然後點選「移除 (Remove)」按鈕。

因為會永久移除該印表機，所以會出現一個訊息方塊要求您
確認刪除動作。

點選「是」，印表機便會自您的 HP iPAQ永久移除或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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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印表機選擇清單 (Printer Selection List)」中
修改印表機

在「設置 (Configuration)」畫面上選擇您要修改的印表機，
並點選「修改 ... (Modify ...)」按鈕。

下列視窗依所選印表機類型的不同而異。

請做需要的修改並點選「更新」以儲存變更或點選
「取消」以放棄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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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系統設定

如下所示，在「設置 (Configuration)」畫面建立並修改
「系統」設定。

點選在「設置 (Configuration)」畫面下方的「系統」標籤。
「系統設置 (System Configuration)」畫面會以目前的設定
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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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需要，請將「Bluetooth (COM)埠」變更到您 HP 
iPAQ使用的 COM埠。若要識別傳出的 COM埠：

1. 請從「開始」功能表，點選「iPAQ無線通訊 (iPAQ 
Wireless)」，或點選位於畫面下方命令列的「iPAQ無
線通訊 (iPAQ Wireless)」圖示。

2. 從「iPAQ無線通訊 (iPAQ Wireless)」畫面，點選
「Bluetooth」「設定 (Settings)」按鈕 >「服務
(Services)」標籤。

3. 點選「序列埠 (Serial Port)」 >「進階 (Advanced...)」
按鈕。

4. 進行必要的變更。

5. 點選位於 HP iPAQ右上角的「確定」按鈕以儲存設定並
關閉畫面。

列印管理員 (Print Manager)

「列印管理員 (Print Manager)」概要
列印管理員應用程式，管理所有透過 HP行動列印提交的列
印工作。它就是實際上替系統執行列印的應用程式。它也顯
示目前提交的列印工作內容、已經完成的列印工作內容、所
選擇的預設的「內容轉換提供者 (Content Transformation 
Providers)」為何，也讓您設定印表機。

快速入門

若要啟動「列印管理員 (Print Manager)」，請點選「開
始」 >「程式集」 >「列印管理員 (Print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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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列印工作 (Current Print Jobs)」畫面
「目前列印工作 (Current Print Jobs)」畫面會顯示提交到 HP
行動列印的列印工作的清單。清單上的每個項目代表等待列
印的列印工作，以及列印的順序。（一項列印工作可包含一
份以上的文件。）提交到列印服務的列印工作和直接傳送到
印表機的列印工作，其傳送時間一樣。每個列印工作的目標
印表機名稱會顯示在「+」或「–」旁。使用者可以點選
「+」符號，打開列印工作，以檢視它的詳細內容。

附註：列印工作會以印表機名稱識別，因此，清單上同一個
印表機不只出現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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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資訊 (Details)」按鈕
「詳細資訊 (Details)」按鈕會說明已列印的項目為何、目前
的列印狀態、列印的印表機、透過的連線方式。

若要檢視列印項目的詳細資料，請選擇一個文件，然後點選
「詳細資料 ... Details ...」按鈕。

「取消」按鈕

在「目前列印工作 (Current Print Jobs)」畫面點選一個文件，
然後點選「取消」按鈕，即可取消所選要列印的文件。要
取消目前列印中的文件可能需要花費幾分鐘。取消未在列
印中的文件則費時較少。

若要取消整個列印工作，請選擇要取消的列印工作名稱，
並點選「取消」按鈕。該列印工作中的所有未被列印的文
件即會遭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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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 / 繼續」按鈕

點選「暫停」或「繼續」按鈕，可分別暫時停止列印文件
或重新啟動列印。一旦您點選「暫停」，該按鈕即會轉變
為「繼續」，也會停止任何未列印文件的列印，除非點選
「繼續」恢復列印。點選「暫停」並不會停止任何在列印
中的文件，除非選擇該文件並點選「取消」加以直接取消，
否則會繼續完成列印。在列印清單中的下一個文件則要等
到點選「繼續」之後才會列印。

如果目前在列印中的文件發生錯誤，所有列印工作會自動暫
停，並顯示詢問使用者要如何處理的訊息。如果使用者選擇
在繼續之前處理問題，列印工作會持續暫停。一旦解決錯誤
之後，請點選「繼續」以恢復列印。上一個發生錯誤的文
件會恢復列印。

「工具」功能表

點選畫面下方的「工具」功能表，以展開下面所示的功
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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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過去的列印工作 (Past Print Jobs)」以顯示「過去的
列印工作 (Past Print Jobs)」畫面（過去列印工作的記錄），
即可看到過去列印工作的資訊。點選「設置

(Configuration)」以顯示「印表機設置 (Printer 
Configuration)」畫面。點選「內容轉換偏好 (Content 
Transformation Prefs)」以顯示「內容轉換偏好 (Content 
Transformation Preferences)」畫面。點選「記錄 (Logging)」
以顯示「記錄 (Logging)」畫面。

「過去的列印工作 (Past Print Jobs)」畫面
「過去的列印工作 (Past Print Jobs)」畫面會顯示過去列印工
作的清單。每一筆列印工作的「+」或「–」旁邊，即是文
件列印的印表機名稱。展開清單中的項目時，會顯示該目標
印表機所列印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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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資訊 (Details)」按鈕
從展開的列印工作選擇一個文件，然後點選「詳細資料

(Details)」按鈕以顯示已列印項目的詳細資料。這個檢視
顯示已列印的文件、該文件的最後狀態、列印該文件的印
表機、列印時所使用的連線方式。

清除清單按鈕

在「過去的列印工作 (Past Print Jobs)」畫面，點選「清除
清單 (Clear List)」按鈕以清除列印的記錄。

「設置 (Configuration)」畫面
「設置 (Configuration)」讓使用者可新增、修改或移除印表
機，並變更系統設定。如需更多資訊，請參考本章的「組
態 (Configuration)」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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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轉換偏好畫面

若要列印一個文件，該文件的內容必須轉換為目標裝置能了
解的資料。應用程式開發人員可安裝自己的「內容轉換

(CT, Content Transformation)」模組，以列印他們的檔案類
型。若要存取「內容轉換偏好 (Content Transformation 
Preferences)」畫面，請點選「工具」功能表中的「內容轉
換偏好 (Content Transformation Prefs)」。

「內容轉換偏好 (Content Transformation Preferences)」畫面可
分為兩個清單。上方的清單代表所有可以使用啟用列印的應
用程式列印的檔案類型。下方的清單則代表模組，用來將所
選檔案類型的內容轉換成可列印的資料。如果啟用列印的應
用程式無法分辨用來列印某個檔案類型的模組，便會使用下
方清單中反白的模組來轉換該檔案內容，以便列印。請從上
方清單中選擇一個檔案類型，然後從下方清單中選擇一個模
組，以決定待列印的檔案類型要使用的模組。

舉例來說，bmp檔 (bitmap)可透過 HP或WestTek提供的
CT模組來列印。因為WestTek模組是目前所選的模組，所
以如果應用程式沒有偏好，就會透過該模組來列印 bmp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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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 (Logging)」畫面

「記錄 (Logging)」畫面會啟用 HP行動列印，以將疑難排解
資訊記錄在一個檔案裡。

■ 「關閉」 ─ 關閉所有記錄。

■ 低：錯誤 ─ 開啟只有錯誤的記錄。

■ 中：警告 ─ 記錄更多系統中發生事件的資訊。

■ 高：資訊 ─ 記錄更多系統中發生事件的資訊。

通常記錄可以關閉。若記錄維持在高設定，則會影響效能。

通知

有列印工作正在執行，而使用者未檢視「列印管理員 (Print 
Manager)」時，標題列匣便會顯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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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通知

只要列印工作中的一個文件正在列印，「列印通知 (Printing 
Notification)」即會顯示。在此通知按一下即會展開一個泡泡
視窗，讓您輕易就能存取「列印管理員 (Print Manager)」以
檢視目前列印工作的狀態。點選「到列印管理員 (Go To 
Print Manager)」以開啟「列印管理員 (Print Manager)」。
使用指南 5–56



使用您的 HP Photosmart 數位相機
設定通知

若要調整通知中的某些設定，可以到「開始功能表 (Start 
Menu)」 >「設定 (Settings)」 >「音效和通知 (Sounds & 
Notifications)」，並選擇「通知 (Notifications)」標籤。

「列印通知 (Printing notification)」的通知偏好即會顯示。雖
然無法完全去除此通知，卻可以控制它的行為。舉例來說，
如果核取「播放音效 (Play sound)」方塊並選擇一個音效檔
案，每次顯示或變更通知時就會播放音效。依預設，列印
時，「列印」通知不會在畫面上顯示訊息。即使核取「在畫
面上顯示訊息 (Display Message on Screen)」也無法變更。通
知出現時，「閃燈 <時間 > (Flash light for<time>)」會指定本
裝置的通知燈閃爍多久。

「錯誤發生 (Error Occurred)」對話
發生錯誤時，會出現一個對話方塊詢問使用者是否應取消文
件、等待使用者處理問題，或重試列印。如果您要處理問
題，請點選「到列印管理員 (Go to Print Manager)」按鈕。
在使用者準備繼續之前，會暫停列印。問題解決之後若要恢
復列印，使用者必須到「列印管理員 (Print Manager)」並點
選「繼續 (Continue)」。然後清單中的下一個文件便開始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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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檔案總管」以列印相片

您可以使用 HP iPAQ的「檔案總管」列印相片。「HP行動
列印公用程式」自動新增「點選並按住」列印支援。

若要使用「檔案總管」列印相片：

1. 點選並按住支援的檔案類型。

出現的內容功能表會顯示「列印」選項。

2. 點選功能表上的「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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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HP即時分享列印
有了 HP即時分享列印，您便可設定這個選項在您將 HP 
iPAQ連到個人電腦時自動列印相片。

若要標記 HP即時分享列印的相片：

1. 從「開始」功能表，點選「程式集」 > 「HP Image 
Zone」，或從「啟動 (Launch)」頁面，點選「相片
(Photos)」。

2. 選擇要列印的相片。

3. 點選位於畫面下方命令列的「檔案」。

4. 點選「列印」，並在「列印」視窗選擇「HP即時分享
列印 (HP Instant Share Printing)」。

5. 點選「下一步」。

6. 選取列印的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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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點選「儲存」。

下次您連到個人電腦時，HP Image Zone（影像特區）就會
自動列印相片。

附註： 您必須在桌面上為個人電腦安裝 HP Image Zone（影
像特區），以便「HP即時分享」運作。

使用記憶卡列印

若要將記憶卡插到 HP印表機列印相片，您必須使用「移到
(Move To)」記憶卡的功能。這項功能會將相片放置在最佳
化的目錄結構，以使用 HP印表機的所有功能。

若要將檔案移動到記憶卡：

1. 從「開始」功能表，點選「程式集」 > 「HP Image 
Zone」，或從「啟動 (Launch)」頁面，點選「相片
(Photos)」。

2. 選擇要移動的相片。

附註：如果您要移動好幾張相片，請點選「工具」 >「選
擇」 >「範圍 (Range)」。點選所要的範圍中第一張與最後
一張相片。一旦選好相片，所選的每張相片便會顯示綠旗。

3. 點選位於畫面下方命令列的「檔案」。

4. 點選「移到 (Move to)」 > 「卡片 (Card)」。

5. 點選「是」以確認您要移動這些檔案。

HP Image Zone（影像特區）會對記憶卡剩餘的可用空間加
以驗證，並確認是否可移動所有影像。

6. 點選「移動 (Move)」。

這些影像會被放置在記憶卡中的 DCIM/100HPIPQ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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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中

您可使用 HP Image Zone（影像特區）和「HP即時分享」
來分享您的相片。包含的服務有：

■ 以電子郵件傳送相片

■ 上傳相片

■ 訂購沖印

下列圖片描述「即時分享 (Instant Share)」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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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 HP iPAQ Photosmart數位相機擷取相片。標記您
要分享或列印的相片。

2. 將您的 HP iPAQ與個人電腦同步化。

3. 相片會自動從「我的文件 / 我的圖片」資料夾和 SD
記憶卡傳送到個人電腦。

4. 相片會立即傳送到印表機或您指定的電子郵件的目
的地。

5. 收到您的「HP即時分享」電子郵件的個人，會被授與
一個連結以連接到您放在「HP即時分享」網站上的相
片。他們可以在那裡檢視及列印相片、回覆您的電子郵
件或將相片轉寄給別人。

若要透過 HP iPAQ Photosmar數位相機使用「HP即時
分享」：

1. 建立一個免費的帳戶（您只需要使用 HP Passport操做
一次即可）。

2. 在您的 HP iPAQ設定「分享功能表 (Share Menu)」目
的地（您可隨時新增或修改這些目的地）。

設定您的分享功能表

若要設定「HP即時分享電子郵件分享功能表 (HP Instant 
Share E-mail Share Menu)」：

附註： 您在設定「分享功能表」之前，必須從附贈光碟為
個人電腦將 HP Image Zone（影像特區）安裝到桌面上。

1. 將您的 HP iPAQ和桌上電腦連線並同步化。

2. 連線到網際網路。

3. 按兩下（啟動）位於桌上電腦的「HP即時分享設定
(HP Instant Share Setup)」應用程式。

4. 在「歡迎」畫面上點選「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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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HP即時分享目的地 (HP Instant Share Destinations)」
畫面上，點選「建立 (Create)」以新增一個目的地。

6. 在「到線上 (Go Online)」畫面上點選「下一步」。

7. 選擇一個地區查看您區域內所提供的服務，然後在「接
受條款 (Acceptance of Terms)」核取方塊上選擇「我同
意 (I Agree)」。

8. 點選「下一步」以繼續。

9. 在「以 HP Passport登入 (Sign-in with HP Passport)」畫
面輸入您的「HP Passport 」使用者身份和密碼，不然，
請使用畫面上提供的連結建立新的帳戶。

您必須有 Passport帳戶才可使用「HP即時分享」。

10. 點選「下一步」以存取「立即分享服務功能表 (Instant 
Share Services Menu)」。

11. 在「分享功能表 (Share Menu)」畫面上選擇您想要的服
務（例如：發送電子郵件或上傳到網站）。

12. 遵循畫面上的指示進行。

13. 點選「儲存到我的作品 (Save to my product)」以實際將
新的目的地儲存到您的 HP iPAQ。

14. 在確認畫面上點選「確定」以儲存。這項動作會關閉
「HP即時分享設定」。

點選目的地的相片

使用 HP iPAQ時，HP Image Zone（影像特區）可讓您標記
相片以便您可使用「HP即時分享」分享這些相片。「HP即
時分享」應用程式會在下次您將 HP iPAQ連線到個人電腦
時，傳送已標記的相片。

附註： 您必須在桌面上為個人電腦安裝 HP Image Zone（影
像特區），以便「HP即時分享」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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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標記相片：

1. 從「開始」功能表，點選「程式集」 > 「HP Image 
Zone」，或從「啟動 (Launch)」頁面，點選「相片
(Photos)」。

2. 點選縮圖以選擇您要分享的相片。

附註：如果您要分享好幾張相片，請點選「工具」 >「選
擇」 >「範圍 (Range)」。點選所要的範圍中第一張與最後
一張相片。一旦選好相片，所選的每張相片便會顯示綠旗。

3. 點選位於畫面下方命令列的「檔案」。

4. 點選「傳送 (Send)」，並在「傳送 (Send)」視窗選擇
「HP即時分享電子郵件 (HP Instant Share E-Mail)」。

5. 點選「下一步」。

6. 在「分享功能表 (Share Menu)」點選合適的目的地旁的
方塊。

7. 點選「儲存」。

您下次連線到個人電腦時，「HP即時分享」會自動傳送
相片。

電子郵件附加檔案

您可以直接從 HP Image Zone（影像特區）以電子郵件傳送
相片。

若要從 HP Image Zone（影像特區）以電子郵件傳送相片：

1. 點選要傳送的相片的縮圖。

2. 點選「檔案」 > 「傳送 (Send)」 > 「電子郵件附加檔案
(E-mail Attachment)」，再點選「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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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入適當的電子郵件位址或點選「導覽 (Navigation)」
工具列的「聯絡人」圖示，然後選擇適當的聯絡人名
稱。

附註： 附加相片到電子郵件訊息時，檔案會出現在電子郵件
訊息的末端。

4. 輸入標題和（或）訊息，然後點選「傳送 (Send)」。

透過紅外線傳送檔案

您可以從 HP Image Zone（影像特區）直接傳送檔案到其他
紅外線裝置。

若要使用紅外線傳送相片：

1. 點選要傳送的相片的縮圖。

2. 點選「檔案」 > 「傳送 (Send)」 > 「紅外線
(Infrared)」，再點選「下一步」。

3. 將紅外線埠對齊以便其他的紅外線裝置可以收到檔案。

4. 點選「傳送 (Send)」。

拍攝較佳相片的秘訣

使用本相機拍照時，下列幾項措施可確保您拍攝的相片盡可
能有最好的品質。

■ 當相片拍攝的場景有很多細部和很多色彩時，請使用
「最佳 (Best)」壓縮設定。

■ 構圖拍攝對象時勿讓強光出現在相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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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白平衡設定變更到適合的照明類型。或者，請在下面
的狀況選擇「無 (None)」：

◆ 在室內照明下拍攝的相片顯得淺淡（顏色不是帶
藍就是帶黃）

◆ 相片色彩為同一色或基本色

◆ 相片中沒有白色。

有關 HP Photosmart數位相機的詳細資訊，您也可以參閱裝
置上的說明。若要存取 HP Photosmart數位相機說明，點選
「開始」 > 「HP Photos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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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PAQ行動媒體功能
iPAQ行動媒體已經預先安裝在您的 HP iPAQ rx3000系列行
動媒體附加程式中。這個應用程式使您能夠透過無線網路，
從家中任一角落瀏覽並播放各種音樂、相片、以及視訊檔
案。您可以將數位內容以無線方式傳入您的 HP iPAQ，或在
您的Wi-Fi家庭網路中的電腦上播放您的內容。您可以與親
朋好友共同檢視或分享媒體。並且您可使用通用遙控器來存
取家中的娛樂裝置。

透過 iPAQ行動媒體，您可以：

■ 播放儲存在您的 HP iPAQ上的數位媒體（「本機媒體」
模式）

■ 從Wi-Fi網路上的個人電腦傳入數位媒體，使之能在 HP 
iPAQ上播放（「媒體資料流」模式）

■ 在連接到Wi-Fi網路的個人電腦上，播放並控制數位媒體
（「媒體控制」模式）

■ 透過Wi-Fi網路從個人電腦中傳輸數位媒體到您的 HP 
iPAQ。（「媒體複製」模式）

■ 控制您的家庭娛樂裝置（「家庭控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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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機媒體」和「家庭控制」模式可於任何時候使用。然
而，若要使用「媒體控制」、「媒體資料流」及「媒體複
製」 模式，您需要 HP iPAQ及下列項目：

■ 一條正常運作的Wi-Fi家庭網路

■ 至少要有一台個人電腦連接到您的網路上且執行

Windows XP（Home、Professional、Media Center或
Tablet Edition）

■ 供 PC使用之 iPAQ行動媒體已安裝於您網路上所有使用
Windows XP並且欲使用 iPAQ行動媒體的電腦。（從 HP 
iPAQ隨附的附贈光碟安裝 PC使用之 iPAQ行動媒體。）

您可以從 HP iPAQ的線上「說明」中取得有關 iPAQ行動媒
體的更多資訊。點選「開始」 > 「說明」 > 「iPAQ行動媒
體」以存取說明主題。

下表定義 iPAQ行動媒體圖示及軟體按鈕。

圖示名稱 定義

「媒體控制」 ─ 在連接到Wi-Fi
網路的個人電腦上播放並控制數

位媒體。

「媒體資料流」 ─ 從Wi-Fi網路
上的個人電腦傳入數位媒體，使

之能在 HP iPAQ上播放。

「本機媒體」 ─ 播放儲存在您的
HP iPAQ上的數位媒體。

「媒體複製」 ─ 透過Wi-Fi網路
從個人電腦中傳輸數位媒體到您

的 HP iPAQ。

「家庭控制」 ─ 控制您的家庭娛
樂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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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主要功能表圖示及其基本功能。

在您的 HP iPAQ 上設定 iPAQ 行動媒體 
iPAQ行動媒體已經預先安裝在您的 HP iPAQ rx3000系列行
動媒體附加程式中。您可以從「啟動」頁或透過點選「開

始」 > 「程式」 > 「iPAQ 行動媒體」存取 iPAQ行動媒體。
您也可以按下 HP iPAQ上的「行動媒體」按鈕 ( )。

圖示 功能

回到 iPAQ行動媒體主要功能表。

在「清單檢視」和「控制檢視」間切換。

如果選取的媒體伺服器支援搜尋功能，

請搜尋媒體。

存取說明。

開啟「自訂」功能表。（此功能表依模式

而有所不同，所以依使用的 iPAQ行動媒
體會有不同的選項。）

存取本機資料庫或媒體伺服器資訊。

選取您要用來播放媒體的「Media 
P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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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表顯示 iPAQ行動媒體的每個不同模式。「本機媒
體」和「家庭控制」模式可於任何時候使用且圖示將完全
亮起。「媒體控制」、「媒體資料流」及「媒體複製」模式
和個人電腦上的Wi-Fi家庭網路以及 iPAQ行動媒體一起使
用，且在下列情形下將變成灰色：

■ HP iPAQ 的 Wi-Fi 網路功能沒有開啟。

■ HP iPAQ 上的無線設定錯誤，和要連線的網路不符。

■ 您位於無線網路服務的範圍之外。

■ 您並未將供PC元件使用的行動媒體安裝到個人電腦上並
且連線到無線網路，或這些電腦目前不在運行中。

iPAQ行動媒體的「媒體控制」、「媒體資料流」和「媒體
複製」功能只能於無線網路內使用。HP iPAQ 配備有內建的
整合 Wi-Fi 無線網路通訊功能。然而，要使用無線功能，必
須具備 Wi-Fi 無線網路。
使用指南 6–4



認識 iPAQ 行動媒體
若要設定您的 HP iPAQ使其正確連線到您的無線網路：

1. 選取「啟動」頁右下角或傳統「Today」畫面上的
「iPAQ 無線」圖示 ( )，以開啟 HP iPAQ上的Wi-Fi
網路功能。

2. 點選「Wi-Fi」按鈕以開啟。Wi-Fi開啟時該圖示呈現琥
珀色，待連線後轉為綠色。連線到網路時您也會在工作
列中看到 ( )。

如果這是您第一次連線到您的網路上，請參閱第 8章〈使
用Wi-Fi〉。

3. 選取「開始」 > 「設定」 > 「連線」標籤，然後「連
線」 > 「進階」標籤。選取「網路」並確認您的網路已
經設為「自動連線到私人網路的程式應使用此連線」
「... 我的 ISP」。

4. 依序點選「設定」中的「確定」、「連線」中的「確
定」，然後點選「網路卡」圖示。從清單中選擇並點選
您網路的名稱，確認它已經連接到「工作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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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選取「確定」直到您回到「啟動」頁為止。選取「行
動媒體」圖示以啟動 iPAQ行動媒體。

在您的個人電腦上設定 iPAQ行動媒體
若要使用 iPAQ行動媒體的「媒體控制」、「媒體資料流」
及「媒體複製」模式，您必須在您的電腦上安裝行動媒體
的元件。透過這些元件 iPAQ行動媒體可供您：

■ 傳入Wi-Fi網路上個人電腦中的數位媒體以便於HP iPAQ
上播放（「媒體資料流」模式）

■ 在連接到Wi-Fi網路的個人電腦上播放並控制數位媒體
（「媒體控制」模式）

■ 在 uPnP媒體接收器或連線到您網路的播放機上播放數位
媒體。功能則取決於 uPnP媒體接收器或播放機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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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Wi-Fi網路從個人電腦中傳輸數位媒體到您的 HP 
iPAQ（「媒體複製」模式）

附註：供 PC使用的行動媒體僅支援執行Windows XP
（Home、Professional、Media Center或 Tablet Edition）的個
人電腦。不能安裝在執行Windows 2000、Windows ME、
Windows 98或Windows 95的個人電腦上。

基本系統需求

若要正確使用個人電腦上的「行動媒體」功能，您需要下
列項目：

■ 802.11 b/g Wi-Fi家庭網路（您的個人電腦連線至Wi-Fi家
庭網路）

■ Microsoft Windows XP Home、Professional、Media Center
或 Tablet editions

■ Microsoft ActiveSync 3.7.1或更新的版本

■ 37 – 300MB可用硬碟空間（實際需求將會依照所選的功
能以及使用者目前的系統組態而不同）

■ 建議準備 256MB RAM

若要安裝供 PC使用的行動媒體，請遵循下列步驟

1. 將 HP iPAQ附贈光碟插入您要以 iPAQ行動媒體存取的
個人電腦。

2. 在主要功能表上選取「安裝供 PC使用之行動媒體」。

3. 遵循安裝精靈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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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PC使用之行動媒體安裝三個應用程式到您的個人電
腦上。

■ NevoMedia Server ─ 用來收集及組織您的音樂、相片及
視訊，並使其可以傳入 HP iPAQ、複製至 HP iPAQ或透
過 NevoMedia Player在無線網路上之個人電腦播放。

■ NevoMedia Player ─ 用來檢視及傾聽您個人電腦上的數
位媒體。

■ Nevo Backup ─ 用來即時備份您的「家庭控制」設定，
如果遺失則可將其還原至 HP iPAQ。

在完成供 PC使用的行動媒體安裝精靈後，您將收到啟動
「NevoMedia Server」和「Nevo Backup」的提示。您現在
或稍後可以啟動這兩個程式，方法是按一下您個人電腦上的
「開始」 > 「所有程式」 > 「Hewlett-Packard」 > 「供 PC
使用的行動媒體」。根據預設，在您個人電腦一旦開啟，這
三個應用程式將執行並會停留在系統工作列上，或者當您不
使用時，它們會在應用程式工作列上呈現最小化狀態。

第一次執行「NevoMedia Server」時，將啟動
「NevoMedia集合」精靈。這個精靈協助您快速找尋並管理
您的個人電腦上所儲存的數位媒體。依預設，將選取「快
速安裝」並於「我的音樂」、「我的圖片」和「我的視訊」
資料夾中尋找您的媒體。如果您的媒體儲存在不同的位置，
請選擇「自訂安裝」。

如果您的個人電腦上有很多數位媒體，可能要花數分鐘組合
精靈才能完成分類。

完成後即可使用 NevoMedia Server應用程式。按一下「系
統」工作列中的 ( )，您就可以存取 NevoMedia Server。
當您在圖示右下方看到一個綠色圓圈時，表示已經啟用

NevoMedia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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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voMedia Player應用程式也會開啟並於最小化後留在
「應用程式」工作列中。按一下圖示 ( )以啟動程式。
從「檢視」功能表中選取「全螢幕」以便於在整個螢幕
上顯示程式。

在每個您要以 iPAQ行動媒體存取的Windows XP個人電腦
上重複這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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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iPAQ行動媒體使用數位媒體
iPAQ行動媒體可在個人電腦的網路上或 HP iPAQ上播放儲
存在您家庭網路中個人電腦上的音樂、圖片和視訊。不過，
在享受 iPAQ行動媒體前，了解如何管理個人電腦或 HP 
iPAQ上的數位媒體將對您有所幫助。您也需要了解 iPAQ行
動媒體所支援的媒體格式為何。

支援的媒體格式

「iPAQ行動媒體」支援下列未禁止複製的媒體格式：

■ 音樂 ─ .wma (Windows Media Audio)及 .mp3（除了
「媒體資料流」外的所有模式）不支援從您網路上的
個人電腦匯入 .mp3音樂檔案以在 HP iPAQ上播放。

附註：您不能以 iPAQ行動媒體播放具有防止複製保護的
媒體。

■ 視訊 ─ .wmv (Windows Media Video)及 .avi 。

■ 圖片 ─ .jpeg、.gif、.png、.bmp及 .tif。

如果您有其他的媒體格式的組合，您可以在可播放的可用媒
體清單中檢視這些媒體。不過，選取後您將無法以 iPAQ行
動媒體來播放這個媒體。您將收到一個通知，告訴您試圖播
放一個不受支援的格式。若要使用「iPAQ行動媒體」播放
不支援的媒體，您必須將這些檔案轉換成支援的格式，或用
支援該格式的其他應用程式來播放它們。

如果您的檔案中包含具有防止複製保護的音樂，不管這是您
所購買的音樂或您曾經將其設定為防止複製保護，請參閱本
手冊中「使用Windows Media Player傳輸並播放防止複製的
音樂」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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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個人電腦上的數位媒體

在預設情況下，「NevoMedia Server」會尋找您個人電腦
「My Documents」中，儲存於「我的音樂」、「我的圖片」
或「我的視訊」資料夾中的數位內容在初始設定中，如果
您選取「媒體組合」精靈中的「快速安裝」，則這些資料
夾已經在您的資料庫中。

如果您有在其他位置的檔案，您必須將檔案移到「我的文
件」中的適當資料夾中，或將這個位置新增到您的音樂資
料庫中。

若要新增不同的位置：

1. 確定 NevoMedia Server為執行中。如果未開啟
NevoMedia Server，請選取「開始」 > 「所有程式」 > 
「Hewlett-Packard」 > 「供 PC使用的行動媒體」 > 
「NevoMedia Server」。

2. 連按兩下「系統」工作列中的「NevoMedia Server」 
( )圖示。

3. 選取「媒體組合」並按一下「執行媒體組合精靈」。

4. 請依照精靈指示並選取自訂安裝。 

5. 從「資料夾檢視」畫面中選擇適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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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選取「下一步」以將這個位置新增到您的內容資料
庫中。

複製音樂光碟及視訊

若要以 iPAQ行動媒體存取您的數位媒體，必須將該媒體儲
存在您的個人電腦並分類記載在您的 NevoMedia Server資料
庫中。

若要在個人電腦上使用 iPAQ行動媒體檢視其他家庭電影
或圖片並聆聽音樂，您必須先將該媒體傳輸到您的個人電
腦上。

音樂

若要傳輸一個傳統音樂 CD到電腦上：

1. 選取「開始」 > 「所有程式」 > 「Windows Media 
Player」。

2. 將 CD插入個人電腦的 CD-ROM光碟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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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媒體導覽」檢視中選取「從光碟複製」。按預設，
您的光碟會以 .wma格式複製到「我的音樂」資料
夾中。

附註： 可為從光碟複製的音樂加入複製保護。根據預設，
Windows Media Player會啟動複製保護。如要啟用複製保
護，按一下「工具」 > 「選項」 > 「複製音樂」 標籤。
若您將複製保護加到音樂，將無法以任何模式在「iPAQ
行動媒體」中播放。您僅可以用Windows Media Player來
播放禁止複製的音樂。

從傳統光碟中複製的音樂受著作權法保護，您必須負責其用
途正當。

家庭電影

若要將家庭電影傳輸到個人電腦上，請使用Windows Movie 
Maker：

1. 選取「開始」 > 「所有程式」 > 「Windows Movie 
Maker」。
如果您沒有安裝Windows Movie Maker 2，請從
Microsoft Windows Update網站
http://windowsupdate.microsoft.com下載免費版本。

» 下列指示用於Windows Movie Maker 2。

2. 連接您的攝影機到個人電腦。
如果您的個人電腦不能正確連接到攝影機，您可能需要
購買其他硬體。請查詢您的攝影機說明文件或Windows 
Movie Maker 2中的「擷取視訊」說明主題。

3. 選取您攝影機上的「播放」，然後從Windows Movie 
Maker 2中的視訊裝置選取「擷取」。

4. 視需要編輯您的電影並新增效果。

5. 完成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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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選取「儲存至我的電腦」。

❏ 如果您要儲存電影以便於個人電腦上播放，請按一
下「檔案」 > 「儲存電影檔案」 > 「我的電腦」 >
「下一步」。在 「儲存電影精靈」中，輸入您要儲
存電影的檔名和位置。按一下「下一步」。儲存電
影後，按一下「完成」。

❏ 如果您要儲存電影以便於 HP iPAQ上播放，在
「儲存電影精靈」中，按一下「顯示更多選擇 ...」
連結。按一下「其他設定：」然後從下拉式功能
表中選取「供 Pocket PC使用的視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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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有關擷取電影的完整指示和說明請參閱Windows 
Movie Maker。使用Windows Movie Maker將視訊從其他格
式轉換為 .wmv格式，以便透過 iPAQ行動媒體播放。
請確定您使用的Windows Movie Maker為 2.0版或以上。

使用 HP Image Zone以傳輸圖片至您的個人電腦。有關如何
使用 HP Image Zone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章〈使用您的
HP Photosmart數位相機〉。

附註：依預設，HP Image Zone （影像特區）會顯示儲存在
HP iPAQ的「我的文件 / 我的圖片」檔案夾中的相片。

管理 HP iPAQ上的數位媒體
您可以使用 iPAQ行動媒體來播放或檢視儲存在連線到您家
庭網路的個人電腦上的數位媒體，或傳入此內容並於 HP 
iPAQ上播放。當您遠離家庭網路並使用「本機媒體」模式
時，您也可以在您的 HP iPAQ上播放相同的內容。不過您首
先必須傳輸媒體到您的 HP iPAQ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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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媒體 ─ 未具有防止複製保護
有數種將媒體傳輸到 HP iPAQ的方法。若要從網路上的個人
電腦傳輸媒體到 HP iPAQ：

■ 請使用 iPAQ行動媒體的「媒體複製」功能，從網路上的
個人電腦中傳輸媒體到您的 HP iPAQ。本章將進一步說
明「媒體複製」功能。

■ 當您將 HP iPAQ與個人電腦同步時，使用Microsoft 
ActiveSync傳輸媒體到 HP iPAQ。若要啟用檔案同步：

1. 開啟Microsoft ActiveSync。

2. 從「工具」功能表，選取「選項」。

3. 勾選標示「檔案」的核取方塊。

4. 選取「設定」方塊以找出要同步化檔案的位置。（如此
將在您個人電腦的主要「我的文件」資料夾中，建立一
個「Pocket PC我的文件」資料夾。）

5. 拖曳您要傳輸到此資料夾的媒體檔案。（當您的 HP 
iPAQ連接到個人電腦且 ActiveSync為執行中時，將會傳
輸您的檔案。）

請參閱本手冊中 ActiveSync一節，以取得有關此功能的詳細
資訊。

■ 使用 SD(Secure Digital)記憶卡。如果您的個人電腦有 SD
卡讀卡機，您可以：

1. 插入 SD卡，

2. 複製您的數位媒體到這張卡，

3. 然後將卡插到 HP iPAQ，以供 iPAQ行動媒體使用。（SD
卡必須另行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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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機媒體」模式中，儲存在主要記憶體中的媒體（非

SD卡或 iPAQ File Store）將儲存在「我的文件」資料夾。
若要存取其他位置中的媒體，您必須修改儲存設定以將

iPAQ行動媒體指向特定位置。若要修改您的儲存設定：

1. 請啟動 iPAQ行動媒體並選取「本機媒體」模式。

2. 點選左下方的「扳手」功能表並選取「儲存設定」。

3. 點選 +（加號）以展開「我的文件」資料夾，並選擇您
要 iPAQ行動媒體尋找數位媒體的資料夾。

附註：按預設，HP Image Zone將圖片儲存在 HP iPAQ「我
的文件」的「我的圖片」資料夾中。若要使用 iPAQ行動媒
體檢視這些圖片，您必須將「儲存設定」修改為指向該資
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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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複製保護的音樂（.wma格式）
若要傳輸並播放 HP iPAQ上具有防止複製保護的 .wma格式
的音樂，您必須使用Windows Media Player。

若要傳輸具有防止複製保護的 .wma音樂檔案到 HP iPAQ，
請遵循下列步驟：

1. 將 HP iPAQ 放到桌上型底座上，或接上同步纜線。

2. 確定底座或同步纜線已經連接到個人電腦上。

3. 開啟您個人電腦上的 Windows Media Player。

4. 從「媒體導覽」檢視中，從左方功能表選取「複製到光
碟或裝置」。

5. 從「要複製的項目」下拉式功能表中尋找並選取您要複
製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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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裝置上的項目」下拉式功能表中尋找並選取您的
裝置。

7. 選取複製媒體的位置，然後選取右上角的「複製」。

附註：您不能使用 iPAQ行動媒體以任何模式播放具有防止
複製保護的媒體，或具有防止複製保護的媒體使用「媒體
複製」功能。
若要成功複製具有防止複製保護的媒體到您的 HP iPAQ中，
您必須使用個人電腦上的Windows Media Player。若要播放
具有防止複製保護的媒體，您必須使用 HP iPAQ上的
Windows Media Player。

使用NevoMedia Server
NevoMedia Server收集並整理您的數位音樂、相片和視訊，
供 iPAQ行動媒體控制和播放，或由 NevoMedia Player播
放。按預設，NevoMedia Server已設定為在啟動時開啟並保
持在系統工作列中。您可以連按兩下圖示或按一下滑鼠右鍵
以開啟內容功能選項的有限設定。
使用指南 6–19



認識 iPAQ 行動媒體
認識NevoMedia Server選項
NevoMedia Server主要功能表有數個控制項和選項。

檔案功能表

「NevoMedia Server File」功能表上有兩個選項。

附註：資料夾名稱欄位左方的資料夾圖示，代表已掃描所有
指定資料夾內的子資料夾。如果圖示未出現，則僅掃描指定
資料夾。

■ 重新命名 ─ 此選項可供您變更媒體伺服器的名稱。從
HP iPAQ存取伺服器時，新的名稱會出現在「媒體伺服
器選項」區域中。

■ 結束 ─ 選擇此選項以關閉 NevoMedia Server，並將其自
個人電腦「系統」工具列中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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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功能表

「NevoMedia Server檢視」功能表上有兩個選項：

■ 清單 ─ 選擇此選項，檢視 NevoMedia Server所掃描、以
顯示數位媒體資料庫的本機資料夾簡易清單。

■ 詳細資料 ─ 選擇此選項，檢視個人電腦數位媒體資料夾
的詳細資料。「詳細資料檢視」可按下列分類：

❏ 資料夾名稱：數位媒體資料夾名稱，通常是「我的
音樂」、「我的圖片」或「我的視訊」。

❏ 子資料夾：在主要數位媒體資料夾中，您所建立的
資料夾數。

❏ 檔案：包含在每個主要數位媒體資料夾中的檔案數。

❏ 監視：表示 NevoMedia Server持續「監看」資料夾變
更（新增或刪除媒體）。預設值為「是」。「否」表
示 NevoMedia Server未尋找資料夾活動中的變更。

❏ 狀態：共有四個可能的「狀態」值：

◆ 同步：該資料夾所有處理皆已完成。

◆ 處理中：正在處理該資料夾中。

◆ 待處理：該資料夾的處理工作正在佇列中、等待
被處理。

◆ 取消：原為處理中，但有人取消處理。

❏ 同步的日期：檔案最後同步的日期。

❏ 建立的日期：檔案新增到 NevoMedia Server資料庫的
日期。

❏ 路徑：個人電腦上數位媒體資料夾位置的完整路徑。

附註：您可以調整「詳細資料檢視」中的類別。將滑鼠放
在類別名稱上，當游標變成一個十字符號時，向左或向右
拖曳以變更欄位寬度。您可以在欄位標題任何地方連按兩
下以變更顯示的排列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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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組合」功能表

「NevoMedia Server媒體組合」功能表上有四個選項：

■ 執行「媒體組合精靈」 ─ 選取此選項以啟動「媒體組
合精靈」，它將指引您新增數位媒體至媒體伺服器資料
庫。

■ 快速新增 ─ 選取此選項，不必使用精靈就可以使
NevoMedia Server在您指定的資料夾中（除了「我的音
樂」、「我的圖片」和「我的視訊」資料夾外）搜尋數
位媒體。

■ 掃描 ─ 選擇此選項以為數位媒體掃描選取的資料夾。

■ 移除 ─ 選擇此選項以從 NevoMedia Server資料庫中移除
選取的資料夾。

「工具」功能表

「NevoMedia Server工具」功能表上有五個選項：

■ 停用 NevoMedia Server ─ 勾選此選項以停用 NevoMedia 
Server。

附註：如果停用 NevoMedia Server，HP iPAQ上的「媒體控
制」、「媒體資料流」和「媒體複製」模式也會停用（呈現
灰色圖示）。

■ 一開始就啟動 NevoMedia Player ─ 如果您想要
NevoMedia Player在每次開啟 NevoMedia Server時皆自
動啟動，請勾選此選項。在預設情況下，會選取這個選
項。

■ 資料庫工具 ─ 選取這個功能表項目可以存取特定資料庫
選項：

■ 驗證資料庫 ─ 選取這個選項可以在使用「檔案總管」
刪除或移動資料庫內容後驗證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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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棄全列 ─ 選取這個選項可以從 NevoMedia Server資
料庫中刪除所有的數位媒體。資料刪除後，資料夾清
單仍然會存在。所有資料都刪除後，選取所有資料夾
並執行掃描（使用「掃描」圖示或「媒體集合」 >
「掃描」）。

附註：「放棄全列」選項不會從您的個人電腦刪除媒體
檔案。

■ 附註： 重新建立資料庫 ─ 選取此選項以在重新時重新
顯示 NevoMedia Server資料庫。這個選項的功用和選
取「放棄全列」再選取「掃描」的效果一樣，但也會
重新編號資料庫中的所有項目。

說明功能表

NevoMedia Server的「說明」功能表上有三個選項：

■ NevoMedia Server說明 ─ 選取這個選項可以存取
NevoMedia Server說明檔案。

■ 檢查 NevoMedia Server更新 ─ 選取這個選項可以到
myNevo網站並搜尋產品更新。

■ 關於 NevoMedia Server ─ 選取這個選項可以檢視您的
NevoMedia Server的相關資訊，例如版本編號。

NevoMedia Server圖示
NevoMedia Server圖示讓常用功能更方便使用。

附註：您必須先選取媒體資料夾。否則，圖示就無法使用並
會顯示為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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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功能表

您可以從個人電腦的系統匣存取「內容」功能表。當

NevoMedia Server已經啟用，但視窗已經關閉時，個人電腦
的系統匣中會出現圖示。

在「內容」功能表上按滑鼠右鍵，可以選取以下的功能表
選項：

■ 按一下「開啟 NevoMedia Server」。

■ 按一下「停用 NevoMedia Server」。

■ 按一下「快速新增」。

■ 執行「媒體集合精靈」。

■ 按一下「掃描全部」。

■ 按一下「結束」。

圖示 功能

選取這個圖示可以快速存取「NevoMedia
集合精靈」。

選取這個圖示可以從 NevoMedia Server資
料庫快速刪除選取的資料夾。

選取這個圖示可以在選取的資料夾中掃描新

的媒體。

選取這個圖示可以在清單檢視和控制檢視之

間切換。

表示 NevoMedia Server在停用狀態。

如果 NevoMedia Server已經啟用，選取這
個圖示時會加以停用，圖示也會改變。若要

重新啟用 NevoMedia Server，請再次選取
這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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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NevoMedia Server一般工作

掃描資料夾

當您使用「媒體集合精靈」時，NevoMedia Server會自動掃
描您個人電腦上的本機媒體資料夾。此外，對受到「監看」
的資料夾所做的變更都會反映在資料庫中。有時您可能需要
掃描這些資料夾，以更新檔案和資料夾總數。您也可以使用
圖示或下拉式功能表選項，手動掃描資料夾。

若要掃描資料夾：

1. 選取要掃描的資料夾。

附註：如果沒有選擇資料夾，掃描功能將無法使用。如果
圖示或功能表項目呈現灰色，就代表特定的功能狀態為非
作用中。

2. 按一下「媒體集合」 >「掃描」（NevoMedia Server
會掃描您選取的資料夾，搜尋新的數位媒體。進行掃
描時，NevoMedia Server會停用）。

更新媒體清單

當您在已經加入資料庫的資料夾中新增或刪除數位媒體時，

NevoMedia Server會自動更新資料庫。您也可以手動掃描資
料夾，搜尋新的媒體。

附註：您必須先將要掃描的資料夾新增到 NevoMedia Server
資料庫中。

1. 從「清單」檢視或「詳細資料」檢視中選取一個資料
夾，或按住「CTRL」鍵，同時選取多個資料夾。

2. 按一下「媒體集合」 >「掃描」。
使用指南 6–25



認識 iPAQ 行動媒體
檢視伺服器中儲存的媒體詳細資料

如果想要檢視 NevoMedia Server中儲存的數位媒體的詳細資
料，請切換到「詳細資料檢視」。有兩個方式可以檢視這些
詳細資料：

■ 按一下，您就可以在兩個檢視畫面之間切換。

■ 按一下「檢視」 >「詳細資料」。（如果想要切換回
「清單檢視」，按一下「檢視」 > 「清單」）。

附註：如果您在「清單檢視」或「詳細資料」檢視中的資
料夾上按兩下，會開啟「檔案總管」視窗，可以讓您檢視
資料夾中的內容。

移除個別媒體資料夾

您可以使用圖示或下拉式功能表選項移除個別資料夾。若要
移除資料夾：

1. 從資料庫中選取想要移除的資料夾。

附註：如果沒有選擇資料夾，移除功能將無法使用。如果
圖示或功能表項目呈現灰色，就代表特定的功能狀態為非
作用中。

2. 按一下「媒體集合」 >「移除」。（您也可以按一下
「DEL」鍵）。
「確認」對話方塊出現時，請按一下「是」。

附註：當您移除資料夾時，NevoMedia Server會停用以更新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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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整個集合

您可以使用其中一種資料庫工具，從 NevoMedia Server中
移除整個數位媒體集合。

移到「工具」 >「資料庫工具 ...」，然後選取「放棄
全列」。
當警告訊息出現時，請選取「確定」。

附註：如果您移除了整個集合，將需要重新建立資料庫，
才能以 HP iPAQ播放或匯入數位媒體。

結束NevoMedia Server
若要結束 NevoMedia Server，請移至「檔案」 >「結束」。
如果您選取了「在啟動時啟動 NevoMedia Player」，
NevoMedia Player也會在 NevoMedia Server關閉時同時
關閉。

附註：只有在 NevoMedia Server啟動時，所啟動的
NevoMedia Player版本，才會在 NevoMedia Server關閉時
同時關閉。

若要重新啟動程式，請指向「開始」 >「所有程式」 >
「Hewlett-Packard」 >「供 PC使用之行動媒體」 >
「NevoMedia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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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NevoMedia Player
NevoMedia Player可以讓您將個人電腦當作數位媒體播放
器，檢視不同的音樂、圖片和視訊。NevoMedia Player只
能播放您已經新增到 NevoMedia Server的數位媒體。在使
用 NevoMedia Player之前，您需要確認所有數位媒體是否
已經記錄在 NevoMedia Server中。請參閱本指南的「使用
NevoMedia Server」章節，以取得詳細資訊。

您可以從主功能表使用所有的 NevoMedia Player功能。
您同時可以檢視圖片、視訊及與音樂相關的視覺效果。
在Windows Media Player中可設定及控制視覺效果。
您可以使用畫面頂端的下拉式功能表或「內容」功能
表執行多項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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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沒有變更 NevoMedia Server中的預設值，NevoMedia 
Player在每次開啟 NevoMedia Server時皆會自動啟動。

您也可以手動啟動 NevoMedia Player，請至「開始」 > 「所
有程式」 > 「Hewlett-Packard」 > 「供 PC使用之行動媒
體」 > 「NevoMedia Player」。

認識NevoMedia Player選項

檔案功能表

在 NevoMedia Player的「檔案」功能表中有兩個選項：

■ 重新命名 ─ 這個選項可以讓您變更媒體播放器的名稱。
當您從 HP iPAQ存取播放器時，新的名稱會顯示在「媒
體播放器選擇」區域中。

■ 結束 ─ 這個選項可以關閉 NevoMedia Player。

附註：如果您按一下「關閉」圖示，NevoMedia Player會隱
藏，直到您再次使用它播放媒體。

檢視功能表

使用 NevoMedia Player的「檢視」功能表可以在兩個選項
之間切換：

■ 全螢幕 ─ 選擇這個選項可以在全螢幕模式或一般畫面之
間切換。若要結束「全螢幕」模式，您可以從「內容」
功能表中選取「全螢幕」或在 NevoMedia Player視窗的
任何位置按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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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播放 ─ 選擇這個選項可以顯示或隱藏目前播放的
媒體資訊（例如媒體標題、持續時間、演出者以及資
料夾）。

附註：「檢視」功能表也會列出目前播放中的媒體類型和標
題。您可以使用「檢視」功能表選取要存取的目前播放中
的媒體。

說明功能表

在 NevoMedia Player的「說明」功能表中有三個選項：

■ NevoMedia Player說明主題 ─ 選取這個選項可以存取
NevoMedia Player說明檔案。

■ 檢查更新 ─ 選取這個選項可以到 myNevo網站並搜尋產
品更新。

■ 關於 NevoMedia Player ─ 選取這個選項可以檢視您的
NevoMedia Player相關資訊，例如版本編號。

內容功能表

您可以在 NevoMedia Player應用程式中按一下滑鼠右鍵，隨
時存取「內容」功能表。功能表中有以下選項：

■ 全螢幕

■ 重新命名

■ 選擇要檢視的目前播放中的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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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一般的NevoMedia Server Player
工作

同時播放多種媒體類型

您可以使用 NevoMedia Player同時播放多種媒體類型。例
如，您可能想要在檢視度假時拍的數位相片時，播放某首歌
曲。

您可以使用 HP iPAQ選取要播放的媒體。選取了媒體播放器
後，請選擇要檢視的數位媒體。要使用「檢視」功能表，
請遵循下列步驟：

1. 選取「檢視」，開啟「檢視」功能表。

2. 從目前播放的媒體清單中，按一下要選擇的項目。

在全螢幕和一般螢幕模式之間切換

您可以使用預設的螢幕大小檢視數位媒體檔案，或拖曳視窗
的任何一角，調整視窗的大小。此外，您可以切換到全螢幕
大小以方便檢視，方法是選取「檢視」 >「全螢幕」（播放
器視窗會放大到螢幕的大小）。

您可以從全螢幕模式切換回一般螢幕模式：

1. 在螢幕的任何位置按一下滑鼠右鍵，會顯示「內容」功
能表。

2. 選取「全螢幕」。播放器視窗會縮小為一般大小。

附註：每次啟動 NevoMedia Player時，會回復為一般螢幕模
式的預設值。如果要結束 NevoMedia Player應用程式，您必
須回到一般螢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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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目前播放中媒體的相關資訊

在「檢視」功能表中，您可以使用「立即播放」選項檢視
目前播放中媒體的相關資訊。

若要使用這項功能，請指向「檢視」 >「立即播放」。

■ 選項旁邊的核取標記代表「立即播放」功能已經開啟。
若要關閉這個功能，請按一下「立即播放」。當「立即
播放」功能開啟時，NevoMedia Player會顯示目前播放
中媒體檔案的相關資訊。顯示的資訊內容會根據媒體類
型而有所不同：

❏ 音樂

◆ 媒體標題

◆ 期間

◆ 演出者

◆ 專輯

❏ 圖片

◆ 媒體標題

◆ 資料夾

❏ 視訊

◆ 媒體標題

◆ 資料夾

如果選項旁邊沒有核取標記，代表「立即播放」功能已經
關閉。若要開啟這個功能，請按一下「立即播放」。

附註：依照預設，NevoMedia Player的「立即播放」設定會
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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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NevoMedia Player
如果您沒有變更 NevoMedia Server的預設值，每次關閉
NevoMedia Server時都會自動關閉 NevoMedia Player。

附註：如需更多關於 NevoMedia Server設定的資訊，請參閱
NevoMedia Server說明檔案。點選「開始」 >「說明」 >
「Nevo」。

若要結束並關閉 NevoMedia Player應用程式，請按一下
「檔案」 >「結束」。

附註：請記得如果您按下「關閉」圖示，NevoMedia Player
會隱藏，直到您再次使用它播放媒體。

使用NevoBackup
當您從附贈光碟安裝供 PC組件使用之行動媒體時，
NevoBackup會隨 NevoMedia Server及 NevoMedia Player一
同安裝。此應用程式會自動保護您的通用遙控器設定，免於
因電源失效或 HP iPAQ完全重設所造成的遺失。

一但安裝並執行 NevoBackup，每次您將 HP iPAQ以「目前
組態」及「之前組態」連接至底座時，最近兩次的家庭娛
樂裝置設定會自動儲存。您也可以使用「精靈」來設定自
訂儲存點及儲存特殊組態。當您的個人電腦啟動時，

NevoBackup被設定為執行。您可以在系統工作列上的圖示
( )按一下滑鼠右鍵或選取「開始」 > 「所有程式」 > 
「Hewlett-Packard」 > 「供 PC使用之行動媒體」 > 
「NevoBackup」以存取 NevoBackup。

附註： 必須安裝Microsoft Active Sync以操作 NevoBackup。

NevoBackup有兩個基本工作：建立一個我目前 Nevo組態的
自訂備份及還原我的 Nevo組態至較早的備份。您先前的兩
個組態會自動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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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個自訂備份

1. 將 HP iPAQ 放到桌上型底座上，或接上同步纜線。

2. 在系統工作列上的 NevoBackup圖示 ( )按一下滑鼠右
鍵，並選取「開啟」。

3. 選取「歡迎」畫面上的「下一步」。

4. 在「備份作業」畫面，選取「建立一個我目前 Nevo組
態的自訂備份」然後選取「下一步」。

5. 為此組態選擇一個描述性名稱，並選取「下一步」來儲
存它。

6. 您會返回「備份作業」畫面，並可在此畫面執行另一個
工作，或選取「消取」來結束 NevoBac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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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先前備份組態」

1. 將 HP iPAQ 放到桌上型底座上，或接上同步纜線。

2. 在系統工作列上的 NevoBackup圖示 ( )按一下滑鼠
右鍵，並選取「開啟」。

3. 選取「歡迎」畫面上的「下一步」。

4. 在「備份作業」畫面中，選取「還原我的 Nevo組態至
較早的備份」。

5. 然後從清單中選取適當的組態，然後選取「下一步」。

6. 從「還原」畫面選取「下一步」來開始。

7. 您會返回「備份作業」畫面，並可在此畫面執行另一個
工作，或選取「消取」來結束 NevoBackup。

啟動 iPAQ行動媒體
若要存取 iPAQ行動媒體，請從「開始」頁面或傳統
「Today」畫面，點選「開始」 > 「iPAQ行動媒體」。您也
可以按下 HP iPAQ上的「行動媒體」按鈕 ( )，存取您的
數位媒體。

當您啟動 iPAQ 行動媒體時，它會掃描您的無線網路並識別
所有可用的媒體伺服器和媒體播放器。

當有新的可用媒體伺服器和媒體播放器時，導覽列上會顯示
圖示。當您點選此圖示，會顯示每個可用的媒體伺服器或播
放器名稱。當媒體伺服器或播放器關閉時，導覽列上的圖示
也會改變。點選這個圖示，會顯示無法使用的媒體伺服器或
播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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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 iPAQ行動媒體
您可以從 iPAQ行動媒體的主功能表輕易地存取數位內容
功能：

附註： 即使您已設定正確的操作環境，每次啟動 iPAQ行動
媒體時，仍可能因等待所有圖示啟動而需要 60秒鐘。

附註： 次您點選模式圖示時，行動媒體會在畫面中間顯示漩
渦狀的「思考」圖示，就如同它啟動選擇的模式一般。此
圖示可能是資料夾、媒體播放器、收音機天線、音符、圖
片、視訊影片或行動媒體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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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媒體播放畫面

當您選取媒體類型（音樂、圖片或視訊）時，會出現媒體
「清單檢視」畫面。您可以從這裡輕易地存取數位媒體。

瀏覽快顯功能表

您也可以使用快顯功能表瀏覽「iPAQ行動媒體」。以下是
「選擇媒體伺服器」功能表的快顯功能表範例：

若要選取另一個項目（讓另一個項目成為目前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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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手寫筆點選項目。

■ 使用導覽觸控板。

瀏覽清單檢視畫面

若要從清單檢視播放音樂，請點選歌曲。若要在清單檢視和

控制檢視之間輕易切換，點選 或畫面右上角的 。

您也可以控制音樂播放。下表列出了您可以做的調整：

點選這個鍵： 至：

停止播放音樂

控制音量

靜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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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控制檢視畫面

「控制檢視」可以讓您進一步控制音樂播放。

當您播放音樂時，此目錄清單控制可用。

選取儲存位置

您可以將下載的媒體直接儲存到 HP iPAQ中，也可以將媒體
儲存在選用的擴充卡（SD卡）。如需更多關於擴充卡和儲
存空間的資訊，請參閱本文件的〈擴充卡〉章節。若要選

取儲存位置：

1. 從「我的視訊」畫面中選取「本機媒體庫」下拉式功能
表。會出現「儲存設定」畫面。

圖示 功能

開始播放音樂（沒有播放音樂時

按這個圖示會開始播放，在播放

中按下則會暫停播放）。

暫停播放音樂（播放音樂時按這

個圖示會暫停播放，沒有播放音

樂時按這個圖示會開始播放）。

跳至音樂清單中的下一首曲目。

回到音樂清單中的前一首曲目。

隨機播放音樂。

重複播放音樂。

 控制持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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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要儲存媒體的位置。從以下項目中選擇：

❏ My Documents（預設）

❏ iPAQ檔案儲存

❏ SD卡（建議）

3. 點選「確定」。

附註：您也可以在「下載」工具列上查看選取資料夾的可用
儲存空間。

快速連結

快速連結可以讓您檢視已選取的媒體檔案結構，只要點一下
就可以瀏覽其他資料夾。若要存取快速連結：

1. 在「清單檢視」中點選「快速連結」箭頭。會開啟
「快速連結」功能表。

2. 點選資料夾或曲目加以瀏覽。
使用指南 6–40



認識 iPAQ 行動媒體
目前播放媒體

和快速連結非常類似，「目前播放媒體」快顯功能表可以讓
您檢視目前播放的媒體類型和標題。您可以從這個功能表中
選擇要控制的媒體。若要存取「目前播放媒體」快顯功能
表：

1. 在控制檢視中點選「目前播放媒體」箭頭。會開啟
「目前播放媒體」功能表。

2. 若要控制其他目前播放中的媒體，請點選這個標題。
使用指南 6–41



認識 iPAQ 行動媒體
在 HP iPAQ上播放數位媒體
在 HP iPAQ上播放媒體的方式有兩種。您可以：

■ 播放儲存在本機媒體庫中的媒體（本機媒體模式）。

■ 從媒體伺服器將媒體傳入 HP iPAQ，（「媒體資料流」
模式）。

播放本機媒體（本機媒體模式）

在播放本機媒體之前，您必須先將媒體儲存在本機媒體庫
中。HP iPAQ可能會有儲存本機媒體的可用儲存空間，您
也可以選擇購買 Secure Digital (SD)卡來儲存本機媒體。

附註：本機媒體的預設儲存位置是 \My Device\My 
Documents。

附註：既然 HP iPAQ有時會用來幫助執行程式，建議您購買
Secure Digital (SD)卡來儲存本機媒體。有關外部儲存卡的詳
細資訊，請參閱第 11章〈擴充卡〉。

選擇媒體位置

1. 若要存取「本機媒體」模式，請從「行動媒體」畫面中

點選 從主要的「行動媒體」畫面。會顯示「本機

媒體」畫面。

2. 點選螢幕底端的快顯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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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快顯功能表中，點選媒體位置：

附註：同時存取的所有媒體會存在同一個目錄中。如果您
在三個本機媒體庫中任何一個中建立階層式檔案結構，就
必須使用「自訂」功能表中的「儲存設定」項目指定確實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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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機媒體自訂功能表

這個  依照您所在之模式的不同，快顯功能表提供不同
的選項。「本機媒體自訂」功能表讓您可以：

點選這個功能表選項： 至：

播放時變更顯示 設定行動媒體，以便在開始播放

時自動切換到控制檢視。若要復

原，請再次點選這個選項。

全部播放 從您選取的資料夾播放所有的數

位音樂。

重新整理伺服器與播放器 檢視媒體伺服器和媒體播放器的

更新清單。

重新整理資料夾 更新您本機媒體庫中的項目清單

或目前反白資料夾中的內容。

儲存設定 ... 存取「儲存設定」畫面。

刪除 從本機媒體庫中刪除媒體。

附註：您必須選擇媒體類型

（音樂、圖片或視訊），才能

刪除媒體。如需更多關於刪

除媒體的資訊，請參閱本章

節的「刪除媒體」部分。

關於 iPAQ行動媒體 閱讀您 iPAQ行動媒體的相關
資訊，例如版本編號。點選

「關閉」來離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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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音樂

既然您已將音樂儲存於本機媒體庫，您可以在 HP iPAQ上
開始傾聽。

1. 從「本機媒體」主畫面，點選「我的音樂」。會出現
「我的音樂」功能表。

2. 若要開始播放：

a. 瀏覽到某一首歌曲，然後點選。

或

b. 如果使用向上鍵和向下鍵瀏覽，請按下「導覽觸
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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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音樂播放

您可以在兩種不同的「我的音樂」畫面檢視中選擇 ─ 
「清單檢視」和「控制檢視」：

附註：如果在「自訂」功能表上設定了「播放時變更顯示」
的預設設定，每次開始播放「本機媒體」時，「我的音樂」
畫面會預設為控制檢視。若要將預設設為「清單檢視」，請
取消選取「自訂」功能表上的「播放時變更顯示」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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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圖片

您可以在 HP iPAQ上檢視多種不同類型的圖片。

附註：您必須將媒體新增到您的本機媒體庫，才能檢視
圖片。

1. 從「本機媒體」主畫面，點選「我的圖片」。會出現
「我的圖片」功能表：

2. 點選要檢視的圖片。

附註：當您啟動媒體時，畫面會自動切換到控制檢視，因為
預設情況下會選擇「播放時變更顯示」選項。

附註：您也可以從「我的圖片」畫面變更媒體位置。如果您
進行變更，會顯示「本機媒體」主畫面，您必須再次選取
「我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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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圖片

如同「我的音樂」畫面，「我的圖片」畫面有兩種不同檢
視 ─ 清單檢視和控制檢視：

附註：每次啟動「本機媒體」時，「我的圖片」畫面預設為
控制檢視。若要將預設設為「清單檢視」，請取消選取
「自訂」功能表上的「播放時變更顯示」選項。

圖示 功能

檢視圖片清單中的前一個圖片。

檢視圖片清單中的下一個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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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控制檢視畫面

控制檢視可以讓您進一步控制圖片：

附註：如果您再全螢幕模式下，並且想要旋轉圖片至橫向方
向，向下方按一下導覽觸控板鍵。再按一次可以將圖片轉回
縱向。

播放視訊

您也可以在 HP iPAQ上播放視訊。

1. 從「本機媒體」主畫面，點選「我的視訊」。出現
「我的視訊」功能表。

點選這個鍵： 至：

旋轉圖片。

以全螢幕模式檢視圖片。若要

回到「控制」檢視，請點一下

螢幕。

檢視圖片清單中的前一個圖片。

檢視圖片清單中的下一個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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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要播放的視訊。

附註： iPAQ行動媒體可以播放為 pocket PC畫面建立的 .wma
視訊。有關儲存視訊以在 HP iPAQ上顯示的詳細資訊，請參
閱本文件的「複製音樂光碟及視訊」章節。

附註：啟動媒體時，畫面會自動切換到「控制檢視」，因為
預設會選取「播放時變更顯示」選項。

附註：您可以從「我的視訊」畫面變更媒體位置。如果您進
行變更，會出現主「本機媒體」畫面，您必須再次選取
「我的視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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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視訊播放

「我的視訊」 畫面也有兩種不同檢視 ─ 「清單檢視」和
「控制檢視」。

附註：每次啟動「本機媒體」時，「我的視訊」畫面預設為
控制檢視。若要將預設設為清單檢視，請取消選取自訂功能
表中的「播放時變更顯示」選項。

刪除媒體

您可以個別刪除儲存在本機媒體庫中的媒體，或刪除特定儲
存位置的所有媒體。

1. 從「本機媒體」主畫面，依您想要刪除的媒體類型，
點選「我的音樂」、「我的圖片」或「我的視訊」。

2. 點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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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快顯功能表中點選「刪除」。會顯示下列畫面：

「扳手」圖示會開始閃爍。如果想要結束「刪除」模
式，請點選閃爍的扳手圖示，然後點選「取消刪除」。

附註： 您只會看到儲存於您選取媒體位置中的媒體。

刪除個別曲目

1. 請點一下核取方塊，選取要刪除的曲目。

2. 點選 。 

3. 若要結束「刪除」模式，請點選閃爍的扳手圖示，然後
點選「取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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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特定儲存位置的所有媒體

1. 點選 。 

2. 然後點選 。 

3. 若要結束「刪除」模式，請點選閃爍的扳手圖示，然後
點選「取消刪除」。

匯入媒體（媒體資料流模式）

媒體資料流功能可以讓您從媒體伺服器將媒體匯入 HP 
iPAQ。

1. 若要使用「媒體資料流」模式，請從「行動媒體」主畫
面點選  。會出現「媒體資料流」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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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媒體伺服器

您必須選擇媒體伺服器，才能匯入媒體。

1. 在「媒體資料流 (Media Stream)」畫面底部，點選媒體
伺服器的選擇箭頭。會出現「選擇媒體伺服器」快顯功
能表。

2. 從可用的媒體伺服器快顯清單中，點選一個。

媒體資料流自訂功能表

如前所述，  依照您所在之模式的不同，快顯功能表提供
不同的選項。媒體資料流自訂功能表讓您可以：

點選這個功能表選項： 至：

編輯媒體伺服器 ... 編輯媒體伺服器資訊。

1. 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
Media Server。

2. 在「名稱」方塊中點一下。

會出現目前輸入面板。

3. 輸入新的媒體伺服器名稱。

4. 點選「更新」。

5. 然後，點選「關閉」。

編輯媒體播放器 ... 在媒體匯入模式停用。

播放時變更顯示 設定行動媒體，以便在開始播放

時自動切換到控制檢視。若要復

原，請再次點選這個選項。

全部播放 從您選取的資料夾播放所有的數

位音樂。

搜尋 ... 如果選擇的媒體伺服器支援搜尋

功能，便可以搜尋媒體。如需更

多資訊，請參閱「搜尋媒體」。
使用指南 6–54



認識 iPAQ 行動媒體
播放音樂

1. 從主要的「媒體資料流 (Media Stream)」畫面中，點選 
「我的音樂」。出現「我的音樂」功能表。

如果您已選取 NevoMedia Server，「我的音樂清單檢視」
會以資料夾進行分組。

「你的音樂」會以下列各項進行分組：

■ 專輯

■ 藝術家 / 專輯

■ 藝術家 / 標題

■ 作品類型 / 藝術家

■ 作品類型 / 標題

■ 所有標題

瀏覽媒體資料流 (Media Stream) 音樂資料夾

1. 點選一個資料夾。

2. 若要開始播放：

❏ 瀏覽到某一首歌曲，然後點選。

點選這個功能表選項： 至：（續）

取消搜尋 ... 離開「搜尋」模式。

下載 ... 存取「媒體複製」模式。

取消下載 ... 離開「下載」模式。

重新整理伺服器與播放器 檢視媒體伺服器和媒體播放

器的更新清單。

重新整理資料夾 重新整理目前反白資料夾的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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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使用「Up」和「Down」鍵來瀏覽，請按中間
的「瀏覽觸控台 (Navigational Touch Pad)」。

附註： 在媒體資料流模式，不支援匯入 .mp3格式之音樂只
有未禁止複製的 .wma格式音樂可串流傳輸到您的 HP iPAQ
上播放。

控制音樂播放

您可以在兩種不同的「我的音樂」畫面檢視中選擇 ─ 
「清單檢視」和「控制檢視」：

附註：每次啟動媒體資料流 (Media Stream)時，「我的音樂」
畫面在預設情況下，會出現「控制檢視」。如果想把預設情
況設定為「清單檢視」，請從自訂功能表中取消核取「播
放時變更顯示」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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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圖片
在媒體伺服器中儲存資料流圖片，然後在 HP iPAQ中檢視。
把圖片資料流化：

1. 從媒體串流 (Media Stream)畫面點選「我的照片」。
出現「我的圖片」功能表。

在「媒體資料流 (Media Stream)」模式中， 「我的圖片」
清單檢視是以資料夾進行分組。

2. 點選一個資料夾。

3. 找到您要檢視的圖片，然後點選它。

附註：當您啟動媒體時，畫面會自動切換到控制檢視，因為
預設情況下會選擇「播放時變更顯示」選項。

附註： 如果您在全螢幕模式下，並且想要旋轉圖片，向下方
按一下導覽觸控板。再按一下回到原來的檢視。

播放視訊

您也可以使用媒體資料流 (Media Stream)在 HP iPAQ上播放
視訊。

1. 從「本機媒體」主畫面，點選「我的視訊」。出現
「我的視訊」功能表。

2. 找到您要播放的視訊，然後點選它。

附註：  iPAQ行動媒體可以播放為 pocket PC畫面建立的
.wma視訊。有關儲存視訊以在 HP iPAQ上顯示的詳細資
訊，請參閱本文件的「複製音樂光碟及視訊」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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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媒體

如果媒體伺服器支援搜尋功能，在「媒體資料流 (Media 
Stream)」模式中，您可搜尋最近選擇的伺服器來儲存音樂、
圖片和視訊。您可依下列各項搜尋：

■ 標題 ─ 結果將會包含任何帶有您輸入完整文字或片語的
標題。

■ 演出者 ─ 結果將會包含任何帶有您輸入完整文字或片語
的演出者名稱之項目。這包括專輯名稱和標題。

■ 所有 ─ 結果將會包含所有帶有您輸入文字之項目（及
資料夾）。例如，您可輸入「Pat」這個字，結果包括：

❏ 任何名字中有「Pat」的藝術家，像 Pat Benatar或
Pat Metheny

❏ 所有專輯名稱中有名為「Pat」的藝術家之專輯

❏ 所有標題中有名為「Pat」的藝術家之專輯

❏ 任何專輯或歌曲標題中包含「Pat」這個字的

搜尋媒體：

1. 從任何「媒體資料流 (Media Stream)」畫面中，點選
。出現「媒體搜尋」工作列：

附註：在結束搜尋階段之前，「搜尋」圖示會維持在下壓
狀態。

2. 點選下拉功能表，然後以點選的方式選擇您想要的搜
尋，「標題」、「藝術家」或「全部」。

附註：預設的搜尋方法是「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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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然後，點選空白方塊，會出現目前的輸入法。如需關於
輸入法的更多資訊，請參閱本指南中的〈學習輸入法〉
章節。

4. 輸入搜尋參數。

5. 點選 。出現「搜尋結果」畫面：

附註：當您正在處理搜尋結果時，可以點選「搜尋」圖示來
取消搜尋的要求。

在其他裝置上播放數位媒體（媒體控制）

從媒體伺服器到任何 UPnP（通用隨插即用）數位媒體播放
器，Nevo Media Control都能允許您使用 HP iPAQ來播放各
種媒體。您可從任何可辨識的媒體伺服器中選擇媒體。

附註： iPAQ Mobile Media可能要花上 60秒的時間來尋找
uPnP伺服器。如果您沒看見全部的媒體伺服器或播放器，
請選擇重新整理伺服器和播放器。

請點選「媒體控制 (Media Control)」，以容易存取主「行
動媒體 (Mobile Media)」畫面的「Nevo媒體控制 (Nevo 
Media Control)」。出現「媒體控制」畫面。

選擇媒體伺服器

從您想要存取的媒體選擇伺服器：

1. 在「媒體資料流 (Media Stream)」畫面底部，點選媒體
伺服器的選擇箭頭。

2. 從可用的媒體伺服器快顯清單中，點選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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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媒體播放器

選擇媒體播放器播放你想要的媒體：

1. 點選「媒體控制 (Media Control)」畫面上的媒體播放器
選取區域 ( )。

2. 點選可用媒體播放器的快顯清單以選擇一個。

播放媒體時，它會在您選擇的數位媒體播放器中播放。

媒體控制自訂功能表

如前所述，照您所在之模式的不同，快顯功能表提供不同的

選項。「本機媒體自訂」功能表讓您可以：

功能表選項 工作

編輯媒體伺服器 ... 編輯媒體伺服器資訊。

1. 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 Media 
Server。

2. 點選「姓名」方塊。出現目前

的輸入面板。

3. 輸入新的媒體伺服器名稱。

4. 點選「更新」。

5. 然後，點選「關閉」。

編輯媒體播放器 ... 編輯媒體播放器資訊。

1. 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媒體
播放器。

2. 點選「姓名」方塊。出現目前

的輸入面板。

3. 輸入新的媒體播放器名稱。

4. 點選「更新」。

5. 然後，點選「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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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表選項 工作

播放時變更顯示 設定行動媒體，以便在開始播放時

自動切換到控制檢視。若要復原，

請再次點選這個選項。

全部播放 從您選取的資料夾播放所有的數

位音樂。

附註： 如果您正在同時使用
NevoMedia Server及 NevoMedia 
Player，即使您關閉 HP iPAQ或
HP iPAQ經過一段時間閒置而進
入睡眠模式，您的媒體仍會繼續

播放。

搜尋 ... 如果選擇的媒體伺服器支援搜尋

功能，便可以搜尋媒體。如需更

多資訊，請參閱本章敘述的「搜

尋媒體」。

取消搜尋 ... 離開「搜尋」模式。

下載 ... 存取「媒體複製」模式。

取消下載 ... 離開「下載」模式。

重新整理伺服器與播放器 檢視媒體伺服器和媒體播放器的更

新清單。

重新整理資料夾 重新整理目前反白資料夾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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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音樂

1. 從主要的「媒體控制」畫面中，點選「我的音樂」。
出現「我的音樂」功能表。

如果您已選取 NevoMedia Server，「我的音樂」清單檢視會
以資料夾進行分組。您的音樂會以下列各項進行分組：

■ 專輯

■ 藝術家 / 專輯

■ 藝術家 / 標題

■ 作品類型 / 藝術家

■ 作品類型 / 標題

■ 所有標題

瀏覽「媒體控制音樂資料夾」

1. 點選一個資料夾。

2. 若要開始播放：

❏ 瀏覽到某一首歌曲，然後點選，或

如果在 HP iPAQ使用「Up」和「Down」鍵來瀏覽，請按
「瀏覽觸控台 (Navigational Touch 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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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音樂播放

您可以在兩種不同的「我的音樂」畫面檢視中選擇 ─ 
「清單檢視」和「控制檢視」：

附註： 當啟動媒體時，畫面會自動切換到控制檢視。從控制
檢視切換到清單檢視。只要在清單中輕易點選一首歌，就可
從清單檢視中播放音樂。

清單檢視 控制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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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圖片

你可同時在 HP iPAQ及其他數位媒體播放器中檢視圖片。

1. 從主要的「媒體控制」畫面中，點選「我的圖片」。
出現「我的圖片」功能表。

在「媒體控制模式」中，「我的圖片」清單檢視是以資料夾

進行分組。

2. 點選資料夾。

3. 找到您要檢視的圖片，然後點選它。

附註： 當您啟動媒體時，畫面會自動切換到控制檢視，因為
預設情況下會選擇「播放時變更顯示」選項。

附註：如果您在全螢幕模式下，並且想要旋轉圖片，向下方
按一下導覽觸控板。再按一下回到原來的檢視。

播放視訊

你也可以從 HP iPAQ到任何可辨識的數位媒體播放器中播放
視訊。

1. 從主要的「媒體控制」畫面中，點選「我的視訊」。出
現「我的視訊」功能表。

在「媒體控制」模式中，「我的視訊」清單檢視是以資料夾

進行分組。

2. 點選一個資料夾。

3. 找到您要播放的視訊，然後點選它。

附註：當您啟動媒體時，畫面會自動切換到控制檢視，因為
預設情況下會選擇「播放時變更顯示」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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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媒體

如果媒體伺服器支援搜尋功能，在「媒體控制」模式中，
您可搜尋目前選取的伺服器來儲存音樂、圖片和視訊。您可
依下列各項搜尋：

■ 標題 ─ 結果將會包含任何帶有您輸入完整文字或片語的
標題

■ 演出者 ─ 結果將會包含任何帶有您輸入完整文字或片語
的演出者名稱之項目

■ 所有 ─ 結果將會包含所有帶有您輸入文字之項目（及
資料夾）。例如，您可輸入「Pat」這個字，結果包括：

❏ 任何名字中有「Pat」的藝術家，像 Pat Benatar或 Pat 
Metheny

❏ 所有專輯名稱中有名為「Pat」的藝術家之專輯

❏ 所有標題中有名為「Pat」的藝術家之專輯

❏ 任何專輯或歌曲標題中包含「Pat」這個字的

搜尋媒體：

1. 從任何「媒體控制」畫面中，點選 (  )。出現「媒體
搜尋」工作列。

附註：在結束搜尋階段之前，「搜尋」圖示會維持下壓
狀態。

2. 點選下拉功能表，然後以點選的方式選擇您想要的搜
尋，「標題」、「藝術家」或「全部」。

附註： 預設的搜尋方法是「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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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然後，點選空白方塊，會出現目前的輸入法。如需關於
輸入法的更多資訊，請參閱本指南中的〈學習輸入法〉
章節。

4. 輸入搜尋參數。

5. 點選 。出現「搜尋結果」畫面。

附註：當您正在處理搜尋結果時，可以按下「搜尋」按鈕來
取消搜尋的要求。

下載媒體（媒體複製）

有了「媒體複製」，您就可以將媒體下載到 HP iPAQ，供稍
後享用。

您可以三種不同的方式存取「媒體複製」：

■ 從主要的「行動媒體」畫面，點選 。

■ 從「媒體資料流 (Media Stream)」畫面中，點選  
然後點選「下載 ...」。

■ 從「媒體控制」畫面中，點選  然後點選
「下載 ...」。

媒體複製自訂功能表

如前所述，  依照您所在之模式的不同，快顯功能表提供
不同的選項。「本機媒體自訂」功能表讓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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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媒體伺服器

選擇您想要下載的媒體的伺服器：

1. 在「媒體複製」畫面底部，點選媒體伺服器的選擇
箭頭。

2. 從可用媒體伺服器的「選擇媒體伺服器」快顯清單中，
點選一個項目。

附註：NevoMedia Server以外的媒體伺服器都可能有獨特的
媒體資料夾階層。

工作 功能

編輯媒體伺服器 ... 停用「媒體複製」模式。

編輯媒體播放器 ... 停用「媒體複製」模式。

搜尋 ... 如果選擇的媒體伺服器支援搜尋功

能，便可以搜尋媒體。

取消搜尋 ... 離開「搜尋」模式。

下載 ... 存取「媒體複製」模式。

取消下載 ... 離開「媒體複製」模式。

重新整理伺服器與播放器 檢視媒體伺服器和媒體播放器的更

新清單。

重新整理資料夾 重新整理目前反白資料夾的內容。

儲存設定 ... 存取「儲存設定」畫面。

關於 iPAQ Mobile Media 閱讀關於 iPAQ Mobile Media的資
訊，例如版本編號。點選「關閉」

來離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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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音樂

1. 從主要的「媒體複製」畫面中，點選「我的音樂」。
出現「我的音樂」功能表。

如果您已選取 NevoMedia Server，「我的音樂」清單檢視會
以資料夾進行分組。您可依下列各項選擇下載的音樂：

■ 專輯

■ 藝術家 / 專輯

■ 藝術家 / 標題

■ 作品類型 / 藝術家

■ 作品類型 / 標題

■ 所有標題

選擇下載音樂

1. 點選資料夾 / 專輯。每一首曲目名稱的左邊都有一個核取
方塊。

附註： 您可以只下載個別的曲目，而非整個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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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您想要下載的曲目。

❏ 如果您選擇的資料夾中沒有足夠的儲存空間，儲存
圓形比例統計圖顯示滿載，並且 「媒體複製」 不
會讓您選擇媒體。

❏ 如果您選擇已儲存於您選擇之下載資料夾之曲目，
「檔案名稱對話方塊」出現：

❏ 選擇一個選項，然後點選「確定」。

3. 點選 。出現「下載狀態」畫面。

4. 若要取消下載，點選「取消」。

5. 當「媒體複製」完成下載時，點選「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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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圖片

1. 從主要的「媒體複製」畫面中，點選「我的圖片」。
出現「我的圖片」功能表。

在「媒體複製」模式中，「我的圖片」清單檢視是以資料夾

進行分組。

選擇下載圖片

1. 點選一個資料夾。每一張圖片的左邊都有一個核取
方塊。

附註： 您可以只下載個別的圖片，而非整個資料夾。

2. 點選您想要下載的圖片。

❏ 如果您選擇的資料夾中沒有足夠的儲存空間，儲存
圓形比例統計圖顯示滿載，並且「媒體複製」不會
讓您選擇媒體。請參閱本指南中討論 Expansion Card
的章節。

❏ 如果您選擇已儲存於您選擇之下載資料夾之圖片，
「檔案名稱對話方塊」出現：

❏ 選擇一個選項，然後點選「確定」。

3. 點選 。 出現「下載狀態」畫面。

4. 若要取消下載，點選「取消」。

5. 當「媒體複製」完成下載時，點選「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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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視訊

1. 從主要的「媒體複製」畫面中，點選「我的視訊」。出
現「我的視訊」功能表。在「媒體複製」模式中，「我
的視訊」清單檢視是以資料夾進行分組。

2. 點選一個資料夾。

選擇下載視訊

附註：您可將任何類型的視訊下載到 HP iPAQ。然而，
HP iPAQ只會播放特別為手持裝置建立的 .wmv檔案。

1. 點選一個資料夾。每一個視訊名稱的左邊都有一個核取
方塊。

附註： 您可以只下載個別的視訊，而非整個資料夾。

2. 點選您想要下載的視訊。

❏ 如果您選擇的資料夾中沒有足夠的儲存空間，儲存
圓形比例統計圖顯示滿載，並且「媒體複製」不會
讓您選擇媒體。

❏ 如果您選擇已儲存於您選擇之下載資料夾之視訊，
「檔案名稱對話方塊」出現：

❏ 選擇一個選項，然後點選「確定」。

3. 點選 。出現「下載狀態」畫面。

4. 若要取消下載，點選「取消」。

5. 當「媒體複製」完成下載時，點選「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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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家庭視聽娛樂裝置
(NevoHome Control)

有了 NevoHome Control，您可使用 HP iPAQ簡易地控制家
庭視聽娛樂裝置。也可依照下列各項將 NevoHome Control
個人化：

■ 自訂控制螢幕

■ 建立「我的最愛」清單

■ 新增房間

■ 建立不同的使用者

■ 建立活動

啟動NevoHome Control
從 HP iPAQ存取 NevoHome Control，點選 在「啟動」
頁面。您也可點選「開始」 > 「程式集」 > 「iPAQ Mobile 
Media」。

瀏覽NevoHome Control畫面
「NevoHome Control」畫面可分為三項主要的標籤：

■ 首頁標籤 ─ 此為主要 NevoHome Control畫面。您可以新
增、刪除或自訂裝置、使用者、房間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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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般使用的家庭視聽娛樂裝置，裝置控制環有預設的
預留位置 (placeholder)（叫做幽靈裝置），讓您可以輕
易地設定想要控制的裝置。

即使是「空」房間也有幽靈裝置，讓您可以輕易地設定
房間。

附註：NevoHome Control預設的使用者是 Victoria。您可以
輕易地編輯她的資訊（請參閱本章敘述的「編輯使用者」）
或增加新的使用者（請參閱本章敘述的「Adding 
Users」）。

■ 控制標籤 ─ 從這裡，您可以控制您新增的裝置，自訂每
一個裝置的控制及從紅外線 (IR)遙控器學習新的控制。

■ 「我的最愛」標籤 ─ 您可以從這裡建立和自訂我的最愛
清單。

也有所有 NevoHome Control畫面都具備的一般圖示。下表
列出其中的一些圖示，它們的基本功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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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按鍵設定 (Key Guide)
「按鍵設定 (Key Guide)」功能表可以讓您自訂中間的瀏覽
按鍵，用以控制家庭媒體裝置。您可以三種不同的方式來設

定瀏覽觸控台 (Navigational Touch Pad)按鍵：

■ 瀏覽 ─ 讓您可使用「瀏覽觸控台 (Navigational Touch 
Pad)」在清單中向上、向下、向左或向右捲動。

■ 控制 ─ 您可以用它來升高 / 降低音量，增加 / 減少頻道
數量，以及靜音。

■ 傳送 ─ 您可以使用「中間的瀏覽按鍵圖示 (middle 
navigational key icon)」來播放、暫停、停止、倒帶、快
轉視訊、視訊配件、PVR、DVD和 CD。

設定瀏覽觸控台 (Navigational Touch Pad)：

1. 點選 。

2. 從「按鍵設定 (Key Guide)」下拉清單中，選取「瀏
覽」、「控制」或「傳送」。「按鍵設定 (Key Guide)」
圖示會根據不同選擇而改變。

點選此圖示： 至：

存取「說明」功能表。

存取「自訂」功能表。此功能

表會依照選擇的標籤提供不同

的選項。

存取「按鍵設定 (Key Guide)」
快顯功能表。依照選擇的模式，

三個圖示中的一個會出現在畫面

上。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下列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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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裝置

在控制家庭視聽娛樂裝置前，您必須將它們新增到

NevoHome Control。

您可以三種不同的方式來新增裝置。從「首頁」標籤中，
點選：

■ 其中一個幽靈圖示，然後點選 。

■ ，然後點選 。

■ ，然後「新增裝置」。出現「裝置精靈初始化」
畫面。

1. 點選「下一步」以繼續。

2. 從「裝置」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您想新增之裝置，然
後點選「下一步」。出現「裝置設定方法」畫面。這個
畫面有四項選項：

❏ 選擇品牌 ─ 選擇這項選項，根據品牌來設定裝置。
NevoHome Control會自動搜尋所選品牌的裝置控制
碼。

❏ 輸入裝置密碼 ─ 如果您知道您的裝置密碼，選擇此
選項。

❏ 瀏覽裝置控制碼 ─ 選擇此選項來瀏覽可用的裝置控
制碼。

❏ 從myNevo.com選取品牌下載 ─ 如果您無法找到裝置
的正確密碼，選擇此選項。

3. 選擇您要使用的裝置設定方法，然後依照螢幕上的指
示。當您完成後，點選「下一步」。

4. 選擇您要與您的裝置關聯的影像，然後點選「下一
步」。

5. 先為您的裝置選擇一個標籤，然後點選「完成」。您的
新裝置即會顯示在裝置控制環上。
使用指南 6–75



認識 iPAQ 行動媒體
下載裝置控制碼

您也可從 myNevo.com網站下載裝置控制碼。首先，您必須
先註冊 NevoHome Control（也在 myNevo.com網站）。若要
搜尋註冊產品所需的資訊，例如序號：

1. 請在「首頁」標籤點選 。

2. 點選「關於 Nevo」。

若要下載裝置控制碼，請在 myNevo.com網站上輸入您的裝
置的資訊：

❏ 選擇裝置類型。

❏ 選擇廠商品牌。

附註：您也可從 myNevo.com網站為您的裝置下載擴充的按
鍵功能、按鍵圖形和網路標誌。

控制裝置

您只需點選幾下便可控制多種家庭娛樂裝置

若要控制裝置：

1. 請從「首頁」標籤點選您要控制的裝置。該裝置便會移
動到裝置控制環的上方。

附註：在上方的裝置擁有只適用於該裝置的「焦距

(focus)」、控制鈕和我的最愛。若要變更或自訂您想要控制
的裝置，只要點選該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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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要快速開啟，請點選 。

3. 若要完全控制：

❏ 請點選「控制 (Controls)」標籤

❏ 或者再次點選裝置圖示。

4. 點選想要的控制按鍵。

5. 若要捲動過其他的頁面，請點選畫面下方的箭號。
您也可新增控制鈕頁面。

自訂控制畫面

依您控制的裝置品牌 / 類型不同，控制畫面將會不同。例如，
如果您正在控制纜線方塊，不會見到「錄製」鍵。您也可
新增按鍵功能、變更按鍵的外觀或位置、新增其他的頁面來
自訂控制畫面。您若要存取所有自訂的選項，可點選 。

附註：因為控制畫面是裝置特有的，所以請您確定先選好您
要自訂的裝置。

新增按鍵

您可依下列三種方式新增按鍵功能：

■ 新增裝置功能。

■ 從另一個遙控器學習按鍵。

■ 新增自動化的活動。

若要新增功能鍵：

1. 點選  以顯示「自訂」功能表。

2. 從快顯功能表

❏ 點選「新增按鍵」。

❏ 或者點選「快速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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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按鍵精靈初始化」畫面點選「下一步」。

4. 從「按鍵動作選擇 (Key Action Selection)」畫面，選擇
您要如何新增按鍵，然後點選「下一步」。

5. 請依照螢幕上的指示，然後點選「下一步」。

6. 輸入該按鍵的標籤，然後點選「下一步」。無論此按鍵
圖示下是否顯示標籤，您都可以選擇。

7. 在「按鍵的按鈕 / 符號選擇」畫面：

❏ 在「按鈕」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您要新增按鍵所顯
示的外觀。

❏ 在「符號」下拉式功能表選擇您要的按鍵符號，然
後點選「完成」。

您新增的功能鍵即會在控制畫面中顯示。

附註：您也可從 myNevo.com網站下載新的按鍵樣式。若需
要新的樣式，請至 http://www.mynevo.com網站。

編輯按鍵

您可使用與新增功能相同的三種方法來編輯按鍵功能。

1. 點選  以顯示「自訂」功能表。

2. 在快顯功能表點選「編輯按鍵」扳手圖示會開始閃爍。
如果您要離開編輯按鍵模式，請點選該閃爍的扳手，然
後點選「取消編輯」。

3. 點選您要編輯的按鍵。

4. 在「按鍵精靈初始化」畫面點選「下一步」。

5. 從「按鍵動作選擇」畫面，選擇您要如何編輯按鍵，然
後點選「下一步」。

6. 請依照螢幕上的指示，然後點選「下一步」。

7. 如果您要輸入按鍵的標籤，請點選「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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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按鍵的按鈕 / 符號選擇」畫面：

❏ 如果您希望，可在「按鈕」下拉式功能表選擇一個
新的影像按鍵。

❏ 如果您希望，可在「符號」下拉式功能表選擇一個
新的按鍵符號。

9. 然後點選「完成」。

複製按鍵

1. 點選  以顯示「自訂」功能表。

2. 在快顯功能表點選「複製按鍵 ...」「扳手」圖示便開始
閃爍。如果您要離開複製按鍵模式，請點選該閃爍的扳
手，然後點選「取消複製」。

3. 點選您要複製的按鍵。

4. 在您想複製按鍵到控制畫面的某個空白處點選。

移動按鍵

1. 點選  以顯示「自訂」功能表。

2. 在快顯功能表點選「移動按鍵 ...」。扳手圖示會開始閃
爍。如果您要離開移動按鍵模式，請點選該閃爍的扳
手，然後點選「取消移動」。

3. 點選您要移動的按鍵。

4. 在您想將按鍵移動到「控制 (Control)」畫面的某個空白
處點選。

附註：如果您要將按鍵移動到不同的頁面，請點選畫面右下
方的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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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按鍵

刪除您不使用的按鍵非常簡易。

1. 點選  以顯示「自訂」功能表。

2. 在快顯功能表點選「刪除按鍵 ...」扳手圖示會開始閃
爍。如果您要離開「刪除按鍵」模式，請點選該閃爍的
扳手，然後點選「取消刪除」。

附註：扳手圖示在閃爍時，一個「迷你說明秘訣 (mini-help 
tip)」會顯示以協助您進行自訂 NevoHome Control的步驟。

3. 點選您要刪除的按鍵。

4. 在「確認按鍵刪除 (Confirm Key Delete)」畫面上點選
「是」。

附註：如果您刪除按鍵之後改變心意，請遵循「新增按鍵」
一節的步驟以再次新增該按鍵。

顯示標籤

藉由選擇您是否想要在圖示下顯示標籤是自訂控制畫面外觀
的另一個方法。若要選擇「顯示標籤」設定：

1. 點選  以顯示「自訂」功能表。

2. 在快顯功能表點選「顯示標籤」。核取標記即會顯示。

3. 若要隱藏標籤，請重複步驟 1和 2，核取標記即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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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門

有了「快速入門」，您可從紅外線遙控器快速學習多種功能

鍵，而不需遵循所有「新增按鍵」的步驟。若要存取「快

速入門」：

1. 點選  以顯示「自訂」功能表。

2. 在快顯功能表中，點選「快速入門」。

附註：「扳手 (Wrench)」圖示在閃爍時，您可點選該閃爍的
扳手，再選擇「取消快速入門」，就可離開「快速入門」
模式。

附註：「扳手」圖示在閃爍時，一個「迷你說明秘訣」會顯
示，以協助您進行自訂 NevoHome Control的步驟。

3. 點選您要的 Nevo按鍵，以擷取新的紅外線控制碼。

4. 將 HP iPAQ對齊現有的遙控器，讓紅外線區彼此相對。

5. 按住您要 Nevo記憶的來源按鍵。一個迷你說明秘訣會
顯現以通知您，Nevo正在處理您的要求。

附註：若要 NevoHome Control成功的學習一個按鍵，點選
Nevo按鍵之後五秒鐘內，您必須按下來源按鍵。

6. 對您要學習的每個按鍵重複步驟 3到步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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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與刪除頁面

您也可在「控制」畫面新增或刪除頁面。若要新增頁面：

1. 點選  以顯示「自訂」功能表。

2. 在快顯功能表，點選「新增空白頁面 (Add Blank 
Page)」。

若要刪除頁面：

1. 點選  以顯示「自訂」功能表。

2. 在快顯功能表點選「刪除頁面」。

3. 在「確認控制頁面刪除 (Confirm Control Page Delete)」
畫面上點選「是」。

設定我的最愛

有了 NevoHome Control，您可新增到多達十六頁的個人化我
的最愛，並只需點選幾次即可存取您喜愛的頻道。

附註：我的最愛（收藏）清單依使用者不同而不同，所以建
立清單前，請確定已選取正確的使用者。

若要設定「我的最愛」清單：

1. 點選 。 「我的最愛」畫面即會顯示：

在此畫面，您可使用網路圖示，或是使用「自訂」功能表
以手動新增一項我的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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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圖示新增我的最愛

NevoHome Control已有一般常見的網路標誌。您只需指派一
個頻道號碼，給每一個您要使用的標誌來加以設定。然後您
將可以對最喜愛的頻道進行單鍵存取。

我的最愛可依空間來組織，而且是裝置特有的，所以在您指
派喜愛的頻道之前，請確定您選擇：

■ 您想要將我的最愛應用的空間

■ 您想要將我的最愛應用的裝置

若要設定我的最愛：

2. 點選您要新增的網路圖示，「我的最愛精靈初始化
(Favorites Wizard Initialization)」畫面即會顯示。

3. 點選「簡易頻道設定 (Easy Channel Setup)」或「訂做
我的最愛設定 (Custom Favorites Setup)」，然後點選
「下一步」。

簡易頻道設定

如果您選擇「簡易頻道設定」，「主要控制頻道裝置

(Master Control Channel Device)」畫面即會顯示。

「主要控制精靈」讓您可設定通常變更頻道的方法。下列表
格描述您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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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預覽您的頻道選項，然後點選「下一步」。

2. 輸入您要新增的最愛頻道號碼，然後點選「測試」。

3. 點選「下一步」。

4. 標示您的最愛，然後點選「下一步」。

5. 選擇您想要與您的最愛關聯的圖示，然後點選
「完成」。

自訂頻道設定

如果您選擇「自訂我的最愛設定 (Custom Favorites 
Setup)」，「如何記錄按鍵動作 ... (How to Record 
Keystrokes...)」畫面即顯示。

1. 請確定選取「錄製新的按鍵動作 (Record a new 
sequence of keystrokes ...)」核取方塊，然後點選
「下一步」。

工作 功能

2位數 您的裝置可讓您按 2位數即可變更到
2位數頻道。

3位數 您的裝置要求您輸入 3位數即可變更
頻道。

4位數 您的裝置要求您輸入 4位數即可變更
頻道。

要求 +10/100或 --/--- 您的裝置要求您按下 +10/100或 --/---
以調到大於 10/100的頻道號碼。

輸入位數後需按「Enter」 您的裝置要求您選擇「Enter」以變更
頻道。

附註：如果按下「Enter」而頻道變更
得更快，您也可選擇這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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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替您的最愛錄製按鍵動作，然後在「自訂」（扳手）
功能表，點選「停止」。

附註：如果您的裝置要求您在鍵入頻道號碼之後選擇「輸
入」，錄製時請做到此步驟。

3. 若要確定您的按鍵動作錄製，請在「自訂」（扳手）
功能表，點選「測試」。

4. 點選「自訂」（扳手）功能表的「完成精靈」。

5. 標示您的最愛，然後點選「下一步」。

6. 選擇您想要與您的最愛關聯的圖示，然後點選
「完成」。

附註：如果您選擇不設定某些我的最愛，它們的網路圖示仍
會顯示在畫面上。您可移動或刪除這些未使用的圖示。

附註：您也可從 myNevo.com網站下載其他網路標誌。

手動新增我的最愛

1. 使用畫面下方的箭號按鍵，瀏覽到有空白的頁面。

附註：您可新增一個空白頁面。

2. 點選  以顯示「自訂」功能表。

3. 在快顯功能表點選「新增我的最愛」。「我的最愛精靈
初始化 (Favorites Wizard Initialization)」畫面顯示。

4. 點選「簡易頻道設定」或「自訂我的最愛設定」，然後
點選「下一步」。

5. 遵循畫面上的指示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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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我的最愛

1. 點選  以顯示「自訂」功能表。

2. 在快顯功能表，點選「編輯我的最愛」。扳手圖示會開
始閃爍。如果您要離開編輯我的最愛模式，請點選該閃
爍的扳手，然後點選「取消編輯」。

附註：扳手圖示在閃爍時，一個「迷你說明秘訣」會顯示以
協助您進行自訂 NevoHome Control的步驟。

3. 點選您要編輯的我的最愛。「我的最愛精靈初始化」畫
面即會顯示。

4. 在「我的最愛精靈初始化」畫面點選「簡易頻道設定」
或「自訂我的最愛設定」，然後點選「下一步」。

5. 遵循畫面上的指示進行。

複製我的最愛

1. 點選  以顯示「自訂」功能表。

2. 在快顯功能表點選「複製我的最愛」。「扳手」圖示便
開始閃爍。如果您要離開「複製我的最愛」模式，請點
選該閃爍的扳手，然後點選「取消複製」。

附註：扳手圖示在閃爍時，一個「迷你說明秘訣」會顯示以
協助您進行自訂 NevoHome Control的步驟。

3. 點選您想要複製的我的最愛。

4. 在您想要複製我的最愛到控制畫面的某個空白處點選。

附註：如果您要將我的最愛複製到不同的頁面，請點選畫面
右下方的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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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我的最愛

1. 點選  以顯示「自訂」功能表。

2. 在快顯功能表點選「移動我的最愛 ...」扳手圖示會開始
閃爍。如果您要離開移動我的最愛模式，請點選該閃爍
的扳手，然後點選「取消移動 」。

3. 點選您想要移動的我的最愛。

4. 在您想要移動我的最愛到控制畫面的某個空白處點選。

附註：如果您要將按鍵移動到不同的頁面，請點選畫面右下
方的箭號。

刪除我的最愛

1. 點選  以顯示「自訂」功能表。

2. 在快顯功能表，點選「刪除我的最愛 ... 」。「扳手」圖
示便開始閃爍。如果您要離開「刪除我的最愛」模式，
請點選該閃爍的扳手，然後點選「取消刪除」。

附註：「扳手」圖示在閃爍時，一個「迷你說明秘訣」會
顯示，以協助您進行自訂 NevoHome Control的步驟。

3. 點選您要刪除的我的最愛。

4. 在「確認我的最愛刪除 (Confirm Favorite Delete)」畫面
上，點選「是」。

附註：您也能從另一個使用者或重設 NevoHome Control預設
中的我的最愛，來新增多種我的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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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與刪除頁面

您也可新增或刪除整個我的最愛的頁面。若要新增空白

頁面：

1. 點選  以顯示「自訂」功能表。

2. 在快顯功能表，點選「新增空白頁面 (Add Blank 
Page)」。

若要刪除頁面：

1. 點選  以顯示「自訂」功能表。

2. 在快顯功能表，點選「刪除頁面」。

3. 在「確認我的最愛頁面刪除 (Confirm Favorite Page 
Delete)」畫面上點選「是」。

附加我的最愛頁面

您可迅速新增另一個使用者設定的我的最愛清單，或設立內

建的我的最愛清單。若要附加我的最愛頁面：

1. 點選  以顯示「自訂」功能表。

2. 在快顯功能表點選「新增我的最愛頁面」。「新增我的
最愛頁面」畫面即會顯示。

3. 選擇：

❏ 附加內建的我的最愛清單。
或

❏ 「附加一個使用者的我的最愛(Append favorites from 
a user)」並從「使用者」下拉式功能表選擇一個使
用者。

4. 然後選擇「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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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房間

您可為您首頁的每個房間設定不同的裝置組態。您選擇房間
時，NevoHome Control只顯示您在該房間新增的裝置。

附註：客廳是預設的房間。

若要新增頁面：

1. 請在「首頁」畫面點選 。

2. 在快顯功能表，點選「新增房間」。

3. 在「房間精靈初始化 (Room Wizard Initialization)」畫面
點選「下一步」。

4. 選擇您想要與您的房間關聯的影像，然後點選「下一
步」。

5. 選擇您的房間的標籤。

6. 從「國家 / 地區」下拉式功能表選取您所在的國家 / 

地區，然後點選「完成」。

附註：一但您設定房間的國家 / 地區喜好設定，任何新增至房
間的裝置將使用此喜好設定。

編輯房間

1. 請在「首頁」畫面點選 。

2. 在快顯功能表上點選您要編輯的房間。

3. 點選  一次。

4. 在快顯功能表點選「編輯房間」。

5. 在「房間精靈」畫面，點選「下一步」。

6. 如果您要新的影像，請選擇一個和您的房間關聯的影
像。然後點選「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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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您要一個新的房間標籤，請選擇一個。

8. 如果您要一個新的地區，請從「地區」下拉式功能表選
擇一個，然後點選「完成」。

附註： 如果您在新增裝置時變更房間的國家 / 地區喜好設定，
此舉將不會影響目前安裝的裝置。新的變更只會影響以後的
裝置。

刪除房間

1. 請在「首頁」畫面點選 。

2. 在快顯功能表上點選您要刪除的房間。

3. 點選  一次。

4. 在快顯功能表點選「刪除房間 ... 」。

5. 在「確認房間刪除 (Confirm Room Delete)」畫面上點選
「是」。

Adding Users
NevoHome Control讓您設定多個使用者帳戶。每個使用者於
是可設立自己的「我的最愛」清單。

附註：預設使用者是依據您在設定 HP iPAQ時，所設立的所
有人註冊資訊而建立的。如果您並未建立 HP iPAQ的所有人
註冊設定檔，第一次啟動 Nevo Home Control時，預設的使
用者名稱即為 Victoria。

若要新增使用者：

1. 請在「首頁」畫面點選 。

2. 在快顯功能表點選「新增使用者」。

3. 在「使用者精靈」畫面點選「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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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命名使用者」畫面輸入使用者名稱，然後點選
「完成」。新使用者的名稱顯示在「首頁」 畫面。

附註：所有使用者必須各有特殊的名稱。

編輯使用者

1. 請在「首頁」畫面點選 。

2. 在快顯功能表上點選您要編輯的使用者。

3. 點選  一次。

4. 在快顯功能表點選「編輯使用者」。

5. 在「使用者精靈」畫面點選「下一步」。

6. 在「命名使用者」畫面編輯使用者名稱，然後點選
「完成」。新的使用者名稱便會顯示在「首頁」畫面。

刪除使用者

1. 請在「首頁」畫面點選 .

2. 從快顯功能表，點選您要刪除的使用者名稱。

3. 點選  一次。

4. 在快顯功能表點選「刪除使用者」。

5. 在「確認使用者刪除 (Confirm User Delete)」畫面上點
選「是」。

附註：如果您刪除使用者之後改變心意，請遵循本章
「Adding Users」一節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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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活動

您可以「訓練」您的 NevoHome Control以在同一時間執行
不同的動作。舉例來說，您只需點選一次即可開啟立體聲和
指示燈，並轉到您喜歡的電台。另外，每個使用者可設立自
己的獨特活動。若要新增活動：

1. 確定已選取正確的使用者。

2. 請在「首頁」畫面點選  ，然後點選「新增活動」

或點選  然後點選 。

3. 在「活動精靈初始化 (Activity Wizard Initialization)」
畫面點選「下一步」。

4. 在「如何錄製按鍵動作 ... (How to Record 
Keystrokes ...)」畫面，點選「下一步」。

5. 遵循迷你精靈秘訣以錄製按鍵動作。

附註： 當您錄製按鍵動作時，您可以點選「停止」及 重新
錄製，或點選「暫停」 然後待會從先前的停止點繼續錄製。

6. 選擇您要與您的活動關聯的影像，然後點選
「下一步」。

7. 選擇您的活動標籤。

8. 如果在活動執行之後，您想要 Nevo顯示活動的最後一
個裝置的控制頁面，請勾選「執行活動之後顯示最後一
個裝置頁面 (Display last Device page after running the 
Activity)」核取方塊。舉例來說，如果您活動的最後一
個動作是轉到您喜愛的電台，執行活動之後，Nevo就會
顯示電視遙控器頁面，所以您若想變更頻道，稍後便可
執行。

9. 當您完成後，點選「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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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活動

1. 確定已選取正確的使用者。

2. 請在「首頁」畫面點選 。

3. 在快顯功能表點選「編輯活動 ...」。

4. 在「活動精靈初始化 (Activity Wizard Initialization)」
畫面點選「下一步」。

5. 如果您要錄製新的按鍵動作，請遵循迷你精靈秘訣。如
果不選擇，請跳過這個步驟。

附註：請確定選取「錄製新的按鍵動作順序 (Record a new 
sequence of keystrokes?)」核取方塊（勾選）。

6. 如果您要選擇與您的活動關聯的新影像，請點選「下一
步」。如果不選擇，請跳過這個步驟。

7. 如果您要選擇活動的新標籤，請選擇一個。如果不選
擇，請跳過這個步驟。

8. 如果您要勾選或取消勾選「執行活動之後顯示最後一個
裝置頁面 (Display last Device page after running the 
Activity)」核取方塊，請點選該方塊。如果不選擇，請
跳過這個步驟。

9. 當您完成後，點選「完成」。

刪除活動

1. 請確定已選取正確的使用者。

2. 從「首頁」畫面，點選 。

3. 在快顯功能表點選「刪除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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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確認活動刪除 (Confirm Activity Delete)」畫面上點
選「是」。

附註：如果您刪除活動之後改變心意，請遵循本章「新增活
動」一節的步驟。

下載其他功能

請至 myNevo.com網站為您的 NevoHome Control下載其
他功能，例如裝置按鍵功能或圖形。您可下載兩種類型
的圖形：

■ 我的最愛清單的電視網路標誌

■ 「控制按鍵」樣式以自訂控制畫面的外觀

首先，您需要註冊您的 NevoHome Control（也在
myNevo.com網站）。若要搜尋註冊產品所需的資訊，例如
序號：

1. 從「首頁」標籤，點選 。

2. 點選「關於 Nevo」。

附註：您也可從 myNevo.com網站下載其他裝置控制碼。

下載圖形

若要下載其他圖形，請在 myNevo.com網站上輸入您的裝置
的資訊：

■ 選擇裝置類型。

■ 選擇廠商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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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裝置按鍵功能

若要下載裝置按鍵功能，您必須在 myNevo.com網站輸入一
些其他的資訊。若要取得此資訊：

1. 請在「首頁」標籤點選  以啟動「自訂房間
(Customize Room)」功能表。

2. 點選「顯示裝置控制碼 ... (Display Device Codes ...)」。
目前使用者的裝置控制碼清單和房間即會顯示。

3. 當您完成後，點選「關閉」。

在 myNevo.com網站輸入裝置控制碼資訊：

■ 選擇裝置類型。

■ 選擇廠商品牌。

若需其他使用 Home Control的資訊、秘訣和疑難排解，請
參閱「Nevo說明」。點選「開始」 > 「說明」 > 「Nevo」
以存取說明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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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 iPAQ無線管理員

「iPAQ Wireless管理員」應用程式提供集中的控制，讓您管
理 HP iPAQ上所有的無線功能。

iPAQ的無線畫面上具有單獨的電源按鈕，開啟及關閉每個
個別的無線功能，另外還有一個「全部關閉」按扭，可以
同時關閉所有的無線功能。螢幕也有「設定」按鈕，可以
設定Wi-Fi及 Bluetooth的組態。

■ 若要存取 iPAQ的無線畫面，請在「Today」畫面或「啟
動」頁面，點選螢幕底端命令列的「iPAQ Wireless」圖
示 ( )。

❏ 如果所有的無線活動都關閉的話，「iPAQ Wireless」
圖示上會顯示「x」 ( )（「x」表示關閉）。

■ 若要開啟一個或多個無線活動，請點選需用的按鈕。

■ 若要關閉各項無線活動，請點選需關閉的按鈕，或點選
「全部關閉」按鈕，關閉所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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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 iPAQ 無線管理員
電源按鈕

所有的電源按鈕（除了「全部關閉」按鈕之外）顯示：

■ 如果關閉無線電，會顯示灰色背景而且在圖示上面顯示
「x」。

■ 如果開啟無線電而且也提供訊號，但並未連線，則顯示
琥珀色背景。

■ 如果開啟無線電而且也已連線，或者和其他裝置連上
線，則顯示綠色背景。

附註：點選時，若按鈕沒有即時反應，則表示系統正忙著執
行您所建議的工作。

「全部關閉」按鈕會顯示：

■ 如果關閉所有的無線電，會顯示灰色背景而且在圖示上
面畫個「x」。

■ 如果開啟一個以上的無線電，則顯示綠色背景。

設定按鈕

「Wi-Fi設定」、「Bluetooth設定」及「Bluetooth管理員」
等三個按鈕，均可設定成啟用及停用的狀態。在啟用狀態
中，按一下「設定」按鈕以開啟有關特定無線功能之組態
及設定資訊的網頁。

Wi-Fi設定按鈕
只要「Wi-Fi」按鈕為可使用的或連線的狀態，即表示該按
鈕是處於啟用狀態。按下「Wi-Fi設定」按鈕，開啟Wi-Fi
的組態設定頁面。

附註：有關設定 Wi-Fi 設定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7章〈認
識 iPAQ無線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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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tooth設定按鈕
只要 Bluetooth按鈕是開啟著，即表示該按鈕是處於「啟
用」狀態。按下「Bluetooth設定」按鈕，開啟 Bluetooth
設定頁面、新增或刪除設定檔，以及變更裝置的存取能力
與服務。

附註：有關設定 Bluetooth 設定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9章
〈使用 Bluetooth〉。

Bluetooth管理員按鈕
只要 Bluetooth按鈕是開啟著，即表示該按鈕是處於「啟
用」狀態。按下「管理員」按鈕，開啟「Bluetooth管理
員」頁面，以設定連線。

附註：有關使用 Bluetooth Manager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9章〈使用 Blueto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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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Wi-Fi

各部分與功能的介紹

透過無線存取，您的 HP iPAQ並不需要使用纜線與網際網路
連線。相對地，您將可以透過存取點在無線裝置之間傳輸資
料。您的 HP iPAQ可以連接到 802.11b Wi-Fi，或者直接連
接上其他啟用Wi-Fi的裝置。運用Wi-Fi功能，您可以：

■ 存取網際網路

■ 傳送與接收電子郵件

■ 存取公司網路資訊

■ 使用虛擬私人網路 (VPN)，即可享有安全的遠端存取

■ 使用作用點進行無線連線

附註： 若要使用撥號與無線網際網路、電子郵件、公司網
路，以及其他無線通訊（例如可用的 Bluetooth裝置），除
了需要標準的Wi-Fi基礎架構和另行購買的服務合約之外，
可能還需要購買其他硬體和相容的設備。請洽詢在您當地的
服務供應商以取得服務內容與涵蓋範圍。並非所有的網站內
容皆可用。有些網站內容可能需要安裝其他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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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使用Wi-Fi
透過此章節瞭解如何使用Wi-Fi，自動連上網際網路、手動
輸入新的網路設定並搜尋網路。

開啟或關閉Wi-Fi功能

附註： HP iPAQ的Wi-Fi天線位於裝置的頂端。開啟Wi-Fi
功能之後，若您蓋住 HP iPAQ的頂端，訊號強度會減弱。

若要在「啟動」頁面或典型的「Today」畫面上開啟Wi-Fi
功能，請點選「無線」圖示 ( )，然後再點選「Wi-Fi」
按鈕。當Wi-Fi功能開啟時，無線通訊的 LED（位於 HP 
iPAQ的左上角）會變成藍色，「Wi-Fi」按鈕則變成琥珀
色。一旦連接上無線網路，「Wi-Fi」按鈕會轉成綠色。

附註：在存取無線網路之前，必須開啟Wi-Fi功能。當藍色
的無線通訊 LED指示燈亮起，螢幕頂端的箭號也顯示連線
( )時，表示 HP iPAQ已經連線到無線網路。

若要關閉Wi-Fi功能，請再點選一次「Wi-Fi」按鈕。當
Wi-Fi功能關閉時，無線通訊 LED指示燈不會閃爍藍色，
「Wi-Fi」按鈕也會轉成灰色。

電池省電秘訣：如果不使用Wi-Fi功能，就請將它關閉。
當Wi-Fi功能啟動時，請確定是否已選取任何一項
Wi-Fi省電模式。請參閱第 10章〈管理電池〉以取
得詳細資訊。

附註：部份存取點和網路並不支援一或多個省電模式。如
果您無法連接某個特定網路，請先嘗試關閉「Wi-Fi省電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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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連線到網路

1. 若要在「啟動」頁面或典型的「Today」畫面上開啟
Wi-Fi功能，請點選「無線」圖示 ( )，然後再點選
「Wi-Fi」按鈕。

2. 如果出現一個以上的網路，「網路指示器」圖示 ( )
會出現在「導覽列」。請點選您想要連線的網路，然後
點選網路是要連線到網際網路（不使用 Proxy設定）還
是公司網路（使用 Proxy設定）。

附註：若要使用 iPAQ行動媒體，您必須選取「公司網路」
以使用無線網路。如需更多有關 iPAQ行動媒體功能的詳細
資訊，請參閱〈特別功能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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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顯示「網路金鑰 (WEP)」提示，請輸入網路的安全
性設定，再點選「連線」。

手動輸入新的網路設定

即使偵測到無線網路（當「網路指示器」 圖示出現在「導
覽列」時），或者手動輸入設定資訊時，都可以新增無線
網路。

若要手動設定無線網路連線：

1. 若要在「啟動」頁面或典型的「Today」畫面上開啟
Wi-Fi功能，請點選「無線」圖示 ( )，然後再點選
「Wi-Fi」按鈕。

2. 在 iPAQ Wireless畫面上，點選「設定」按鈕。會顯示
「設定無線網路」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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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檢閱網路清單，如果其中有列出您的網路名稱的話，請
點選之。（如果顯示一個以上的網路清單，「網路指示
器」圖示 ( )會出現在「導覽列」。）

附註：如果您的網路名稱沒有出現，請將它加入優先網路清
單。如果Wi-Fi功能已經開啟，請先點選「設定」按鈕，再
從「設定無線網路」清單中點選「新增 ...」。請輸入您的網
路名稱，然後再選擇是要連線到「公司網路」或網際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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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若要使用 iPAQ行動媒體，您必須選取「公司網路」
以使用無線網路。如需更多有關 iPAQ行動媒體功能的詳細
資訊，請參閱〈特別功能指南〉。

4. 請點選「網路金鑰」標籤，輸入任何資料加密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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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點選「802.1x」標籤，輸入適當的無線網路資料。

6. 點選「確定」。（您新增的網路已經列於「設定無線網
路」的清單上。）

7. 點選「確定」，離開「設定無線網路」畫面。

搜尋要存取的網路

已經設定好的網路是您可以優先使用的網路，會顯示在
「iPAQ Wireless」畫面上的 > 「設定」 >「無線網路」清
單方塊中。您可以選擇是否只要連接到優先的網路，或者
讓 HP iPAQ搜尋並連接到任何可使用的網路（不論是否為
優先的網路）。

搜尋可存取的網路：

1. 在「iPAQ Wireless」畫面，點選 > 「設定」 > 「無線」
標籤。

2. 在「要存取的網路」方塊中，點選您要連線的網路類型
（所有可用的、僅存取點、或僅電腦至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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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只要連線到已經設定好的網路，請清除「自動連線至
非優先網路 (Automatically connect to non-preferred 
networks)」核取方塊。

附註：如果您選取「自動連線至非優先網路 (Automatically 
connect to non-preferred networks)」核取方塊，HP iPAQ會
偵測任何新增的網路，並提供您為其設定組態的機會。

管理無線網路設定

管理無線網路時，有時候必須變更網路設定。下面兩節，將
為您介紹如何檢視、編輯及刪除可使用的無線網路設定。

檢視或編輯無線網路

若要檢視或編輯現有的或可用的無線網路：

1. 請先確定Wi-Fi為開啟狀態。

2. 在「iPAQ Wireless」畫面，點選 > 「設定」 > 「無線」
標籤。

3. 在「無線網路」方塊中，點選所要的網路名稱。

4. 根據需求編輯目前的設定，然後再點選「確定」以儲存
變更。

刪除無線網路

若要刪除現有的或可用的無線網路：

1. 請先確定Wi-Fi為開啟狀態。

2. 在「iPAQ Wireless」畫面，點選 > 「設定」 > 「無線」
標籤。

3. 在「無線網路」方塊中，點選並按住您要刪除的網路。

4. 點選「移除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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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訊號強度與狀態

若要檢視 HP iPAQ與Wi-Fi連線上網據點之間的訊號強度：

1. 在「導覽列」中點選「連線」圖示（ 或 ）。

2. 顯示「連線」方塊時，您可以檢視 HP iPAQ所連接的網
路類型（例如，公司網路或網際網路），以及顯示訊號
強弱的圖示。

附註：如果未出現連線，則不會顯示「訊號強度」圖示。

3. 若要變更連線設定，請點選「設定」。

4. 若要離開「連線」方塊，請點選「隱藏」按鈕。

進階網路設定

請閱讀下列章節，瞭解如何設定及變更網路組態，讓 HP 
iPAQ能夠和其他網路進行通訊。

進階的Wi-Fi詞彙
當您使用Wi-Fi技術時，建議您能熟悉下列詞彙。

詞彙 定義

加密 (WEP)或
IEEE 802.1X

一組用來保護 802.11網路的安全性服務，
以防止未經授權存取。

裝置到電腦或臨機操作
(ad-Hoc)

未使用存取點的模式。它用於對等共享網

路通訊中。

網域名稱系統 (DNS, 
Domain Name System)

網際網路的網域名稱在 IP位址中置放及轉
譯的方式。對網際網路位址而言，這是記憶

名稱最簡單的方式。（例如，使用

www.horseshow.com來取代 IP address：
x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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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點 含有無線存取點的公用或私人區域。這類無

線連線據點，通常可以在圖書館或網咖等地

方找到。

基礎結構 此連線模式使用無線存取點來連線到網路。

網際網路通訊協定 (IP)
位址

係指一個號碼，可以在整個網際網路中，識

別每一個資訊（以封包的形式傳送）的傳

送者及接收者。

SSID或網路名稱 SSID是服務集識別碼的縮寫。此識別碼最
多可使用 32個字元，且區分大小寫。

傳輸控制通訊協定 / 

網際網路通訊協定

網際網路基本的通訊語言（通訊協定）。

無線存取點 存取點提供網路（其他硬體）的無線連線。

Windows網際網路名稱
服務 (WINS) 

管理工作站名稱、位址與 IP位址關聯性的
方式。

詞彙 定義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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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IP位址
若要尋找無線網路正在使用的 IP位址：

1. 請先確定Wi-Fi為開啟狀態。

2. 如果要連接到網路，請點選「連線」圖示（ 或 ） > 
「設定」 > 「進階」標籤 > 「選取網路」按鈕。

如果您已經連接上網路，請直接跳到步驟 5。

3. 選取您想要使用的網路名稱，若要連接網際網路請使用
ISP，但若是要連上公司網路，則請連接虛擬私人網路
(VPN)。如果您需要變更或建立新的網路管理名稱，請
點選「編輯 ...」或「新增 ...」按鈕。完成此步驟之後，
請點選「確定」。

4. 在「連線」畫面，設定您的「撥號規則」及「例外」，
再按下「確定」。

5. 在「iPAQ Wireless」畫面，點選「Wi-Fi設定」按鈕 > 
「網路介面卡」標籤。

6. 點選適當的配接卡以修改設定。IP位址就會出現在
「IP位址」方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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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 TCP/IP設定

附註：大多數的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 (ISP)和私人網路，現
在都使用動態指派的 IP位址。除非您的網際網路服務供應
商 (ISP)或私人網路不使用動態指派的 IP位址，否則您不需
要變更「傳輸控制通訊協定」 / 「網際網路通訊協定」
(TCP/IP)的設定。如果您不確定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 (ISP)
或私人網路，是否使用動態指派的 IP位址，請向您的網路
管理員洽詢。

若要變更 TCP/IP設定：

1. 聯絡您的 ISP或網路管理員，以取得您的 IP位址、子網
路遮罩和（或）預設閘道（如果需要的話）。

2. 請先確定Wi-Fi為開啟狀態。

3. 在「iPAQ Wireless」畫面，點選「設定」 >「網路介面
卡」標籤。

4. 在「我的網路卡連接到 ...」清單方塊中，點選「網際網
路」或「公司網路」。

附註： 如果從家中要連線到您的 ISP，請點選「網際網路」。
如果要連接到私人網路（例如公司的企業網路），請點選
「公司網路」。

5. 在「點選介面卡以修改設定」方塊中，點選 「HP 
iPAQ Wi-Fi介面卡」。

6. 點選「IP位址」標籤。

7. 點選「使用指定的 IP位址」，然後輸入要求的資訊。

8. 點選「確定」以儲存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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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 DNS和WINS設定

附註：大多數的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 (ISP)和私人網路，現
在都使用動態指派的 IP位址。除非您的網際網路服務供應
商 (ISP)或私人網路不使用動態指派的 IP位址，否則您不需
要變更網域名稱服務 (DNS)和Windows網路名稱服務
(WINS)的設定。如果您不確定，請洽詢您的網路管理員。

需要指定 IP位址的伺服器，可能也需要有方法將電腦名稱
對應到 IP位址。HP iPAQ支援兩種名稱解析選項：

■ DNS

■ WINS

若要變更伺服器設定：

1. 聯絡您的 ISP或網路管理員，以決定要使用何種名稱解
析、獲得指定伺服器的位址，以及是否有替代位址。

附註： 當主要伺服器無法使用時，替代位址可以試圖讓您
連線。

2. 請先確定Wi-Fi為開啟狀態。

3. 在「iPAQ Wireless」畫面，點選「設定」 >「網路介面
卡」標籤。

4. 在「我的網路卡連接到 ...」清單方塊中，點選「網際網
路」或「公司網路」。

附註： 如果從家中要連線到您的 ISP，請點選「網際網路」。
如果要連線到私人網路（例如公司網路），您應該點選
「公司」。

5. 在「點選介面卡以修改設定」方塊中，點選 「HP 
iPAQ Wi-Fi介面卡」。

6. 點選「名稱伺服器」標籤，然後輸入要求的資訊。

7. 點選「確定」以儲存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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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VPN伺服器連線
VPN連線可讓您透過網際網路安全地連線到伺服器（例如
公司網路）。若要設定 VPN伺服器連線：

1. 請聯絡您的網路管理員，以取得使用者名稱、密碼、網
域名稱、TCP/IP設定、以及 VPN伺服器的主機名稱
或 IP位址。

2. 請在「導覽列」點選「連線」圖示（ 或 ），並在
「連線」畫面上點選 > 「設定」 > 「工作」標籤。

3. 在「我的公司網路」之下，點選「新增 VPN伺服器
連線」。

4. 請依照「建立新連線」畫面上的指示操作。

附註： 如需「建立新連線」畫面的線上說明，或在變更設定
時需要任何畫面的說明，請點選「?」。

編輯 VPN伺服器連線
1. 請在「導覽列」點選「連線」圖示（ 或 ），然後
在「連線」畫面上點選 > 「設定」 > 「工作」標籤。

2. 在「我的公司網路」之下，點選「管理現有的連線」 >
「VPN」標籤。

3. 點選您想要變更或新增的「VPN連線」，然後點選
「編輯 ...」或「新增 ...」。

4. 請依照畫面上的指示操作，完成 VPN伺服器連線的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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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 VPN伺服器連線
若要透過 VPN伺服器啟動連線：

1. 請先確定Wi-Fi為開啟狀態。

2. 點選位於「導覽列」的「連線」圖示（ 或 ），
選取 VPN網路。

HP iPAQ將會自動地開始連線到虛擬私人網路。

設定 Proxy伺服器設定
如果您在同步時連線到 ISP或私人網路，HP iPAQ應會從您
的電腦下載適當的 Proxy設定值。如果個人電腦上沒有這些
設定或需要變更，您就必須手動設定它們。若要設定 Proxy
伺服器設定：

1. 聯絡您的 ISP或網路管理員，以取得 Proxy伺服器名
稱、伺服器類型、連接埠、使用的 Socks通訊協定類
型、以及使用者名稱和密碼。

2. 請先確定Wi-Fi為開啟狀態。

3. 請在「導覽列」點選「連線」圖示（ 或 ），然後
再點選「設定」 > 「工作」標籤。

4. 在「我的公司網路」之下，點選「編輯 Proxy伺服
器」 > 「Proxy設定」 標籤。

5. 點選「此網路連線到網際網路」，然後點選「此網路使
用 Proxy伺服器以連線到網際網路」核取方塊。

6. 在「Proxy伺服器」方塊中，輸入 Proxy伺服器名稱。

7. 如果您需要變更連接埠號碼或 Proxy伺服器類型設定，
請點選「進階」 按鈕，然後進行變更。

8. 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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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Bluetooth

HP iPAQ擁有內建的 Bluetooth技術，可以執行短距離的連
線，並提供快速、可靠的無線通訊。

開啟 Bluetooth功能，您可以傳送資訊，或者以無線方式在
兩個 Bluetooth裝置之間距離約在 30英呎之內（十公尺之
內），執行下列工作：

■ 交換連絡人、行事曆項目和工作資料

■ 傳送或交換名片

■ 傳輸檔案

■ 透過 ActiveSync連線進行同步

■ 結合支援 Bluetooth的行動電話，並將該行動電話當作無
線數據機使用

■ 結合支援 Bluetooth的筆記型電腦，並將 HP iPAQ當作無
線數據機使用

■ 連線到其他 Bluetooth裝置（虛擬通訊埠）

■ 列印至 Bluetooth印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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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個人區域網域 (PAN)來交談、玩電腦遊戲 ...等等。

附註： 若要使用撥號與無線網際網路、電子郵件、公司網
路，以及其他無線通訊（例如可用的 Bluetooth裝置），除
了需要標準的Wi-Fi基礎架構和另行購買的服務合約之外，
可能還需要購買其他硬體和相容的設備。請洽詢在您當地的
服務供應商以取得服務內容與涵蓋範圍。並非所有的網站內
容皆可使用。有些網站的格式未必適用於 HP iPAQ的螢幕，
而且需要另外安裝其他軟體。

Bluetooth技術入門
在您開始使用 Bluetooth建立無線連線之前，請先花點時間
熟悉以下各項：

■ 本章所使用的詞彙

■ 支援的服務

■ Bluetooth設定

■ Bluetooth管理員

附註： 如需更詳細的說明，請參閱已安裝於 HP iPAQ上的說
明檔。從「開始」功能表，點選「說明」 >「Blueto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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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詞彙

以下為本章使用的 Bluetooth專用名詞。

詞彙 定義

驗證 在進行連線或活動之前，需要提供一組數字

通行碼。

授權 在進行連線或活動之前，需要獲得核准。

聯結（配對裝置） 在您的裝置與其他的裝置之間，建立可以信

賴的連線。建立聯結之後，兩個裝置就會變

成一對。

配對裝置不需要驗證或授權。

裝置位址 Bluetooth裝置獨特的電子位址。

發現裝置 尋找與辨識另一個 Bluetooth裝置。

裝置名稱 另一裝置發現 Bluetooth裝置時，Bluetooth
所提供的名稱。

加密 保護資料的方法。

通行碼 為了驗證其他裝置所要求的連線或活動而輸

入的密碼。

個人資訊管理員 (PIM) 用來管理每日業務工作的各種程式（例如：

連絡人、行事曆及工作）。

設定檔 各項 Bluetooth設定。

發現服務 判斷您有哪些程式與其他裝置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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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的服務

Bluetooth支援的功能稱為服務。您只能使用支援下列服務
設定檔之一的 Bluetooth裝置來進行通訊：

■ BPP（基本印表機設定檔）

■ FTP（檔案傳輸設定檔）

■ GAP（一般存取設定檔）

■ LAP（網路存取設定檔）

■ OBEX（物件交換設定檔）

■ OPP（Object Push設定檔）

■ PAN（個人區域網路設定檔）

■ SPP（序列埠設定檔）

■ ActiveSync （您可使用 SPP與電腦上的 ActiveSync連線）

使用 Bluetooth設定
從「Bluetooth設定」中的標籤，您可以：

■ 選取或新增使用者設定檔

■ 開啟及關閉 Bluetooth

■ 輸入或變更 HP iPAQ Bluetooth識別

■ 選擇您的連線喜好設定

■ 啟用 Bluetooth服務

■ 指定安全設定

■ 定義分享和連線的設定

■ 檢視軟體和通訊埠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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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 Bluetooth
若要開啟 Bluetooth：

1. 在「Today」畫面上，點選「iPAQ Wireless」圖示。

2. 在「iPAQ Wireless」畫面上，點選「Bluetooth」按鈕。

當 Bluetooth開啟時，HP iPAQ頂端的 Bluetooth LED指示
燈會變成藍色。

若要關閉 Bluetooth，請再次點選「Bluetooth」按鈕。當
Bluetooth關閉時，Bluetooth LED指示燈關閉並且無法進行
傳入或傳出連線。

電池省電秘訣：您不使用 Bluetooth時，請將之關閉。

開啟 Bluetooth 設定

1. 在「Today」畫面，點選命令列的「iPAQ Wireless」
圖示。

2. 在「iPAQ Wireless」畫面上，點選「Bluetooth設定」。

設定存取性內容

在 HP iPAQ與其他 Bluetooth裝置互動之前，您必須先輸入
或變更存取性內容，定義 HP iPAQ的互動方式。

若要顯示存取性的畫面：

1. 從「Today」畫面，點選「iPAQ Wireless」在命令列的
圖示。

2. 在「iPAQ Wireless」畫面上，點選「Bluetooth
設定」 > 「存取性」標籤。

3. 在「名稱」欄位中將名稱反白，然後輸入新的裝置識別
名稱。這是其他裝置找到您的裝置時，在他們的畫面上
所看到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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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擇「允許其他裝置連線 (Allow other devices to 
connect)」。

5. 選擇「所有裝置 (All devices)」或「只有配對裝置
(Paired devices only)」。

Ä注意事項：選取「所有裝置」，讓任何裝置，即使是您未知裝置，都

能夠和您的 HP iPAQ連線。它們連線之後，「Bluetooth設定」中所指
定的服務安全設定就會生效。選取「只有配對裝置」，僅限您信任的

裝置和您的 iPAQ連線。

附註：配對裝置在連線之前，會共用和交換內部產生的安全
「連結金鑰」。

6. 如果您想讓其他裝置搜尋並且找到您的 HP iPAQ，請選
取「讓其他裝置發現我」。否則，請保留此方塊為未核
取狀態。

附註：若有其他裝置知道您裝置的位址，且您選擇了「其他
裝置可以發現到我 (Other devices can discover me)」，即使
您沒有選擇讓您的裝置可以被發現，該裝置也能找到您的裝
置並進行連線。

7. 點選「確定」以儲存變更。

啟用 Bluetooth 服務

在傳輸檔案、建立序列埠連線、交換名片資訊、設定撥號網
路以及加入個人網路時，您可以使用這些安全性選項。

自動啟用服務

若要自動啟用服務：

1. 從「Today」畫面，點選命令列的「iPAQ Wireless」圖
示。

2. 點選「Bluetooth」 「設定」 >「服務」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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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服務」方塊中，選擇您想啟用的服務：傳輸檔案、
交換資訊、序列埠，或個人網路服務。

4. 您選擇的「服務」， 會自動啟用「服務設定」。請根據
您個人的喜好，點選適當的核取方塊，以變更這些服務
設定。

5. 再次點選「確定」，回到「iPAQ Wireless」畫面。

附註： 如果您在「服務設定」中選取「需要授權」，您必須
授權給每個連線。HP iPAQ將會每次都詢問您是否同意進行
該連線。

使用通行碼或聯結進行安全連線

若要與其他裝置建立安全連線，您可以使用通行碼功能或建
立聯結。您還可以在此安全類型中，進行資料加密。

通行碼是用來驗證另一裝置要求連線時所輸入的密碼。雙方
都必須知道並使用通行碼，否則將無法連線。

若要設定為需要通行碼或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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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Today」畫面點選「iPAQ Wireless」 >
「Bluetooth」 「設定」 >「服務」標籤。

2. 點選您要啟用服務的標籤：傳輸檔案、交換資訊、序列
埠，或個人網路服務。

3. 選擇「需要驗證（萬能鑰匙）」。

4. 如果您希望裝置之間交換的所有資料都要加密，請選擇
「需要加密」。

5. 點選「確定」。

設定共用資料夾

當其他裝置和您的 HP iPAQ連線時，您可以決定它們能存取
的資料夾。

若要選擇共用資料夾：

1. 在「Today」畫面，點選「iPAQ Wireless」圖示 > 
「Bluetooth」「設定」 >「服務」標籤。

2. 在「服務」之下，點選「檔案傳輸」。

3. 在「服務設定」之下，選擇您喜好的設定。

4. 點選「進階」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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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點選「資料夾」圖示，並尋找所要的檔案資料夾。

6. 點選「確定」二次，回到「iPAQ Wireles」畫面。

瞭解設定檔

您可以使用設定檔在多重環境中快速啟用所選取的個人設
定。

建立設定檔

若要建立設定檔：

1. 從「Today」畫面，點選命令列的「iPAQ Wireless」
圖示。

2. 點選「Bluetooth設定」 > 「一般」標籤 > 「查詢」
圖示。

3. 點選「新增」按鈕。

4. 輸入描述性名稱。

5. 選擇現有的設定檔作為範本。

6. 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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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設定檔

建立新的設定檔時，您必須先啟動才能執行其功能。

若要在建立設定檔之後將其啟動：

1. 從「Today」畫面，點選命令列的「iPAQ Wireless」
圖示 > 「Bluetooth設定」。

2. 在「一般」標籤中，從「目前設定檔」的下拉式箭號
清單中選取它。

3. 點選「確定」。

儲存 Bluetooth組態設定到設定檔中
若要將儲存 HP iPAQ Bluetooth的組態設定到任何設定檔中：

1. 在「Today」畫面，點選命令列的「iPAQ Wireless」
圖示 >「Bluetooth」「設定」。

2. 在「一般」標籤中，從目前的「設定檔」的下拉式箭
號清單中，選取一個設定檔。

3. 點選「服務」標籤，在所有的 Bluetooth「服務」 選項
中，指定所需要的連線、共用及安全設定。

4. 點選「確定」以儲存變更，並結束「Bluetooth 服務」。

重新命名設定檔

1. 在「Today」畫面，點選命令列的「iPAQ Wireless」
圖示 >「Bluetooth設定」。

2. 在「一般」標籤中，點選 「查詢」圖示。

3. 從「新增 / 刪除設定檔」 清單中，選擇設定檔。

4. 點選「重新命名」按鈕。

5. 輸入新的描述性名稱。

6. 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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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設定檔

1. 從「Today」畫面，點選命令列的「iPAQ Wireless」
圖示 >「Bluetooth」 >「設定」。

2. 在「一般」標籤中，點選 「查詢」圖示。

3. 從「新增 / 刪除設定檔」 清單中，選擇設定檔。

4. 點選「刪除」按鈕。

5. 點選「是」以確認您要刪除該設定檔。

6. 點選「確定」。

使用 Bluetooth管理員
使用「Bluetooth管理員」：

■ 建立連線

■ 交換名片

■ 控制畫面顯示

■ 顯示捷徑

開啟 Bluetooth管理員
從「Today」畫面，點選命令列的「iPAQ Wireless」圖
示 > 「Bluetooth 管理員」。

第一個顯示的畫面是「我的捷徑」。

附註： Bluetooth電源必須開啟，才能啟用「Bluetooth管理
員」按鈕。在停用狀態下按下「管理員」按鈕，仍會無法
存取管理員。因此，以下所有指示，都包括點選 Bluetooth
電源開啟按鈕的動作。當您執行工作時，如果 Bluetooth的
電源已開啟，則不要再點選 Bluetooth按鈕。當 Bluetooth
已開啟時，若再次點選 Bluetooth按鈕，會將其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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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和選擇裝置

有數個工作需要您尋找裝置並和它連線。需要您尋找裝置
時，Bluetooth瀏覽器會自動搜尋支援您要使用的功能之其
他 Bluetooth裝置。

配對裝置

您可以配對裝置，使它們在每一次連線之前，都必須先交換
電腦產生的安全性金鑰。安全性金鑰是從唯一的 Bluetooth
裝置位址中所產生，它是隨機產生的亂數，也是使用者定義
的密碼。

兩個裝置配對完成之後，彼此就會產生信任關係。使用者不
需要再輸入任何資料。因此，這些配對裝置之間在進行連線
和活動時，不需要每次都由使用者進行授權。

若要配對裝置：

1. 從「Today」畫面，點選命令列的「iPAQ Wireless」
圖示 >「Bluetooth」 >「管理員」。

2. 點選「工具」 >「配對裝置」。

3. 點選「新增」。

4. 點選「查詢」 圖示。

5. 點選裝置。

6. 在「通行碼」欄位中輸入密碼。

7. 點選「確定」。

8. 在另一個裝置中輸入相同的密碼。

附註： 有些裝置（例如行動電話），需要置於能夠接受其他
裝置聯結的模式下。有關其他詳細資訊，請參閱該裝置的使
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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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配對裝置

您可以在裝置之間移除配對關係。

1. 從「Today」畫面，點選命令列的「iPAQ Wireless」
圖示 >「Bluetooth」 >「管理員」。

2. 點選「工具」 >「配對裝置」。

3. 點選裝置名稱。

4. 點選「移除」。

5. 點選「是」以移除配對。

與其他裝置連線

您可以使用 ActiveSync、序列和撥號連線，與其他 Bluetooth
裝置進行通訊。與行動電話建立合作關係，並設定其提供的

Bluetooth服務。

識別通訊埠

您可以識別用來建立序列埠連線的虛擬通訊埠。您可能需要
辨識這些通訊埠，才能進行像列印之類的活動。

當其他裝置啟動序列連線時，會使用傳入的通訊埠。當您與
另一裝置之間啟動序列連線時，會使用傳出的通訊埠。

若要識別通訊埠：

1. 從「Today」畫面點選「iPAQ Wireless」 > 
「Bluetooth」 「設定」 >「服務」標籤。

2. 在「服務」下，點選「序列埠」，然後點選「進階 ...」
按鈕。

3. 記下傳入和傳出通訊埠的名稱。

4. 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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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連線

您可以建立捷徑來開啟和檢視所有連線的狀態資訊。

建立捷徑

建立一或多個服務的捷徑並不會建立連線。它只會把該服務
的捷徑放到「Bluetooth管理員」的「捷徑」標籤上。

若要建立捷徑：

1. 從「Today」畫面，點選命令列的「iPAQ Wireless」
圖示 >「Bluetooth」 >「管理員」。

2. 點選「新增」，點選服務類型，然後點選「下一步」。

3. 請遵循連線精靈的指示。

附註： 配對裝置均以核取標記指定。

刪除捷徑

1. 從「Today」畫面，點選「iPAQ Wireless」圖示 >
「Bluetooth」 >「管理員」。

2. 點選並按住要刪除的連線圖示或清單名稱。

3. 從功能表中點選「刪除」。

4. 點選「是」以確認要刪除所選取的捷徑。

5. 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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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捷徑

您可以用圖示或清單格式來檢視捷徑。

1. 從「Today」畫面，點選「iPAQ Wireless」圖示 >
「Bluetooth」 >「管理員」。

2. 點選「檢視」。

3. 點選「清單」或「圖示」。

4. 點選「確定」。

建立 ActiveSync連線
您可以先設定支援 Bluetooth的電腦再設定 HP iPAQ，以建
立 ActiveSync與電腦之間的合作關係。

如果您的電腦上使用其他的 Bluetooth模組或介面卡，請參
閱「Bluetooth組態管理員」或「設定」，以取得相關的安
裝程序，然後跳至「設定 ActiveSync合作關係在您的 HP 
iPAQ」。

設定 ActiveSync合作關係在您的 HP iPAQ
若要建立 ActiveSync連線：

1. 從「Today」畫面，點選「iPAQ Wireless」 >
「Bluetooth」 >「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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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新增」 >「透過 Bluetooth執行 ActiveSync」 >
「下一步」。

3. 請遵循連線精靈的指示。

附註：請確定您在 HP iPAQ上所設定的 ActiveSync 通訊埠，
與您電腦的 Bluetooth所設定的通訊埠是一樣的。

4. 從「Bluetooth瀏覽器」畫面上，選擇您想同步化的電
腦。點選「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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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選取序列埠 (Serial Port Selection)」下，選擇以上
選定電腦的序列埠名稱，然後點選「下一步」 >「完
成」。

附註： 如果您正在以 Evo筆記型電腦或桌上型電腦設定
ActiveSync合作關係，請選擇您在步驟 7輸入的名稱「.」。

.

建立序列連線

您可以使用無線 Bluetooth序列埠連線，就像您使用實體序
列纜線連線一樣。您必須設定要連線的應用程式，確保其使
用正確的序列埠。

若要建立序列連線：

1. 從「Today」畫面，點選「iPAQ Wireless」圖示 >
「Bluetooth」 >「管理員」。

2. 點選「新增」 >「查看 Bluetooth裝置」 >「下一步」。

3. 請遵循連線精靈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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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個人區域網路

建立兩個或多個 Bluetooth裝置之間的連線，以共用檔案、
共同作業或玩多人遊戲。

若要建立個人區域網路連線：

1. 從「Today」畫面，點選「iPAQ Wireless」 >
「Bluetooth」 >「管理員」。

2. 點選「新增」 >「加入個人網路」 >「下一步」。

3. 請遵循連線精靈的指示。

建立行動電話合作關係

您可以與行動電話建立合作關係，然後設定其所提供的

Bluetooth服務。

若要建立行動電話合作關係：

1. 從「Today」畫面，點選「iPAQ Wireless」圖示 >
「Bluetooth」 >「管理員」。

2. 點選「新增」 >「透過電話連線到網際網路」。

3. 請遵循連線精靈的指示。

使用檔案

您可以與連線的裝置交換資訊，並且使用「Bluetooth檔案
總管」：

■ 瀏覽目錄。

■ 檢視檔案和資料夾。

■ 建立新資料夾。

■ 從遠端裝置傳送及接收檔案。

■ 在遠端裝置上刪除和重新命名檔案。
使用指南 9–18



使用 Bluetooth
建立檔案傳輸連線

1. 從「Today」畫面，點選「iPAQ Wireless」 >
「Bluetooth」 >「管理員」。

第一個顯示的畫面是「我的捷徑」。

2. 點選「新增」 >「在遠端裝置上瀏覽檔案」 >
「下一步」。

3. 請遵循連線精靈的指示。

附註：連線前，遠端裝置必須開啟 Bluetooth且設定允許
搜尋。

傳送檔案

1. 點選並按住檔案傳輸捷徑圖示，然後點選「連線」。

2. 點選「檔案」 >「傳送檔案 (Send a File)」。

3. 尋找要傳送的檔案。

4. 點選要傳送的檔案。

5. 點選「確定」。

在遠端裝置上建立資料夾

1. 點選並按住檔案傳輸捷徑圖示，然後點選「連線」。

2. 瀏覽至您要建立新資料夾的位置。

3. 點選「檔案」 >「建立資料夾」。

4. 選取「新資料夾」，輸入資料夾名稱，然後點選
「輸入」。

5. 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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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遠端裝置接收檔案

1. 點選並按住檔案傳輸捷徑圖示，然後點選「連線」。

2. 瀏覽至遠端裝置上的檔案位置。

3. 點選檔案。

4. 點選「檔案」 >「取得」。

5. 點選「確定」。

刪除遠端裝置上的檔案

1. 點選並按住檔案傳輸捷徑圖示，然後點選「連線」。

2. 瀏覽至遠端裝置上的檔案位置。

3. 點選檔案。

4. 點選「檔案」 >「刪除」。

5. 點選「是」，以確認您要刪除選取的檔案。

6. 點選「確定」。

使用名片交換

使用名片交換，即可：

■ 設定您自己的名片

■ 傳送名片到一或多個裝置

■ 向一或多個裝置要求名片

■ 和一或多個裝置交換名片

您必須建立預設的連絡人名稱，才能傳送或交換名片資訊。

首先，您必須在「Bluetooth設定」中的「資訊交換」標籤
中，指定預設的名片。此名稱就會變成名片傳輸的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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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您的名片資訊

若要設定您的名片資訊：

1. 在「連絡人」程式中建立一個連絡人，包含您的姓名、
職稱和其他相關資訊。

2. 在「Today」畫面，點選「iPAQ Wireless」 > 
「Bluetooth」「設定」 >「服務」標籤。

3. 在服務之下，選擇「資訊交換」。

4. 點選「進階 ...」按鈕。

5. 點選「我的名片 (vCard)」圖示。

6. 從聯絡人清單中選取您的聯絡人。

7. 點選「確定」。

附註：若要建立新的名片，請在 vCard圖示旁，點選「連絡

人」圖示，然後建立新的名片。完成時，請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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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送名片

1. 從「Today」畫面，點選命令列的「iPAQ Wireless」
圖示 >「Bluetooth」 >「管理員」。

2. 點選「工具」 >「名片交換」。

3. 點選「傳送」圖示。

4. 點選您要傳送名片到哪一個裝置。

5. 點選「確定」。

附註：請確定接收裝置必須已啟用接收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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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名片

1. 從「Today」畫面，點選命令列的「iPAQ Wireless」
圖示 >「Bluetooth」 >「管理員」。

2. 點選「工具」 >「名片交換 (Business Card 
Exchange)」。

3. 點選「要求」圖示。

4. 點選您要向其要求名片的裝置。

5. 點選「確定」。

交換名片

您可與另一個裝置交換名片資訊。如果存在，此裝置資訊將
直接傳送到 Pocket Outlook的「聯絡人」清單。

若要交換名片：

1. 從「Today」畫面，點選命令列的「iPAQ Wireless」
圖示 >「Bluetooth」 >「管理員」。

2. 點選「工具」 >「名片交換」。

3. 點選「交換」圖示。

4. 點選您要交換名片的裝置。

5. 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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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連線

1. 從「Today」畫面，點選命令列的「iPAQ Wireless」
圖示 >「Bluetooth」 >「管理員」。

2. 點選「新增」 >「瀏覽 Bluetooth裝置」，搜尋支援
Bluetooth的裝置。

3. 當螢幕上出現被搜尋到的裝置圖示時，請點選並按住該
圖示或清單的名稱，然後再點選「連線」。

4. 點選「確定」。

檢視連線狀態

您可以檢視：

■ 連線名稱

■ 裝置名稱

■ 連線狀態

■ 連線時間

■ 訊號強度

若要檢視連線狀態：

1. 從「Today」畫面，點選命令列的「iPAQ Wireless」
圖示 >「Bluetooth」 >「管理員」。

2. 點選並按住作用中的連線圖示或清單名稱，然後點
選「狀態」。

3. 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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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連線

1. 從「Today」畫面，點選命令列的「iPAQ Wireless」
圖示 >「Bluetooth」 >「管理員」。

2. 點選並按住連線圖示或清單名稱。

3. 從功能表中點選「中斷連線」。

4. 點選「確定」。

檢視連線資訊

1. 從「Today」畫面，點選命令列的「iPAQ Wireless」
圖示 >「Bluetooth」 >「管理員」。

2. 點選並按住連線圖示或清單名稱。

3. 從功能表中點選「內容」。

4. 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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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電池

安裝電池

HP iPAQ rx3000系列的「行動媒體配件」，有一個小型的內
部備用電池，讓您在更換主電池時，只要電池一拿下來立即
更換，就不會流失主記憶體的資料（使用者安裝的程式及
資料）。

建議您在設定裝置之前 ，必須先完全充足 HP iPAQ電池，
而且要定期充電。HP iPAQ使用一些電力以維持主記憶體中
的檔案和時間設定。當您在桌上工作時，請讓 HP iPAQ保持
充電狀態。出門在外時，建議您攜帶 AC變壓器、充電器轉
接插頭，或選購的備用電池。

HP iPAQ附帶的電池已充入一些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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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 HP iPAQ中，安裝可取下 / 可重複充電的電池：

1. 在 HP iPAQ背面，滑動外殼釋放閂 1，將邊緣朝外拉開
2然後去下外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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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準排列在右上端的接頭，將電池插入 HP iPAQ右邊的
電池插槽 1，再將電池左側推入定位 2。

附註：當電池安裝完成，請確定在外側能夠看到電池的大型
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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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對外殼的標籤與 HP iPAQ上的控制閂，將外殼扣進正
確位置。

Ä注意事項：外殼必須緊密地拴進正確位置，HP iPAQ才能操作。

附註： 如果電池沒有完全充足電力，HP iPAQ必須連接上
AC變壓器，先充足電力才能繼續操作。電池大約需要四
小時才能完全充足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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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電池

Ä注意事項：由於大部分的應用程式和您所儲存的資料都位於 HP iPAQ 的
主記憶體中，如果電池完全沒電（或從裝置中取出時間過長），您就需

要重新安裝應用程式以及輸入資料。

您不需要重新安裝位於「iPAQ File Store」資料夾中的應用程式和資料，
因為它們儲存在靜態記憶體中。

為電池充電

電池省電秘訣： 當 HP iPAQ不使用時，請隨時將其連接到
AC電源。

使用 AC 變壓器充電

標準 AC轉接器可在任何家用的電源插座使用。您可以購買
汽車點煙器專用的變壓器或是 12伏特電壓插座轉接器。

Ä注意事項：限用 HP推薦使用的 AC變壓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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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使用 AC變壓器為 HP iPAQ充電：

1. 將 AC變壓器插入電源插座 1。

2. 將 AC變壓器插入充電器的變壓器 2。

3. 將充電器的變壓器插入 HP iPAQ的底部 3。

Ä注意事項：為了避免損壞 HP iPAQ或 AC變壓器，在連接之前，請檢查
並確定所有的變壓器的接頭都已正確對齊。

4. 當 HP iPAQ頂端的電源指示燈變成固定的琥珀色時，
表示裝置已充足電力，此時就可以拔除 AC變壓器。
將裝置完全充電的時間大約需要四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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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桌上型充電座」及 AC 變壓器來充電

使用「桌上型充電座」：

■ 為 HP iPAQ充電。

■ HP iPAQ與電腦同步。（如需有關同步化的資訊，請參
閱第 3章「與電腦同步」。）

若要使用桌上型充電座為 HP iPAQ充電：

1. 將 AC變壓器插入電源插座 1，並將 AC變壓器的另一
端連接到桌上型充電座上的 AC變壓器 2。

2. 將 HP iPAQ的底部推入充電座 3，並使其緊密地固定在
充電座上。

Ä注意事項：為了避免損壞您的 HP iPAQ或充電座，在將 HP iPAQ推入充
電座之前，請檢查並確定 HP iPAQ及充電座的連接器都已正確對齊。

附註： HP iPAQ上琥珀色的充電燈在充電時會一直閃爍，
直到完全充足電力時，才停止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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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背光設定

若要變更背光設定，以節約電池的電力：

1. 在「開始」功能表上，點選「設定」 >「系統」標籤 >
「背光 / 夜光照明」。

2. 選取下列背光設定：

■亮度

■電池電源

■外部電源

電池省電秘訣： 設定一旦停止使用 HP iPAQ，便立即關閉
背光。 點選「開始」 >「設定」 >「系統」標籤 >
「背光」以連至這些設定。 HP iPAQ 連接至外部電源或
是使用電池電源運作時，設定可能會有所不同。 
在您的 HP iPAQ 使用電池電源時，請將顯示的亮度層級
降低。點選「開始」 >「設定」 >「系統」標籤 >
「背光」 >「亮度」標籤。 將滑桿向下移動以減少亮度
或完全關閉背光。 
不使用螢幕的時候（例如，僅在聆聽 MP3 時），請關
閉背光。 您可用按住「電源」按鈕三秒的時間來開啟
或關閉背光。

變更無線區域網路 (WLAN) 的省電模式

若要變更Wi-Fi (WLAN)的省電模式：

1. 在「開始」功能表，點選「設定」 >「系統」標籤 >
「電源」 >「無線裝置」標籤。

2. 對於WLAN省電模式，選擇：

■ 關閉 ─ 停止無線區域網路省電模式。僅在需要極高
WLAN輸送量或您的網路設定不支援這些模式時才
使用。
使用指南 10–8



管理電池
■ 自動 ─ 自動在「省電模式」與停止省電模式之間
切換。

■ 長時效 ─ 在保持WiFi連線時，使用最少的電池電
源。此模式會大幅降低Wi-Fi的資料輸送量。因此
不建議在進行大量檔案傳輸時使用。

附註： 如果 Bluetooth也開啟的話，不建議使用延伸的省電
模式。

停用應用程式按鈕

按一下 HP iPAQ 上的「應用程式按鈕」將會依預設值開啟
裝置。

電池省電秘訣： 如果要減少意外開啟 HP iPAQ電源的發生
率，您可以選擇停用「應用程式及影像擷取按鈕」的
「自動開機」功能。

若要要停用「應用程式按鈕」或「影像擷取按鈕」的「自
動開機」功能：

1. 點選「開始」>「設定」>「功能鍵」>「鎖定 (Lock)」
標籤。

2. 點選「除了電源按鈕之外，停用所有按鈕」核取方塊

3. 點選「確定」。

附註： 如果您關閉應用程式按鈕的「自動開啟電源功能」，
「電源按鈕」還是會開啟裝置。一旦開啟裝置，所有按鈕都
會依據其程式的原有功能執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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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動監控電池

若要手動監控電池狀況：

1. 在「開始」功能表，點選「設定」 >「系統」標籤 >
「電源」圖示。

2. 點選「確定」。

電池省電秘訣：設定 HP iPAQ 使它在您停止使用後會自動關
閉。點選「開始」 >「設定」 >「系統」標籤 >「電
源」 >「進階」標籤。點選「開啟」電池電源：核取方塊，
然後點選下拉式箭頭以指定 HP iPAQ 關閉前的時間長度。
使用指南 10–10



11
擴充卡

您可以擴充 HP iPAQ rx3000系列行動媒體助手的記憶體與
連接裝置。使用選購的擴充卡，即可：

■ 擴充您的 HP iPAQ 記憶體

■ 檢視記憶卡 (SD/MMC)內容

附註：擴充卡必須另外購買，它不包含在您的 HP iPAQ中。

若要其他有關擴充卡的詳細資訊，請瀏覽下列 HP網站：
www.hp.com/go/ipaqaccess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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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 Secure Digital (SD)或
MultiMedia (MMC)擴充卡

若要在 HP iPAQ的擴充槽上安裝 Secure Digital (SD)或
MultiMedia (MMC)卡：

1. 找到 HP iPAQ頂端的插槽。

2. 移除保護插槽的塑膠卡。

3. 將擴充卡插入擴充槽，然後將卡的接觸端推入擴充槽，
直到就定位。

附註：如果未能辨識擴充卡，請依照製造廠商說明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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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 Secure Digital (SD)或
MultiMedia (MMC)擴充卡

若要取下 HP iPAQ擴充槽上的 SD或MMC卡：

1. 關閉所有使用該擴充卡的應用程式。

2. 若要從 Secure Digital擴充槽取出擴充卡，請輕輕地壓下
擴充卡 1，以解除鎖定。

3. 擴充卡脫離彈出後 2，請將擴充卡從擴充槽拉出。

Ä注意事項：SD卡必須先解除鎖定後才可以取出。請勿嘗試從擴充槽拉
出鎖住的 SD卡。取出之前，請先確定解除 SD卡的鎖定狀態，否則可
能會造成擴充槽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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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充卡
檢視記憶卡的內容

請使用「檔案總管」，檢視位於您選用的 SD或MMC卡上
的檔案。

1. 在「開始」功能表，點選「程式集」 >「檔案總管」。

2. 點選「我的裝置」的根目錄，然後選擇「儲存卡」資料
夾，以檢視檔案與資料夾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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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疑難排解

請使用下列建議，排解 HP iPAQ rx3000系列行動媒體助手
的疑難問題。

常見問題

問題 解決方案

螢幕空白。 • 請確定 HP iPAQ已開啟。
• 請確定 HP iPAQ已經連接到 AC變壓器及桌上型充
電座。

• 使用手寫筆輕輕按下「重設」按鈕以重設裝置。
• 取出並更換電池。

無法將電池充電。 • 當您不使用 HP iPAQ時，請務必將它連接到 AC變壓器。
• 在背光照明設定中，將滑桿調整至較低層次以節省電池
電力。

• 閒置時，請關閉 Bluetooth和無線區域網路 (WLAN)
功能。

背光照明一直會

關閉。

• 在背光照明設定中，請延長裝置在閒置時，背光照明持
續開啟的時間。

• 點選螢幕或按下按鈕時，選取此選項以開啟背光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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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我想在外出時攜帶

我的 HP iPAQ。
• 備份資訊。
• 將您的資料備份在 SD記憶卡，以便攜帶。
• 中斷所有外接式裝置的連線。
• 攜帶 AC變壓器和充電器轉接器。
• 將 HP iPAQ放在保護套中，並將它置於隨身攜帶的行
李內。

我想在出國時攜帶

我的 HP iPAQ。
請確定您的插頭轉接器適用於要造訪的國家 / 地區。

在飛行途中，想要

關閉 Bluetooth和
無線區域網路

(WLAN)功能。

若要關閉所有無線裝置的功能，請在「啟動」頁面或

「Today」畫面，點選「開始」 > 「iPAQ無線通訊」。
然後點選「全部關閉」按鈕。

我想要將 HP iPAQ
送修。

1. 備份資訊。

2. 中斷所有外接式裝置的連線。

3. 使用具保護作用的包裝材料，包裝 HP iPAQ及客戶支援
中心所要求的外接式裝置，其中包括客戶支援中心所要

求的任何其他說明文件或項目。

無法連線到網路。 • 確定您已新增必要的伺服器資訊。
• 請確定您嘗試要連線的網路不在 忙線中。
• 如果您正在使用 SDIO乙太網路卡，請確定您的網路卡已
安裝了適當的驅動程式。

• 請確定使用者名稱和密碼是正確的。
• 點選「開始」 >「設定」 >「連線」標籤 >「連線」，
並檢查您的連線設定。完成時，請點選「確定」以儲存

變更。

• 確定WEP金鑰是正確的。
• 確定 IP位址是正確的。
• 請確定 HP iPAQ所使用的硬體，皆已正確設定並可正常
操作。

• 使用手寫筆輕輕按下「重設」按鈕以重設裝置。

問題 解決方案（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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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我試著開啟收件匣

時，收到錯誤訊息，

或應用程式當掉。

請限制您建立的電子郵件服務數目。

當我要在「行事

曆」或「工作」

中記錄記事時卻

發生錯誤。

嘗試在行事曆或工作中使用壓縮密度更大的錄音格式

（8,000 Hz、Mono [8 KB/s]是目前最大的壓縮密度格式）。
若要切換到壓縮密度更大的錄音格式，請從「Today」畫
面，點選「開始」 > 「設定」 > 「輸入」 > 「選項」標籤。

我要查看今天的

日期。
1. 請從「Today」畫面，點選「開始」 >「行事曆」。

2. 點選「移至今日」圖示，即可查看今天的日期。

我看不到所有的

約會。

請確定您建立的行程位在選取的類別中。

我找不到儲存的

文件或活頁簿。
Pocket Word和 Excel僅會辨識和顯示「My Documents」下
一層資料夾中的文件。例如，如果在「My Documents」的
「個人」資料夾下，另建立一個資料夾，該資料夾中的

文件就不會顯示。

若要尋找您的文件或活頁簿，請點選「開始」 >「程式
集」 >「檔案總管」。開啟您所建立的資料夾，然後點選
您要尋找的檔案。

我的裝置每次總會

要求我提供密碼。

點選「開始」 > 「設定」 > 「個人」標籤 > 「密碼」以確
定密碼設定是您想要的設定。

我找不到其他裝置

傳給我的檔案。

請檢查「My Documents」，它是用來接收檔案的預設儲存位
置。

問題 解決方案（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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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ActiveSync
如需更多有關Microsoft ActiveSync的資訊，請參閱第 3章
〈與電腦同步〉。

問題 解決方案

我無法使用「桌

上型充電座」連

線到我的電腦。

• 將 HP iPAQ 連接到主機之前，請確定您的主機是否已經
安裝Microsoft ActiveSync 3.7或更新的版本。

• 請確定 HP iPAQ已經連接到「桌上型充電座」，而且該
充電座也已經連接到您的電腦。

• 請確定 HP iPAQ已經確實地接在充電座上，而且和充電
座的連接器接在一起。

• 請確定執行的是Microsoft Windows 98SE、Me、2000
或 XP，且電腦上已安裝了Microsoft ActiveSync 3.7或更
新的版本。此外，也請確定是否直接連接到電腦上的

USB埠，而不是透過 USB集線器。
• 解除安裝並重新安裝 ActiveSync。
• 如果您正在使用個人防火牆軟體，請先試著將其停用。
如果停用後，您就可以進行同步，請聯絡防火牆軟體的

供應商，以取得排除此問題設定所需的資訊。

安裝Microsoft 
ActiveSync之前，
我已先將 HP iPAQ
連線。

1. 中斷電腦與 HP iPAQ的連結。

2. 在Windows 98或 2000中，按一下「開始」 >
「設定」 >「控制台」 >「系統」。裝置管理員會自動
開啟。找到並選取「未知的」 USB裝置記錄，然後按
一下「移除」（在Windows 2000中為「解除安裝」）。

3. 重新啟動您的電腦，並讓其偵測 USB裝置。

4. 安裝 Microsoft ActiveSync 3.7或更新的版本。

5. 將 HP iPAQ重新連接至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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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進行同步時，
Microsoft 
ActiveSync找不到
我的 HP iPAQ。

• 請確定裝置為開啟狀態。
• 請確定所有的纜線都已確實接妥。
• 先將 HP iPAQ從「通用桌上型充電座」取下來，或中斷它
與自動同步纜線的連線，按下「電源」按鈕以開啟裝置，

然後再將它放回同步底座，或接上纜線。

• 使用手寫筆輕輕按下「重設」按鈕以重設裝置。
• 檢查個人電腦上 ActiveSync中的「連線設定」，以確定您
使用的通訊埠為作用中狀態。

使用Microsoft 
ActiveSync還原之
後，無法開啟收

件匣內的電子郵

件。

使用Microsoft ActiveSync，將您的 HP iPAQ與電腦同步化。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第 3章〈與電腦同步〉。

嘗試將活頁簿同

步，但Microsoft 
ActiveSync無法解
析該檔案。

Pocket Excel並不支援所有的 Excel格式；因此Microsoft 
ActiveSync無法同步化此檔案。

問題 解決方案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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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擴充卡

如需擴充卡的相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11章〈擴充卡〉。

問題 解決方案

我無法使我的

HP iPAQ 辨識
擴充卡。

• 請確定您已將擴充卡穩固地推入 HP iPAQ中。
• 確定您已將正確的擴充卡插入適當的插槽。
• 確定任何其他協力廠商的驅動程式已安裝妥當。

無法插入擴充卡。 • 確定標籤朝向裝置的正面。
• 確定以傾斜角度將卡插入。
• 確定先插入連接區域。

無法取出 SD卡。 請推入 SD卡以釋放鎖定機制。該卡會彈出一些，然後就可以
輕鬆地取出。

HP iPAQ無法辨識
我的卡。

• 確定已載入您購買之擴充卡所附的所有驅動程式。
• 使用手寫筆輕輕按下「重設」按鈕以重設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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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Bluetooth
有關 Bluetooth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9章〈使用
Bluetooth〉。

問題 解決方案

無法發現其他

裝置。

• 確定 Bluetooth已開啟。
• 向裝置更靠近一點。
• 確定您未限制自己查看裝置的能力。
• 確定您嘗試連線的裝置已開啟，且該裝置允許其他裝置能
夠發現它。

我可以看到其

他裝置，但我

不能與它們連

線或交換資料。

• 確定 Bluetooth已開啟。
• 向裝置更靠近一點。
• 確定其他裝置未限制您存取它。
• 嘗試從其他裝置啟動配對。有些 Bluetooth啟動的裝置，
只能成對地初始化，而且無法回應其他裝置的配對要求。

其他裝置找不

到或無法連線

到我的裝置。

• 確定 Bluetooth已開啟。
• 向裝置更靠近一點。
• 確定您未限制其他裝置尋找您的裝置。
• 檢查您的 Bluetooth設定，以確保您允許其他裝置發現
您的裝置，且其他裝置可與您的裝置連線。

其他裝置未收

到我正確的名

片資訊。

• 確定您已在「Bluetooth設定」中，正確地設定名片
資訊。

• 檢查「Bluetooth設定」以確定您並未限制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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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無線區域網路 (WLAN)
有關無線區域網路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8章〈使用
Wi-Fi〉。

問題 解決方案

無法連線到存

取點。

• 請確定無線區域網路 (WLAN)為開啟狀態。
• 確定該裝置可以識別要連線的網路。
• 如果系統提示您，請提供任何必需的驗證金鑰。
• 請確定 HP iPAQ位於存取點的範圍之內。

雖然連線到存取

點，但仍無法瀏

覽網際網路。

如果您所連結的無線網路是公司的網路，該網路可能需要設定

Proxy。若要設定 Proxy：

1. 請詢問您的網路管理員以取得 Proxy設定。

2. 點選「連線」圖示 >「新增 Proxy伺服器」。

3. 請參閱第 8章〈使用Wi-Fi〉以取得詳細資訊。

在 HP iPAQ上找
不到無線網路。

您的無線網路可能是個非廣播 (non-broadcasting)的網路。

1. 點選「連線」圖示 >「設定」。

2. 點選「進階」標籤 >「網路卡」 >「新增設定」。

3. 按照螢幕上的指示進行。

我的資料傳輸率

太低。

• 如果已開啟 Bluetooth，請將它關閉。
• 關閉無線區域網路 (WLAN)的「省電」模式。
請參閱第 8章〈使用Wi-Fi〉以取得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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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我無法不用網路

的名稱來連線到

顯示在網路清單

中的可用網路。

該網路可能屬於「隱藏」或非 SSID廣播網路。您必須知道網
路名稱 (SSID)才能進行連線。

1. 點選「開始」 >「設定」 >「連線」標籤 >「連線」 >
「進階」標籤 >「網路卡」。

2. 選取「新增設定」。

3. 輸入網路名稱 (SSID)。

4. 在「連線至：」中選擇適當的值。    

5. 如果需要WEP設定，請點選「驗證」標籤，並輸入
設定。

無法可靠地連線

到可用的網路或

者連線經常斷線。

• 請確定該區域的訊號強度良好。
• 如果您正在使用其中一種「WLAN省電 (WLAN Power 

Save)」模式，請嘗試變更模式或關閉「省電 (Power 
Save)」功能。請參閱第 10章〈管理電池〉以取得詳
細資訊。

• 如果您正在使用「延伸省電 (Extended Power Save)」
模式，請關閉 Bluetooth。

問題 解決方案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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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iPAQ行動媒體
如需 iPAQ行動媒體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6章〈認識
iPAQ行動媒體〉。

問題 解決方案

無法從主「啟動

(Launch)」頁面選擇
媒體控制 (Media 
Control)、媒體資料
流 (Media Stream)
或媒體複製 (Media 
Copy)模式。圖示
變成灰色的。

• 若您的 HP iPAQ並未與Wi-Fi網路連線，或者是您的個人
電腦上未安裝個人電腦元件的行動媒體、行動媒體未執

行，或您的個人電腦處於關閉狀態，此時媒體控制

(Media Control)、媒體串流 (Media Stream)和媒體複製
(Media Copy)圖示將會變成灰色。下列建議中的一項可
能會改善您的狀況。

❐確認您已開啟 HP PAQ上的Wi-Fi網路功能，且已連線
至Wi-Fi網路。點選「啟動」頁面上的 ( )圖示來

開啟 iPAQ Wireless應用程式。若您已連線，Wi-Fi圖
示為綠色，而且您會在工作列上看見已連線 ( )的
圖示。若Wi-Fi圖示為琥珀色，表示Wi-Fi已開啟但尚
未連線。選取「設定」按鈕並確認您已在網路中輸入

正確的網路名稱和安全設定。

❐確定您的 Wi-Fi 連線設定沒有不當設定。
點選「開始」 >「設定」 >「連線」標籤 >「連線」 > 
「進階」標籤 > 選取「網路」並確認您的無線網路已
設定為「可以自動連線到私人網路的程式應使用之連

結」… 我的 ISP。
點選在「設定」中的「確定」，然後按下在「連結」

中的「確定」，然後點選「網路卡」圖示。從清單中

選擇並點選您網路的名稱，確認它已經連接到「工作

(Work)」。

• 檢查您的Wi-Fi存取點，並確認它已開啟並且正常運作。
• 檢查您要存取的電腦是否已開啟，而且NevoMedia 

Server和NevoMedia Player兩者都在執行中。若要啟動
NevoMedia Server和NevoMedia Player，請點選「開
始」 >「所有程式」> 「Hewlett-Packard」> 「PC
行動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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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無法從主「啟動

(Launch)」頁面選擇
媒體控制 (Media 
Control)、媒體資料
流 (Media Stream)
或媒體複製 (Media 
Copy)模式。圖示
變成灰色的。（續）

• 在 iPAQ行動媒體上選取一個可用的媒體模式，點選
「自訂」（扳手圖示）功能表上的「重新整理伺服器

和播放器 (Refresh Servers and Players)」，然後再
返回到主「iPAQ行動媒體」畫面。

「媒體伺服器」或

「媒體播放器」清

單中缺少我的一件

「媒體伺服器」或

「媒體播放器」。

• 檢查您要存取的電腦是否已開啟，而且NevoMedia 
Server和NevoMedia Player兩者都在執行中。若要
啟動NevoMedia Server和NevoMedia Player，請點
選「開始」 >「所有程式」>「Hewlett-Packard」> 
「PC行動媒體」。

• 在 iPAQ行動媒體上選取一個可用的媒體模式，點選
「自訂」（扳手圖示）功能表上的「重新整理伺服器

和播放器 (Refresh Servers and Players)」，然
後再返回到主「iPAQ行動媒體」畫面。

在特定的「媒體伺

服器」中找不到想

要的數位媒體。

• 若您在媒體控制、媒體資料流或媒體複製內，請確認您
要找的媒體已列於NevoMedia Server的型錄中。在您
的電腦上開啟NevoMedia Server，並確認該檔案已存入
您程式庫的資料夾內。

• 在「iPAQ行動媒體」上選取一個可用的媒體模式，
點選「自訂」（扳手圖示）功能表並選取「重新整理

資料夾」。如此將會重新整理您想存取的資料夾內容。

• 若您使用「當地」模式，請確認您的「儲存設定」設
為尋找 HP iPAQ中適當的位置。從「自訂」（扳手圖
示）功能表選取「儲存設定」，然後選取適合儲存媒體

的資料夾。

問題 解決方案（續）
使用指南 12–11



疑難排解
問題 解決方案

選取某個數位媒

體檔案時，得到

錯誤的訊息，指

出系統並不支援

該檔案格式。

• 您的 HP iPAQ可以透過「iPAQ行動媒體」，或透過一個事
先安裝在您 HP iPAQ上的其他數位媒體應用程式，來支
援數位媒體格式。如需取得關於數位媒體格式的特定資

料，請參照 HP iPAQ所附《如何 ... 指南？》中的〈如何

在 iPAQ上播放有版權的音樂和視訊檔案？〉一節。

無法在特定電腦

的NevoMedia 
Player之「媒體
控制」模式中播

放 .wma或 .wmv
檔案。

• 檢查您要存取的電腦是否已開啟，而且NevoMedia Server
和NevoMedia Player兩者都在執行中。若要啟動
NevoMedia Server和NevoMedia Player，請點選「開
始」 > 「所有程式」 > 「Hewlett-Packard」 > 
「PC行動媒體」。

• 請確認您電腦的 Internet Explorer也有相容的設定。有些公
司的網路或其他特殊網路需要 proxy、設定指令檔或存取
網際網路的權限，則這些設定都必須停用，「iPAQ行動
媒體」才可以正常運作。在您的電腦上啟動 Internet 
Explorer，從「工具」功能表，選取「區域網際網路選
項」，在「連線」標籤上，選取「區域網路設定」。請確

認您沒有在執行中的自動設定指令檔，或正在使用 Proxy
伺服器存取網際網路。必須取消核取所有的核取方塊。

在「媒體資料

流」模式中，無

法將MP3音樂
檔案串流傳輸到

HP iPAQ。

•「iPAQ行動媒體」並不支援將MP3音樂串流傳輸到
HP iPAQ。HP iPAQ的「媒體資料流」模式僅可以串流
傳輸WMA格式的音樂檔案。您可以使用「媒體複製」
將MP3格式的音樂檔案複製到 HP iPAQ，然後以「本
地媒體」模式播放。

在「本地媒

體」模式中，

找不到用整合的

HP Photosmart數
位相機所拍攝的

相片。

• 用整合的 HP Photosmart數位相機所拍攝的相片皆儲存於
My Documents\My Pictures資料夾中。若要使用「iPAQ
行動媒體」存取相片，請確認您的「儲存設定」設為尋

找 HP iPAQ中適當的位置。從「自訂」（扳手圖示）功
能表，選取「儲存設定」，然後選取適合您想儲存媒體的

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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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雖然可在電腦上

檢視 .wmv格式
的視訊檔案，卻

無法在 HP iPAQ
上檢視這些檔案。

可以聽見音效，

卻看不到視訊。

• 若視訊檔案是以適當的播放設定來儲存時，您必須在 HP 
iPAQ上才能檢視它們。使用Windows Movie Maker，以
HP iPAQ的適當播放設定來儲存您的視訊檔案。開啟
Windows Movie Maker，從「檔案」功能表選取「匯入
至集合」。選取您的視訊檔案並選擇「匯入」。適當地編

輯您的視訊檔案，然後選取「儲存至我的電腦」。在

「儲存電影精靈」的「電影設定」畫面上，選取「顯示

更多選擇」，然後選取「其他設定」，再選擇「Pocket 
PC格式」來儲存您的視訊檔案格式。儲存後，將此視訊
檔案放入NevoMedia Server已編制型錄的資料夾中，或
將此檔案傳送到您的 HP iPAQ，並以「本地媒體」模式
播放。

如何修改出現在
NevoMedia 
Player的視覺
效果？

• 播放音樂時，NevoMedia Player所顯示的視覺效果，可以
用Windows Media Player來修改。若要修改視覺效果，
請開啟Windows Media Player，反白「檢視」功能表上
的「視覺效果」，再選取您喜好的視覺效果。

無法播放從線上

音樂商店購買來

的數位音樂。

• 從線上商店購買或下載的數位音樂已經過禁止複製的編碼
處理。您無法在「iPAQ行動媒體」上播放經過禁止複製
編碼的數位音樂。若要播放經過禁止複製編碼的音樂，您

必須使用電腦上的Window Media Player將音樂傳送到
HP iPAQ，然後使用 HP iPAQ的Windows Media Player
來播放。

• 也可能是您的音樂格式不同，而「iPAQ行動媒體」並不
支援它。「iPAQ行動媒體」僅支援 .wma和 .mp3（「媒
體資料流」模式除外）格式。

嘗試在我的一台

電腦上安裝「PC
行動媒體」時，

出現不支援的錯

誤訊息。

• 只有使用執行Windows XP（家用、專業、Media Center
與 Tablet版本）作業系統的 PC才支援「PC行動媒體」。
而無法安裝在執行其他作業系統的電腦上。

問題 解決方案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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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法規注意事項

聯邦通訊委員會注意事項

根據 FCC法規第 15部份的規定，本項設備已通過測試，
並符合 Class B數位裝置的限制。用這些限制提供合理的保
護，以防止在住宅使用時發生有害的干擾。本項設備會產
生、使用，並且發射無線電射頻能量；如果未依指示安裝與
使用，可能會導致無線電通訊發生有害的干擾。然而，若以
特定方式安裝時，也不能保證就一定不會發生干擾。如果您
開關本設備時，發現它會對收音機或電視的接收情況產生有
害的干擾，我們建議您使用下列一或多種方法來試著改善這
種干擾：

■ 調整接收天線的方向或改變天線的位置

■ 加大設備與接收器之間的距離

■ 將設備連接到與接收器不同的插座迴路

■ 向當地的代理商或經驗豐富的收音機或電視技術員
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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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注意事項
修改

依照 FCC的規定，我們在此敬告使用者：如果本裝置有任
何未經 Hewlett-Packard Company明確認可的變更或修改，
就可能會失去操作本設備的權利。

纜線

連接到該裝置時，必須使用絕緣纜線與金屬製的 RFI/EMI連
接器蓋子，以符合 FCC的規章與規定。

產品標有 FCC標誌的符合標準聲明 ─ 僅適用於美國
本項裝置符合 FCC法規第 15部份的規章。作業時應符合下
列兩種情形：(1)本項裝置不應造成有害干擾，且 (2)本項裝
置須能接受任何接收到的干擾，包括可能導致不正常運作的
干擾。

若有關於產品的問題，請聯絡：

Hewlett-Packard Company
P. O. Box 692000, Mail Stop 530113
Houston, Texas 77269-2000, USA

或電洽 1-800-652-6672

有關 FCC聲明的問題，請聯絡：

Hewlett-Packard Company
P. O. Box 692000, Mail Stop 510101
Houston, Texas 77269-2000, USA

或電洽 (281) 514-3333

若要識別本項產品，請參照產品上可以找到的部品編號、系
列產品編號或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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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注意事項
加拿大使用者注意事項

本項 Class B數位裝置符合所有加拿大導致干擾設備規定
(Canadian Interference-Causing Equipment Regulations)的
要求。

Avis Canadien
Cet appareil numérique de la classe B respecte toutes les 
exigences du Règlement sur le matériel brouilleur du Canada.

日文使用者注意事項

韓文使用者注意事項

歐洲法規注意事項

家用環境及辦公室環境使用的室內無線電產品以 2.4 GHz頻
帶運作－無線區域網路 (WLAN)。

 0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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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注意事項
符合聲明

本產品符合下列歐盟規章：

■ 低電壓規章 73/23/EEC

■ EMC規章 89/336/EEC

■ R&TTE規章 1999/5/EC

唯有以 HP提供且具有 CE標示的 AC變壓器供電時，本設
備才符合 CE的規範。

符合這些規章即表示符合下列歐洲規範（括弧內的內容等
同國際標準及法規）：

■ EN 55022 (CISPR 22) ─ 電磁干擾

■ EN 55024 (IEC 61000-4-2, 3, 4, 5, 6, 8, 11) ─ 電磁抗干擾

■ EN 61000-3-2 (IEC 61000-3-2) ─ 電源線諧波

■ EN 61000-3-3 (IEC 61000-3-3) ─ 電源線閃變

■ EN 60950 (IEC 60950) ─ 產品安全性

■ EN 300 328-2 ─ 資料傳輸設備是在 2.4 GHz ISM頻帶運
作，並使用 2.4 GHz展頻技術之無線電設備

■ EN 301 489-1, -17 ─ 無線電設備的一般 EMC要求

■ EN 50371 ─ 暴露於電磁區

此設備的無線電功能可在下列歐盟及歐洲自由貿易協定

(EFTA)成員國內使用：

丹麥、比利時、立陶宛、冰島、列支敦斯登、匈牙利、
西班牙、希臘、拉脫維亞、波蘭、法國、芬蘭、挪威、
馬爾他、捷克共和國、荷蘭、斯洛伐克共和國、斯洛維
尼亞共和國、塞普勒斯、奧地利、愛沙尼亞、愛爾蘭、
瑞士及英國、瑞典、義大利、葡萄牙、德國、盧森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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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注意事項
在法國及義大利使用之注意事項

義大利：

Eínecessaria una concessione ministeriale anche per líuso del 
prodotto.Verifici per favore con il proprio distributore o 
direttamente presso la Direzione Generale Pianificazione e 
Gestione Frequenze.

需要使用授權。向您的代理商或直接向 General Direction for 
Frequency Planning and Management(Direzione Generale 
Pianificazione e Gestione Frequenze)確認。

法國：

L'utilisation de cet equipement (2.4GHz Wi-Fi) est soumise a 
certaines restrictions:Cet equipement peut etre utilise a l'interieur 
d'un batiment en utilisant toutes les frequences de 2400 a 
2483.5MHz (Chaine 1-13).Pour une utilisation en environement 
exterieur, vous devez utiliser les frequences comprises entre 
2454-2483.5MHz (Chaine 10-13).Pour les dernieres restrictions, 
voir http://www.art-telecom.fr.

此產品的 2.4 GHz無線 LAN作業有幾項限制：此設備可能
用於室內，供整個 2400-2483.5 MHz頻率帶使用（通道
1-13）。對於室外用途，只能使用 2454-2483.5 MHz頻率帶
通道（通道 1-13）。如需最新需求，請參閱
http://www.art-telecom.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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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注意事項
電池警告

Å警告事項：本電腦包含可充電式鋰電池。為了避免引起火災或燒傷意外，

請勿拆解、重壓、弄破、造成外部接點短路，或者丟到火裡或水裡。

Ä注意事項：若不正確地更換電池，可能會造成爆炸的危險。更換電池
時，僅更換製造商建議的類型或同等類型。請依照製造商的指示來棄

置用過的電池。

Ä注意事項：在您的 HP iPAQ上，請務必使用 HP認可的電池。插入不符
HP需求的電池可能導致 HP iPAQ發生故障。

由於 HP iPAQ所使用的電池類型特殊，所以您必須要依照當地的法規，
將電池安全地丟棄。您的供應商可以建議您採用當地的法規，和（或）

採取任何實際運作中的電池棄置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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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注意事項
設備警告

Å警告事項：若要減低個人傷害、電擊、火災或 設備毀損的風險：

■ 將 AC變壓器插入隨時都方便使用的電源插座。
■ 從電源插座拔除 AC 變壓器或從主機電腦上拔除同步纜線，以中斷
設備的電源。

■ 請勿在 AC變壓器電源線或其他纜線上放置任何東西。小心佈置纜
線，以免有人踩到或被絆倒。

■ 不要拉扯電源線或纜線。從電源插座中拔出電源線時，要抓緊電源

線的插頭；如果是 AC變壓器，請抓緊 AC變壓器本身，並將其從
電源插座拔出。

■ 請勿使用電氣用品的轉換器套件來啟動您的 HP iPAQ。

航空旅行使用者注意事項

在民航客機裡使用電子儀器，是由航空公司來決定的。

無線通訊注意事項

在某些環境中，使用無線裝置時可能會受到限制。這些限
制也可能適用於飛機、醫院、爆炸區附近或危險地區等。
如果您不確定使用本裝置的原則，請在開啟前先取得它的
使用授權。

美國無線通訊法規注意事項

Å警告事項：暴露於射頻輻射

此裝置的輻射輸出功率低於 FCC射頻暴露限制。然而，裝置在一般作業
中的使用方式仍應儘量設法使人體接觸的可能性減到最低。為了避免可

能會超出 FCC射頻暴露限制，人體與天線之間應保持相當的距離。

加拿大無線通訊法規注意事項

作業時應符合下列兩種情形：(1)此裝置不可引起干擾，以
及 (2)此裝置必須承受任何干擾，包含可能造成裝置不操作
不正常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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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注意事項
日本無線通訊法規注意事項

巴西無線通訊法規注意事項

Este equipamento opera em caráter secundário, isto é, não tem 
direito a proteção contra interferência prejudicial, mesmo de 
estações do mesmo tipo, e não pode causar interferência a 
sistemas operando em caráter primá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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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規格

系統規格

附註：有些機型在某些地區並不提供。

系統功能 說明

處理器 Samsung 2440

使用者可使用的

記憶體
rx3700系列：152 MB
rx3417：88 MB
rx3415：56 MB

SD I/O插槽 SD記憶卡支援

顯示器 支援 3.5英吋半反射彩色QVGA、240 × 320像素、
64K色。

LED背光 多層次亮度調整

音效 整合麥克風、喇叭、3.5公釐立體聲耳機接頭、透過音訊
接頭播放MP3立體聲

內建數位相機 HP Photosmart 1.2百萬像素相機，4倍數位變焦，
1280 × 960像素解析度及自拍鏡。擷取的影像檔案格式：
JPEG。動畫 JPEG、H.263（僅 rx3700）、錄影帶播放格
式、MPEG1、MPEG4（僅 rx3700）及MotionJPEG。

紅外線 (IrDA) IrDA，資料傳輸速度每秒可高達 115.2 Kb

AC變壓器 輸入電壓與電流：

最高 100-240 VAC 50/60 Hz @ 0.3 A
輸出電壓與電流：

5 VDC @ 2 A（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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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實體規格

Bluetooth 與 1.1版相容、Class II裝置；一般在 10公尺（30 呎）
範圍內

LED指示器
（左邊的 LED）

（右邊的 LED）

3種模式充電 / 通知：

通知，閃爍的綠色

充電中，閃爍的琥珀色

充電已滿，持續亮著琥珀色

Bluetooth/WLAN無線電通訊活動：
持續亮著藍色，無線電通訊使用中。

電池 rx3700系列：可移除 / 可充電 1440 mAh，也可使用選購
的擴充 2880 mAh鋰電池。
rx3400系列：可移除 / 可充電 920 mAh，也可使用選購的
擴充 1440和 2880 mAh鋰電池。

系統功能 說明 （續）

HP iPAQ rx3700 系列

美制 公制

高度 4.5英吋 114.3公釐

寬度 2.8英吋 71.2公釐

深度 0.64英吋 16.3公釐

重量

（包含標準電池和手寫筆）
158公克 158公克

HP iPAQ rx3400 系列

美制 公制

長度 4.5英吋 114.3公釐

寬度 2.8英吋 71.2公釐

深度 0.64英吋 16.3公釐

重量

（包含標準電池和手寫筆）
 147公克 147公克
使用指南 B–2



規格
操作環境

環境

美制 公制

溫度 操作 華氏 32°–104° 攝氏 0°–40°

非操作 華氏 –4°–140° 攝氏 –20°–60°

相關溼度 操作 90% 90%

非操作 90% 90%

最大高度 操作 15,000英呎 0–4,572公尺

非操作 40,000英呎 0–12,192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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